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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1999 年 6 月 23 日星期三

Wednesday, 23 June 1999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G.B.S., J.P.

丁午壽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TING WOO-SHOU, J.P.

田北俊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J.P.

朱幼麟議員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何世柱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O SAI-CHU, J.P.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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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敏嘉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 MUN-KA

何鍾泰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家祥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J.P.

李啟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EE KAI-MING, J.P.

李國寶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J.P.

李華明議員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呂明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吳亮星議員

THE HONOURABLE NG LEUNG-SING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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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佳理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RONALD ARCULLI, J.P.

馬逢國議員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張永森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CHEUNG WING-SUM, J.P.

許長青議員

THE HONOURABLE HUI CHEUNG-CHING

陸恭蕙議員

THE HONOURABLE CHRISTINE LOH

陳國強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WOK-KEUNG

陳婉嫻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陳智思議員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陳榮燦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WING-CHAN

陳鑑林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梁智鴻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EONG CHE-HUN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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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劉柔芬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程介南議員

THE HONOURABLE GARY CHENG KAI-NAM

單仲偕議員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黃宏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J.P.

黃宜弘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曾鈺成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J.P.

楊孝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楊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YEUNG YIU-CHUNG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劉皇發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S., J.P.



立法會  ─  1999 年 6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June 1999 5

劉健儀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 KIN-YEE, J.P.

劉漢銓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司徒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SZETO WAH

霍震霆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J.P.

羅致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W CHI-KWONG, J.P.

譚耀宗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J.P.

馮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FUNG CHI-KIN

鄧兆棠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TANG SIU-TON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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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何承天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HO SING-TIN, J.P.

吳清輝議員

PROF THE HONOURABLE NG CHING-FAI

黃容根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孫明揚先生， J.P.
MR MICHAEL SUEN MING-YEUNG,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許仕仁先生，G.B.S., J.P.
MR RAFAEL HUI SI-YAN, G.B.S.,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行政會議議員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ELSIE LEUNG OI-SIE,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蕭炯柱先生， J.P.
MR GORDON SIU KWING-CHUE, J.P.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運輸局局長吳榮奎先生， J.P.
MR NICHOLAS NG WING-FUI, J.P.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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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MR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庫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 J.P.
MISS DENISE YUE CHUNG-YEE, J.P.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經濟局局長葉澍 先生， J.P.
MR STEPHEN IP SHU-KWAN,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先生， J.P.
MR DAVID LAN HONG-TSU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 J.P.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劉吳惠蘭女士， J.P.
MRS RITA LAU NG WAI-LAN, J.P.
SECRETARY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工商局局長蔡瑩璧女士， J.P.
MISS YVONNE CHOI YING-PIK, J.P.
SECRETARY FOR TRADE AND INDUSTRY

財經事務局局長黎高穎怡女士， J.P.
MRS REBECCA LAI KO WING-YEE,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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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J.P.
MR LAW KAM-SANG, J.P.,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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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PAPERS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1999 年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公眾街市）（指定

事宜及修訂附表 10）（第 3 號）令》 ...... 154/99

《1999 年市政局轄區內街市（修訂）（第 2 號）

宣布》 ................................. 155/99

《1999 年清糞（市政局）（修訂）附例》 ......... 156/99

《〈 1999 年防止賄賂（修訂）條例〉（ 1999 年第 20 號）

1999 年（生效日期）公告》 .............. 157/99

Subsidiary Legislation L.N. No.

Public Health and Municipal Services Ordinance
(Public Markets) (Designation and Amendment of
Tenth Schedule) (No. 3) Order 1999 ............... 154/99

Declaration of Markets in the Urban Council Area
(Amendment) (No. 2) Declaration 1999 ........... 155/99

Conservancy (Urban Council) (Amendment)
Bylaw 1999 ............................................. 156/99

Prevention of Bribery (Amendment) Ordinance 1999
(20 of 1999) (Commencement) Notice 1999 ...... 15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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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第 130 號 ─ 一九九八至九九年度最後季度

批准對核准開支預算作出修改的報告

（公共財政條例：第 8 條）

第 131 號 ─ 香港海關福利基金財務報告

連同審計署署長報告（ 1998-99）

Sessional Papers

No. 130 ─ Report of changes to the approved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approved during the final quarter
of 1998-99 (Public Finance Ordinance : Section 8)

No. 131 ─ Statement of Accounts of the Customs and
Excise Service Welfare Fund together with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1998-99)

報告

《1999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Report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Companies (Amendment) Bill 1999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質詢時間一般不會超過一個半小時，而每項質詢大約佔 12 至

15 分鐘。我又再次囉唆地提醒議員，請各位議員在提出補充質詢時盡量精

簡，不應提出多過一項問題，更不要發表議論，因為這樣便會令其他議員沒

有機會提出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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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位議員提出主體質詢後，有意提出補充質詢的議員亦請按下座位前

的“要求發言”按鈕。

議員如想提出跟進質詢要求澄清，或提出規程問題，請起立示意，待我

請他發言才發言。第一項質詢。

城市論壇節目講者遇襲

Assault on Speaker of City Forum Programme

1. 劉慧卿議員：主席，據報，本年 5 月 23 日，一名嘉賓講者出席香港電台

（“港台”）在維多利亞公園（“維園”）舉辦的城市論壇節目後，在離去

時遭人襲擊。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兩年，有多少名講者在該節目的論壇舉行之前、進行期間及

之後遇到不禮貌對待，例如遭人毆打、投擲石塊及吐口水等；當

中警方曾進行調查及提出起訴的個案分別有多少宗，以及每宗起

訴個案的結果為何；及

(二 ) 有何措施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根據港台及警方的紀錄，在過去兩年內，除了問題所提及於 1999

年 5 月 23 日所發生的事件，另外有兩宗類似的事件，分別發生於

1999 年 2 月 7 日一名嘉賓講者出席“城市論壇”節目後遭人投擲

石塊，以及 1999 年 5 月 2 日一名嘉賓講者離開會場時遭場外人士

企圖用泥濘投擲。 3 宗事件均發生在該節目之後，類似事件並沒

有在節目之前或進行期間發生。

警方曾就 2 月 7 日及 5 月 23 日的事件在現場作初步調查，但未能

獲得足夠證據。再者，由於當事人決定不予追究，因此警方沒有

提出起訴。

(二 ) 一向以來，港台均邀請民安隊派員到維園“城市論壇”的現場維

持秩序，而節目負責人每周會事先知會北角警署該節目的論題及

嘉賓名單，讓警方可因應情況預先安排所需警力，巡邏場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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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方便節目的製作，港台工作人員利用“鐵馬”劃定論壇範圍，

把場內的觀眾和場外的人士分隔；如有需要，港台會安排車輛接

載嘉賓離開現場。

近年，鑑於部分場外人士在表達意見時情緒較為激動，港台已增

聘保安員在場戒備，以及在有需要時安排保安員護送嘉賓離開。

兩個月前，在警方的建議下，港台已把“鐵馬”圍欄的範圍擴大，

以方便控制人 的工作。自 5 月 23 日的事件發生後，港台已徵得

維園管理當局的同意，可把接載嘉賓的車輛駛達涼亭旁，即講者

台側，以便嘉賓可在節目完結後即時登車離開。

港台會繼續與警方緊密合作，採取有效措施以確保嘉賓的安全及

節目可順利及有秩序地進行。

劉慧卿議員：主席，在香港，“城市論壇”是言論自由的象徵，而局長在主

要答覆中亦說，單是今年便已發生了 3 宗滋擾講者的事件，有些滋擾者甚至

是投擲東西，而本會有些議員也曾是其中的目標。主席，我們看到唯一可以

做的，就是將車輛駛達涼亭旁邊，令講者　─　尤其是可能受到襲擊的講者

─　在節目完結後可以馬上登車離開。我想請問局長，這是否當局唯一可以

做的事呢？政府給市民的信息是甚麼呢？滋擾者囂張地罵人也沒有事，嘉賓

卻要投鼠忌器地說完便馬上離去，恐防會被人毆打。我們既然是一個文明的

社會，是否應該採取措施對付這些囂張的行為呢？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這當然要分開兩方面來看。首先，我們應看

看參與維園論壇自由發言表達意見的人，究竟是否有發表意見的權利。其次，

如果純粹是從整體節目的組織、安排及令整個節目能夠完成的角度出發，有

關的事件根本是在節目完結後才發生；一般而言，在節目進行期間是不會有

這些混亂場面出現的。

劉慧卿議員：局長並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相信我們的 眼點不應只是

節目進行的期間，因為之前、中間及之後均屬於該節目的。由於有人襲擊嘉

賓，所以我便問政府為何不做一些工夫，令講者不會因為害怕受襲而不敢出

席該節目。局長完全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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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根據我們從港台所得的資料，被邀請出席的

嘉賓從來沒有因為曾經發生這些事件而考慮不出席該節目。其次，正如我剛

才在主要答覆中說過，這些事件並非在節目進行期間發生， 3 宗不愉快事件

均是在節目完結後才發生。有關的在場人士已經與參與該節目的講者及台下

發言的觀眾分隔開；再者，現時利用“鐵馬”劃定的範圍已擴大了，所以我

相信是不會再存有秩序和保安的問題，尤其是港台與警方方面已有緊密的聯

絡。

吳靄儀議員：主席，我想最主要的 眼點是，這些襲擊行為會否令某些人不

敢自由地發表自己的言論。最近，我們很多時候可以注意到，不同意政府立

場的人會受到襲擊。既然我們是要避免講者因為害怕受到襲擊而不發表自己

的意見，我想請問局長，在節目中或節目後發生事故，究竟有何分別呢？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第一，我剛才已經說過，我們當然不希望這

些事件會令參與“城市論壇”節目的任何人士   ─   無論是講者或在台下

發表言論的社會人士   ─   因為這理由而不出席。第二，事實顯示在港台所

接觸的所有嘉賓中，沒有一位是因為這理由而不接受邀請出席節目的。此外，

我們也要接受一個事實，那便是在港台負責的範圍內，港台當然是有責任確

保現場秩序良好，使節目能夠順利進行。可是，一旦離開了港台的範圍，由

於維園是一個公眾場所，港台又能夠採取甚麼行動，控制場地範圍之外的人

自由地發表言論，這是值得商榷的。

吳靄儀議員：主席，局長十分強調事故是在節目進行期間還是節目完結後發

生。我的補充質詢只是問，兩者的分別在哪裏？局長並沒有回答這一點。

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我已一再強調，今天這項質詢主要是圍繞港

台“城市論壇”節目。我已解釋了須解釋的地方，所以沒有其他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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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主席，今天這項質詢並非只是針對港台或其所屬的資訊科技及

廣播局，我們是問政府如何能維持該節目在進行期間或之後的秩序，以保障

嘉賓不致受到侵犯或受到侵犯的威脅，從而令他們不會害怕出席該節目或感

到尷尬。然而，我卻看到政府在主要答覆中說只得 3 宗事故，情況似乎並非

太嚴重。不過，根據我以往出席的經歷，很多次在節目完結後、駕車離開會

場時，均被人以硬物敲擊車輛或是吐口水；局長沒有把這些事件計算在內，

但卻是每次也有發生的。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政府（包括保安局）是否

完全無法可施，包括無法在現場進行攝錄，讓可能作出越軌行為的人知道是

有證據可予起訴？政府是否連這些也無須考慮呢？

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有關某些行為是否足以構成可予起訴的個案

這一點，或許稍後請保安局局長作補充。不過，我相信港台舉辦這個節目的

目的，是希望讓巿民可以在自由的空間中表達不同意見。至於個人的行為，

不論他是就主題發表言論，或是持甚麼不同的意見，我們也得接受香港是一

個自由開放的社會，各人有發表言論的自由。當然，如果發表言論的自由或

行徑是觸犯了香港法例，當然是應該根據香港法例採取進一步行動。不過，

正如我剛才在主要答覆中說，在這 3 宗事件中，我們並沒有搜集足夠證據起

訴任何人。

主席：保安局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保安局局長：主席，警方是十分重視在維園舉行“城市論壇”節目時的治安

問題的。每次舉行節目之前，警方均有與港台聯絡。事實上，每次現場除了

有 12 名民安隊隊員維持治安之外，警方還會最少調動 1 名督察、1 名警長和

兩名警員；視乎節目的內容，如果判斷是會引致激烈辯論（例如 5 月 23 日的

節目），警方已於事前與港台聯絡後，更額外調動了 1 名警長和兩名警員到

場維持治安。此外，警方又向我保證，如有需要，他們是可以在短時間內迅

速地調動附近的藍帽子、衝鋒隊或巡邏警員前往協助維持治安。至於吐口水

或投擲石塊等情況，這些人理論上可能是觸犯了有關侵犯人身罪或保安的條

例。警方在過去沒有進行檢控，是因為當事人向警方表示不願追究，而且也

沒有人願意作證。如果現場的行為是嚴重違法，又有人投訴和願意作證，警

方是願意檢控破壞公眾安全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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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俊仁議員：主席，我只是提到其中具體的一點，那便是會否考慮以攝錄機

拍攝當時的情況？因為遇有遊行時，經常會有一、兩名警員拿 攝錄機的。

主席：何議員，你現在所提出的質詢，是否在你原本的補充質詢中有所提及？

何俊仁議員：是有提及的。

主席：是有提及？好的，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已說過，有關如何調動警力和採取甚麼方法維持

治安，警方是會預先與港台研究，看看該星期天的“城市論壇”題目會否出

現火爆場面。經研究後如果認為是有可能，警方是可以考慮採取進一步的行

動，包括何議員剛才所建議者。

何秀蘭議員：主席，主要答覆第 (一 )部分的第二段說，由於當事人決定不追

究，所以警方便沒有提出起訴。不過，正如何議員剛才說，那裏是有很多人

吐口水，觸犯了《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其實，市政總署有否因為該節目

的觀眾吐口水而主動提出起訴呢？

主席：是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回答，還是由保安局局長作答呢？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我想我和保安局局長均未必可以回答，因為

市政總署如何調配人手處理違反《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的個案已是超越了

我們的範疇。

何秀蘭議員：主席，可否透過局長請市政總署提供一個書面答覆？此外，港

台又是否應考慮請市政總署的官員也前往現場呢？



立法會  ─  1999 年 6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June 199916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是可以做的。（附件 I）

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政府有否考慮到，嘉賓很多時候出席了城市論壇後

是想接受訪問，又或包括我在內，是希望堂堂正正離開現場往乘地鐵，而不

想匆忙地跳進車子乘車離去的？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嘉賓其實是完全有自由選擇是否使用港台安

排的車輛，而以往亦有很多嘉賓是選擇不乘坐港台安排的車輛，自己步行離

開的。

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我想請問局長，上述情況在 97 前及 97 後，是否有顯

著的分別？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我們並無就 97 之前與 97 之後的情況進行分

析。不過，這個節目自八十年代便已開始，其製作已超過 10 年，無論每一次

的論題是甚麼，我們也是可以看見場內熱烈地進行討論，而場外亦可能有人

以自己的方法來發表意見。不過，我們並沒有就 97 前後的情況進行過分析。

楊森議員：局長可否回去進行一些分析，然後給我們書面答覆？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我想清楚知道楊議員要求我們分析的是甚麼

呢？

楊森議員：主席，我的要求很簡單，希望局長能以列表形式，開列所接獲有

關參與者的各種舉動的投訴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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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好的。（附件 II）

主席：下一項質詢。

（第二項質詢遭撤回）

酸雨

Acid Rain

3. 程介南議員：主席，據報，內地有關部門將廣東省境內 63%的地區列為

酸雨控制區；同時，根據內地的測試結果，酸雨佔珠江三角洲地區總雨量超

過 50%。換言之，在每 100 場雨水中，超過 50 場是酸雨。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是否知悉本港是否已被列入酸雨控制區的範圍，以及過往 3 年，

本港每季的酸雨率為何；

(二 ) 有否研究本港出現酸雨的主要成因，以及引致酸雨頻率增加的原

因；及

(三 ) 有何計劃及措施解決酸雨問題？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

(一 ) 雨水的酸度是以酸鹼值的數字來表達。酸性水的酸鹼值會小於

7，而鹼性水的酸鹼值則大於 7。由於自然界的現象，例如火山活

動，引致大氣中含有二氧化碳和其他氣體，故天然雨水略帶酸性，

酸鹼值大概為 5.6。所以，一般來說，當雨水的酸鹼值低於 5.6

時，便會被視為酸雨。由於發電及各類使用燃料的燃燒活動會排

放廢氣，所以通常在人口密集的地區，雨水的酸度通常較高，而

酸鹼值一般介乎 4.5 至 5.6 之間。國際間慣常報告酸雨的方法是

以雨水的全年平均酸度為主。本港雨水的平均酸度在 1996 年及

1997 年兩年酸鹼值都是 4.7，1998 年的酸鹼值是 4.3，而 1999

年首季的酸鹼值是 5.0。過往 3 年，每季我們收集得雨水的平均

酸度已詳列於附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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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形成酸雨的化學物主要是二氧化硫，而小部分是氮氧化物。這些

化學物的排放源頭來自發電廠、工業活動以及機動車輛、船隻和

飛機等。雨水的形成，往往涉及在大氣中飄遊數百甚至數千多公

里範圍的水蒸氣。因此，香港雨水的酸性，會受廣泛鄰近地帶內

各種人類活動所影響。香港出現的酸雨現象，與香港和內地的經

濟活動，如發電、工廠排放、車輛活動等發展情況有直接關連。

(三 ) 消除雨水酸性的主要方法是減低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的排放量。

在 1992 至 1997 年期間，香港採取了各項措施，以減低該等污染

物的排放量，例如禁用含硫量高的燃料，使用天然氣發電，以及

在原有的燃煤發電機組裝設除硫系統和低氮氧化物技術等。在採

取這些措施後，由 1992 年至 1997 年間，二氧化硫的總排放量由

1992 年的 175 000 公噸減少至 1997 年的 80 500 公噸，減幅為

54%；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則由 1992年的 221 000公噸減少至 1997

年的 123 000 公噸，減幅為 44%。

特區政府現正與廣東方面聯手展開一項研究，探討珠江三角洲地

區空氣污染的源頭，而酸雨是其中一個課題。我們期望制訂聯合

計劃，以有效管制和減少區域性空氣污染的問題。這亦將有助降

低香港雨水的酸度。

附表

1996 年至 1998 年

香港每季雨水的平均酸度

（以酸鹼值為單位）

年度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1996 4.3 4.7 4.7 4.3

1997 5.0 5.0 4.8 4.1

1998 4.0 4.8 4.2 4.5

1999 5.0 - - -

程介南議員：主席，根據局長的答覆，我們知道發電廠的運作是產生酸雨的

主要原因。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目前香港在監管發電廠排出這些氣體以形成

酸雨，是否有足夠的限制？以及展望將來，例如計劃以天然氣發電，當局會

否在計劃中考慮到酸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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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減低香港發電廠排放各種 染物，包括二氧化

硫，其實一直都是政府工作的重點。正如程議員所說，發電廠排放的 染物，

是產生酸雨的主要成因之一，在這方面，環境保護署對發電廠是有作出定期

監察，並留意減低這些污染物程度的進展。日後如果香港以氣體大量發電時，

我們預計無論是二氧化硫或氮氧化物的排出量，也會繼續減少。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I believe that the Secretary has
given us an impression that acid rain is not something that Hong Kong needs to
worry about.  Thus I would like to ask him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collecting evidence of acid rain causing damage to the vegetation, ecosystem,
buildings and monuments in Hong Kong.  If yes, over what period, and if not,
why not?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Madam
President, I think, actually, that impression was wrong.  If we were not
concerned about the effect of acid rain on water, crops, fishery, buildings and
everything, we would not have monitored that situation so closely, nor would we
necessarily have to put so much effort on the reduction of the emissions
concerned.  Clearly, acid rain affects the ecosystem.  In the case of agriculture,
it could reduce soil fertility, and in some cases of acute acid rain, it could even
damage particular plants.  Thus, we do actually regard reduction of acidity in
the rain as a priority.  And this is one of the subjects which we will focus on
when going through the study with Guangdong.

MISS CHRISTINE LOH: My question has not been answered.  I asked
specifically whether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collecting evidence of damage.
If the answer is yes, I would like to see the result.  If the answer is no, perhaps
we need to have a more accurate picture of the evidence.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Madam
President, if we are actually talking about crop loss, I am sorry to say that we do
not have that nature of data.  But research has been carried out on the effect of
acid rain on, for example, the surface of buildings, and we do have documents
on the effect of that on different types of surfaces, such as limestone, marble,
sand and concrete.  Thus, we do know the effect of acid rain at least on
bui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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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漢銓議員：主席，主要答覆的最後一段提及政府與廣東方面正聯手展開一

項研究。我想知道這項工作時間表的內容，以及這項研究預期何時完成？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與廣東方面一同進行的研究會在今年 9 月展開，

為期大約 18 個月，將會在 2000 年年底或 2001 年年初完成。

曾鈺成議員：政府在附表內提供過去 3 年香港每季雨水中所含的酸鹼值，但

我們看不出局長在答覆中所說的減低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的措施，確有

令情況改善。政府有否分析影響香港雨水酸鹼度變化的主要原因為何，以及

為何會得出附表中的結果？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所提供的數字是在香港所量度的，包括過去

3 年每一季的平均數字，以及 1999 年第一季的平均數字。正如我剛才所說，

於香港本土的發電廠和其他來源所引發的二氧化硫或氮氧化物，已經有所減

低；但我在主要答覆中曾表示，酸雨可能完全不是由香港本身產生的，有時

候是由於風向的緣故，會把它從香港數十公里或數百公里外的來源吹至香

港。所以，如要解決香港現有的酸雨問題，一定要從整個華南地區開始考慮，

因此，我們便與廣東方面攜手合作。

李永達議員：主席，如果酸鹼值 7 是屬於中性，那麼附表內所列的酸鹼值，

便表示雨水是差不多等如淡的硫酸或淡的氮酸，即 dilute sulphuric acid 或

dilute nitric acid。我想請問局長會否建議學校在下雨時，讓學生出外收集雨

水，使他們可將雨水作實驗之用，因為這些酸性液體，已足夠作很多化學實

驗之用，而無須購買其他材料。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不會建議這樣做，因為酸雨中還有其他物體。

作一個酸鹼度的比較，可口可樂的酸鹼度是 2.4，米酒所產生的醋酸是 2.4，

檸檬汁是 2.2，而蘋果汁是 2.9；單以數字來看，我剛才所說的數字並不表示

有關液體含有很高的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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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致光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與陸恭蕙議員的補充質詢很相似，不過，

由於所有減低 染的措施均涉及成本效益，所以我想問政府會否考慮研究現

時酸雨的酸度對生態造成的破壞和對經濟造成的損失，對香港構成多大壓

力？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們是應該可以科學化的方法，從一些

samples，估計出香港整體所受的損失是多少。但現時我們須面對的問題不只

是酸雨的問題，而是整體從發電排放、汽車排放所帶來的空氣 染、酸雨和

其他一系列的問題。如果只針對酸雨而作出研究，只可以解決一部分的問題。

對於除酸雨外，其他能引致人體傷害、疾病和經濟損失的來源，我們也一樣

須重視。

羅致光議員：我知道是有方法可以進行研究，但我是問政府會否作出研究？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們是可以作出這些研究的。我會稍後與同事

商量一下，如只對酸雨這方面進行研究，對香港來說是否有實際的需要。

何鍾泰議員：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在主要答覆的第（三）部分表示，在 1992

至 1997 年間，有很多措施令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降低了大約一半，但

附表的資料顯示，雨水的酸度在 1998 年高了很多；那麼是否主要由於外來因

素而不是本地因素，令我們的雨水酸度繼續高企？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從這些簡單的數字作為基礎，作出概括性的總

結，未必完全合乎科學化。但整體來說，香港本身所排放這些製造酸雨的氣

體已經減少，而雨水的酸度沒有減低，便只有一個可能性   ─   來源來自其

他區域。所以解決這問題，一定要從整個地區 手。

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只說了理論，但沒有回答是否主要因為外來因素？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我事實上已經回答了。我說如果作出簡單的推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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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這樣說的。

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陳榮燦議員：主席，得悉本港與內地廣東省展開聯合研究，探討珠江三角洲

的空氣污染源頭和酸雨水這項課題，我想請問政府，這項聯合研究計劃初步

的進展情況如何？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們在 9 月才開始這項研究，所以暫時未有任

何數據或工作可以報告。

主席：下一項質詢。

雙程通行證

Two-way Exit Permits

4. 張永森議員：主席，近年，內地成為本港遊客的主要來源，而內地人士

在來港旅遊前須取得內地有關部門簽發的雙程通行證（“雙程證”）。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內地有關部門每年簽發此類雙程證的數目；這些數字

有否呈現上升或下降的趨勢；若有，是否知悉原因為何；

(二 ) 在終審法院就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地所生子女的居港權問題作出

判決後，每日來港的內地遊客的數字與判決前有否顯著不同；若

有，該些數字為何，以及是否知悉引致該等數字不同的原因為何；

當局有否要求內地有關部門收緊審批該等雙程證申請的準則及減

少簽發雙程證數目；若有，原因和詳情為何；及

(三 ) 有否評估過去 1 年，來港的內地遊客當中，有多少人按照《基本

法》第二十四條的規定，可享有香港居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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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內地居民可透過參加“香港遊”獲發雙程證來港觀光。由於參加

“香港遊”的旅客所持的雙程證由內地當局簽發，我們並無有關

簽發雙程證的數字，但有記錄“香港遊”旅客抵港數字。過去 3

年，這類旅客的數目如下：

年份 來港人數

1996 245 840

1997 244 667

1998 281 421

1999(1 至 5 月 ) 143 617

自“香港遊”的每天配額在 1998 年 7 月由 1 142 人增至 1 500

人以來，“香港遊”旅客人數持續增加。

(二 ) 終審法院在本年 1 月 29 日就牽涉居留權問題的兩宗案件作出裁

決。把作出裁決前後各 4 個月內“香港遊”旅客來港的人數作一

比較，可見此類旅客來港的人數整體上穩定，詳情如下：

月份 來港人數 *

1998 年 10 月 24 016 (774)

1998 年 11 月 21 872 (729)

1998 年 12 月 29 618 (955)

1999 年 1 月 27 838 (898)

1999 年 2 月 38 046(1 359)

1999 年 3 月 28 649 (924)

1999 年 4 月 25 015 (834)

1999 年 5 月 24 069 (802)

*括弧內的數字是每天平均人數

1999 年 2 月的來港人數 升，主要是因為農曆新年假期是內地遊

客訪港的旺季之一。同年 3 至 5 月的來港人數所顯示的配額使用

率，與 1998 年同期大致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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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事務處一直與內地當局保持密切聯繫，盡量防止“香港遊”

被濫用，例如藉此在港非法受僱或逾期逗留。入境事務處明瞭，

終審法院宣判後，一些內地居民或想藉 參加“香港遊”來港，

看看可否申領居港權。我們已經促請內地當局注意這種可能會出

現的濫用情況，但我們並沒有特別要求他們減少簽發供“香港

遊”之用的雙程證。

(三 ) 我們並無評估在 1998 年參加“香港遊”的旅客或其他旅客當

中，有多少人可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享有居留權。

張永森議員：主席女士，我想跟進局長主要答覆的第三部分。現時每天的配

額是 1 500 人，以整年計算，便會有超過 50 萬人可以透過“香港遊”來港。

以 99 年的趨勢來看，整年計算，首次會有超過 30 萬人來港。請問局長，政

府當局會考慮採取何種措施，以能更瞭解這些“香港遊”遊客是否擁有居港

權？如果他們來港後申請居港權，請問當局有何審批程序來審批他們的居港

權申請？

保安局局長：主席，每年從內地來港的旅客人數是相當多的。除了參加“香

港遊”的旅客外，還有持其他雙程證來港探親的旅客，以及大量持中國普通

護照過港的旅客。每年內地來港的人數超過 200 萬，所以我們沒有可能在他

們入境時，即在口岸時，評估他們是否擁有居留權。舉例來說，如果他們持

護照過港，他們是無須預先申請簽證的，所以我們不能透過申請簽證的過程，

評估他們是否擁有居留權。他們在進入口岸時，我們會根據慣常的入境程序，

由入境人員作出評估，即透過決定是否讓他們入境來作出評估，看看他們的

目的是來旅遊還是有可能來港申領居留權。事實上，一般在口岸時都不是那

麼容易可以作出判斷，因為為了不影響遊客來港旅遊消費，也不想在口岸造

成不便，所以一般入境程序通常都會很快完成。

　　這些人士如果想來港申請居留權，其實他們應該知道根據本港入境法

例，入境事務處處長頒布的申領居留權程序通告，他們是應該在內地提出申

請的。現時由於終審法院在 1 月 29 日的裁決中將部分內容刪除，所以沒有一

個完整的程序，供內地人士提出申請，因而引起訴訟。我們打算待人大常委

會就居留權問題作出解釋後，盡快頒布新的申請程序，但是原則上，仍會要

求內地人士返回內地申請居留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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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永森議員：局長剛才回覆我的補充質詢時，沒有提供資料，說明政府可否

在申請雙程證的“香港遊”旅遊人士所申報的資料中，採取一些措施，以瞭

解他們是否擁有居港權。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們會將這問題，即持雙程證的旅遊人士可能申請居留

權的問題，向內地反映，讓他們在簽發雙程證時留意這點，例如這些人士的

個人資料、他們是否有父母在港、他們是否有可能來港後便申請居留權等。

由於持雙程證參加“香港遊”的人士名單是旅行社交給我們的，所以我們不

會有他們在港是否有父母的資料。去年，我們應旅遊界的要求，取消了香港

擔保人這項規定，所以我們無法在旅行社給我們的資料中，判斷他們會否來

港申請居留權。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首次聽到，又可能已經聽了很多，入境事務處和保安

當局似乎已經將雙程證視為與“香港遊”相提並論，但是加上了引號。我想

明白一點，究竟入境事務處和保安當局如何理解雙程證的簽發，以及有否任

何資料顯示持雙程證的旅客來港基本上是為了要與家庭，即使不是團聚，最

少也是見面？請問有否這些數字？

保安局局長：主席，其實雙程證是有兩大類的。我們與內地公安達成的安排

是，有一類是來探親的，這些人的逗留期可以長至 3 個月，內地簽發雙程證

時主要考慮申請人在港是否有親屬須探訪；另一類則主要是為了方便旅遊。

這個方便旅遊的“香港遊”雙程證計劃是由 1982 年開始的。申請參加這類

“香港遊”的雙程證的人士無須在港有親屬，但他們在港的逗留時間較短，

由 3 至 15 天不等。因此，其實雙程證是有兩類的，有些是來旅遊，有些是來

探親，而後者則可以在港逗留較長時間。

鄧兆棠議員：主席，根據政府的主要答覆 ......

主席：黃宏發議員，你太遲了。鄧兆棠議員，請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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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兆棠議員：謝謝主席。根據政府的主要答覆，每年都有二十多萬人來港。

請問政府，這些持雙程證的人大概有多少會在港逾期逗留，以及非法在港居

留？

保安局局長：主席，參加“香港遊”的雙程證人士逾期居留率，在 1996 年是

0.57%，1997 年是 1.2%，1998 年是 1.79%，即隨 我們提高配額，較多人可

以來港後，逾期居留的比率便稍微上升。不過，整體來說，逾期居留率低於

2%，是屬於穩定，而且也不算高。

主席：黃宏發議員，你哪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剛才問“香港遊”是否等同於雙程證，局長是否應該

將答覆修改一下呢？

主席：黃議員，我想這是你個人的意見，你可能不同意 ......

黃宏發議員：我想問那是否等於雙程證。我想問保安當局 ......

主席：黃議員，局長已經回答你的補充質詢了，你可能不滿意她的回答方式，

但事實上，局長確是已經回答了。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想跟進黃宏發議員的補充質詢。其實現在已經很清楚，

因為有探親的雙程證及“香港遊”的雙程證。政府在主要答覆說沒有任何簽

發雙程證的數字，因為雙程證是由內地當局簽發的。請問我們是否有探親雙

程證的簽發數字呢？如果沒有的話，我覺得向內地當局索取這些數字，應該

是很容易的。由於這關係到香港的公眾利益，請問是否可以索取這些數字呢？

事實上，從這些數字可以看到究竟是否有大幅減少簽發雙程證的情況。

保安局局長：主席，內地人士來港，不論他們是持雙程證、單程證，抑或持

護照過境，基本上都是有兩套數字的。一套是內地簽發的數字，那些是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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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字，我們可以向他們索取；另一套則是我們管理入境的數字，而這套數

字是我們直接掌握的。我們掌握的數字與內地的數字不一定 合，因為獲得

簽證的人不一定來港，而他們來港也會有一個時差，所以我們回答質詢時，

主要是使用我們掌握的數字。

涂謹申議員：局長沒有回答的是，我們是否有對方簽發雙程證的數字，以判

斷是否出現大幅減少簽發雙程證這現象？

主席：保安局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沒有資料可以比較內地簽發雙程證的數字是否有大幅

減少。我不知道涂議員的質詢是否想說很多人獲發雙程證後不來港，我相信

這機會不會很大。我認為可以比較準確地看這問題的方法，是看看配額是否

用盡。事實上，歷年來的配額都是用不盡的。以今年來說，每天 1 500 個配

額只是用了大約 58%。

楊孝華議員：主席，從局長提供的數字明顯可以看到，每天 1 500 個配額是

遠遠未能夠用盡的，所以旅遊界多次提出為何只是給數間旅行社辦理而不能

較為開放。請問局長為何不開放這些配額給更多旅行社使用？如果認為我這

項質詢與主要質詢無關，我可以另一方式提問。請問不將這些配額開放給其

他旅行社使用，是否憂慮因居留權問題而令逾期居留人數增加？

保安局局長：主席，首先，我要解釋，目前有 4 間公司負責舉辦這些“香港

遊”，這些公司並不是由特區政府挑選的，而是由內地委託辦理的。由於是

內地簽發雙程證，他們讓這數間公司安排內地居民參加“香港遊”旅行團，

所以不是由我們決定，而是由內地決定。當然，如果我們對這數間公司的表

現不滿，又或認為應該增加公司數目，我們可以向內地反映。

　　我們很同意楊議員的看法，認為應該有更多競爭，所以去年我們與內地

達成共識，增加了一間旅行社主辦“香港遊”。不過，在配額使用率方面，

使用得最低的是這間新增公司。換而言之，不是增加多些公司，配額便一定

會使用得較多。為何新增的公司的使用率會低呢？一方面他們是新加入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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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所以經驗較少；另一方面，那間公司的目的是希望爭取多些廣東、福建

兩省以外的客源，特別是北方一些大城市。這間公司需要一些時間來建立他

們在這些北方城市的客源網絡，所以配額使用率較低。我們留意到他們的使

用額正不斷上升，我們會繼續留意這問題，並會與內地進行磋商。

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蔡素玉議員：主席，剛才局長在回答鄧議員的補充質詢時提到逾期居留率低

於 2%。請問在這數字中，有多少是逾期居留較長時間的？政府有何措施，減

少逾期居留者在港居留一段相對較長的時間？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手邊沒有這些參加“香港遊”的雙程證人士逾期居留

的資料。不過，與探親的雙程證人士相比，他們的逾期居留時間通常較短，

因為來港探親的人，特別是婦女，可能躲在新界一些村落不露面，所以可以

躲得較長時間，但那些持旅遊雙程證的人在港逾期居留的目的，主要是當黑

市勞工。他們在逾期居留一段短時間後，便會被我們發現，所以他們的逾期

居留期會較短。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經用了超過 18 分鐘。黃宏發議員，是否有規程問題？

黃宏發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提出的第一項補充質詢的下半部，但你

不准我再說下去，說沒法子，已經太遲。我的質詢下半部是問有多少這些持

雙程證來港的人在港有所謂“核心家庭”，即近親親屬。局長沒有回答這部

分的質詢。我只想把這項質詢記錄在案，局長不回答也可以。

主席：黃宏發議員，我相信你是可以循其他渠道跟進這問題的。如果各位議

員認為他們的補充質詢未獲政府官員答覆，可即時起立示意。我剛才不能等

待你起立才請另一位議員提問；況且質詢時間比較緊迫，我希望盡量多讓其

他議員有機會提問。

下一項質詢。



立法會  ─  1999 年 6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June 1999 29

東鐵支   ─   馬鞍山至大圍

East Rail Extension ──── Ma On Shan to Tai Wai

5. 劉江華議員：主席，關於東鐵馬鞍山至大圍鐵路支 計劃，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當局共接獲多少份對該計劃的有關方案或某部分方案提出反對的

意見書，請按不同意見分類列出；當局有否分析該等意見；若有，

分析結果為何；及

(二 ) 由於該條鐵路支 為高架式設計，當局將會採取甚麼措施，確保

鐵路沿 居民在該鐵路支 落成後不會受到噪音影響？

運輸局局長：主席女士，質詢的第 (一 )部分是有關反對人士的意見。馬鞍山

至大圍鐵路 是 1994 年《鐵路發展策略》所建議的優先鐵路計劃之一。選取

的鐵路 基本上位於政府在沙田及馬鞍山預留作鐵路發展的用地上，主要為

城門河以東一帶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集體運輸服務，因此，大部分的車站會

建於有關屋苑附近，方便居民徒步前往。

馬鞍山鐵路的建議方案已於 1999 年 3 月 26 日根據《鐵路條例》刊憲。

當局在 60 天法定期限內共接獲 67 宗反對個案，其中 8 宗集體反對個案涉及

1 035 封預先印製而內容相同的反對信。反對人士提出的意見可大概歸納為

以下範疇：

(甲 ) 在大圍站轉乘東鐵的安排；

(乙 ) 興建另一條從馬鞍山往九龍市區的鐵路；及

(丙 ) 有關架空鐵路對環境的影響，以及採用地下行車的建議。

當局亦接獲 47 封馬鞍山區商戶及個別居民的函件，支持盡快興建馬鞍山鐵

路。

根據《鐵路條例》的規定，當局須於 60 天法定反對期屆滿後的 9 個月內，

把鐵路方案及沒有撤回的反對意見，一併提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

有關政府部門及九鐵公司現正安排聯絡每一宗反對個案的有關人士及組織，

進一步瞭解他們的意見。如有需要，有關部門會通過會面及實地考察，向有

關居民及組織解釋有關鐵路計劃的設計、興建及營運的詳情。這些程序與西



立法會  ─  1999 年 6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June 199930

鐵及地鐵將軍澳支 的鐵路方案相類似。

質詢的第 (二 )部分有關高架橋設計及環境影響。政府的可行性研究已就

沿西沙路的一段馬鞍山鐵路探討不同的方案來興建鐵路，包括把鐵路興建在

高架橋上、路面上和地底下。在考慮這些方案對交通造成的影響、須收回的

沿 土地、建造工程的影響，以及鐵路營運需要後，我們認為高架橋是最合

適的方案。九鐵公司的建議方案亦基於相同的理由選擇了高架橋設計。

無論採取高架橋或其他設計，馬鞍山鐵路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指

定的工程項目，因此，九鐵公司須根據有關法定程序及規定，進行詳細環境

影響評估，範圍包括鐵路興建工程及運作對附近地區有關噪音和其他方面的

環境影響。有關研究已於本年 2 月開始。

就高架橋鐵路的設計和運作情況，馬鞍山鐵路將採用多項消減噪音措

施，以減輕列車運行時所產生的噪音及影響：

(甲 ) 以吸音墊及特製的車輛裙邊消減列車行駛時產生的噪音；

(乙 ) 用橡膠墊片支承的列車軌道以減低列車行駛時產生的噪音及震

動；

(丙 ) 加設路軌中央隔音屏障；及

(丁 ) 沿高架路軌安裝 1.2 米高的隔音屏障。

為減輕高架鐵路對附近景觀的影響，九鐵公司亦會考慮採取一系列措

施，包括在鐵路沿 栽種植物美化周圍環境、盡量減少隔音屏障的體積和範

圍，以及悉心設計所有地面建築物的外觀，包括外形、顏色和修飾，以便盡

量配合附近建設的景觀。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相信局長也會同意，出現大量內容相同的反對信，顯

示居民有一致的聲音，特別是對於馬鞍山鐵路直達九龍的看法。居民覺得如

果馬鞍山鐵路不能直達九龍，是得物無所用，是浪費。請問局長，研究馬鞍

山鐵路直達九龍的方案現時進展至甚麼階段，以及機會為何？

運輸局局長：主席，機會是百分之一百的。我過往曾經說過，馬鞍山鐵路是

分兩期進行的，第一期是由馬鞍山至大圍，而第二期則由大圍至九龍。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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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的路 有兩個方案、兩個可行性：一個是往西行，以西九龍為總站；另一

個是往東南行，前往鑽石山方向。這是在第二次鐵路研究計劃中積極研究的

第二期馬鞍山鐵路伸延方案。為何我們要分兩期進行呢？我以往也曾作出解

釋，便是以現時馬鞍山的人口及估計增長，我們認為第一期鐵路已經足以應

付未來數年馬鞍山的人口需求。如果我們現時即時進行第二期工程，則無論

在資源或實際需要方面，都會遠較預期為早。我們估計，直至大約 2010 年，

東鐵也會有足夠能力應付馬鞍山鐵路投入服務後的乘客需求。

劉健儀議員：主席，運輸局局長在主要答覆第一段提到，馬鞍山鐵路主要是

為城門河以東一帶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集體運輸服務。最近我出席了城門河

以東沙田居民的一個居民大會，聽到他們的意見。他們都不贊成興建馬鞍山

鐵路，並對該鐵路十分抗拒，因為他們認為馬鞍山鐵路不能為他們帶來交通

上的方便、設站地點不理想，以及噪音很大。請問運輸局局長，有何方法能

夠達到原本為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集體運輸服務這個目的，令居民接受馬鞍

山鐵路呢？

運輸局局長：主席，做法分事前及事後。事前是在鐵路還未落成前，作出解

釋，令居民瞭解策劃中的鐵路所能發揮的運輸功能。在這方面，我們除了會

個別接觸已經提交反對意見的人士及團體，向他們解釋外，還會繼續向區議

會及地區人士解釋鐵路的範圍，以及所能發揮的交通運輸實際功能。這是事

前，即在鐵路落成之前。事後當然是指在鐵路落成後，大家都會目睹鐵路所

能發揮的實際功效。

鄭家富議員：主席，馬鞍山居民對這條鐵路可說是又愛又恨。局長剛才提出

了百分之百的承諾，但正如剛才議員所說，居民有不少反對聲音，現時還涉

及噪音問題。既然政府已對這條令我們感到吃力不討好的鐵路投放了大量金

錢，請問局長可否就剛才承諾百分之百可以直達九龍這點盡快作出承諾，不

要再拖延下去；不要再冥頑不靈？

運輸局局長：主席，我相信我已經作出承諾，便是第二期延 一定會有機會

興建，其實這已包括在現時進行中的第二次鐵路研究計劃的研究範圍內。第

二次鐵路研究計劃最快也要在今年年底才能完成，之後政府肯定要作一系列

的討論及諮詢，才能訂出隨後一批優先次序的鐵路工程。如果我們等待這些

程序完成，馬鞍山鐵路第一期肯定要押後進行。我們現在是說數年後會完成

第一期。我們認為以現時馬鞍山人口的增長速度，之後數年實在有需要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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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集體運輸工具。

何世柱議員：主席，主要答覆第六段 (丙 )及 (丁 )兩點都提及噪音問題。事實

上，居民一般對噪音都十分敏感，並非常重視。不過，局長又提到景觀問題，

這是有違原意的，因為如果設立了多個高 1.2 米的隔音屏障，是很難看到風

景的。請問局長如何取得平衡呢？怎樣才能解決這兩個同樣重要的問題呢？

運輸局局長：主席，引用鄭家富議員剛才所說，真是又愛又恨，即隔聲屏障

真的使人又愛又恨。愛，是因為它能夠隔聲；恨，是因為有些時候它對景觀

的確會有影響。事實上，在材料的取捨方面，可能可以取得平衡。我們可以

採用透光、透明的隔聲屏障，而這在事實上是可行的。至於高度方面，亦可

以在沿 不同地方視乎實際對景觀的影響，而採用不同高度的隔聲屏障。基

本上，我們希望盡量能夠做到既可發揮隔聲的功效，對景觀又不致造成嚴重

影響。

劉慧卿議員：主席，請問有關居民是否接受這條鐵路方面，局長所得到的資

料為何？立法會也收到一些馬鞍山居民的投訴。我們所得的印象是，很多馬

鞍山居民都不贊成鐵路往大圍方向走。不知道局長有否取得這些資料？居民

是否又愛又恨，即也有很大部分的居民贊成呢？如果真的有很多市民不贊成

的話，為何要動用大量公帑興建這條鐵路呢？是否應等到鐵路能夠直達九龍

時才開始興建呢？

運輸局局長：主席，我在主要答覆中已經提到，我們收到了 47 封馬鞍山商戶

及個別居民的函件，支持盡快興建馬鞍山鐵路。這 47 封信是我們實際收到

的，我不知道是否還有些居民沒有空寫信給我們，表示支持。事實上，我們

從地區上的接觸知道，肯定有相當多市民支持早日有快捷的集體運輸工具。

我過往曾經解釋，剛才亦略作解釋，基本上，長遠來說，馬鞍山鐵路一

定會直達市區，不過，直達市區的選擇路 ，以及時間的優先次序，我們則

須進一步考慮。如果說第一期工程等待至跟第二期同期進行，等待的時間是

5 年、10 年，抑或 15 年呢？我不知道，因為我們還要在第二次鐵路研究後得

出結論，經過商討才能訂出時間表。如果我們等待至那個時候才興建，則現

在馬鞍山至大圍這段人口增長那麼迅速的區域，便會沒有快捷的集體運輸工

具服務。如果按照現時的計劃，分期進行馬鞍山鐵路計劃，則五年多以後，

即 2004 年，便已經有新的、快捷的集體運輸工具前往大圍，而在大圍則會有

交通工具直達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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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兆棠議員：主席，政府說這條鐵路會在預留作鐵路發展的地方興建。政府

在批出沿途土地時，會否告知發展商將來會興建鐵路，讓他們在設計樓宇時

把噪音污染也計算在內？

運輸局局長：主席，有關馬鞍山第一期鐵路的取向，在七十年代的城市規劃

計劃中已經有預留火車路 的土地。由當時開始，任何發展如涉及預留土地，

在規劃方面肯定已經考慮這個因素。

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何鍾泰議員：主席，我想跟進剛才的補充質詢。馬鞍山是沙田第二期發展的

一部分，一向有一條走廊預留作興建鐵路之用。不過，局長在主要答覆中提

到要收回一些沿 土地，不知道要收回多少土地？是否以往沒有預留部分土

地，屬於行政失誤？

運輸局局長：主席，由於在七十年代已經盡量預留土地，所以馬鞍山鐵路沿

所須收回的土地，其實只是很少。我們在收地方面應該不會有大問題。

何鍾泰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問要收回多少土地，因為主要答覆提到

須收回沿 土地，所以我問要收回多少土地。

運輸局局長：主席，大約是 67 公頃，但其中有很多是政府土地。所謂“收回”

的意思，是政府以短期租約形式把土地租出，我們要把那些土地收回而已。

主席：下一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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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中國加入世貿的研究小組

Research Group Concerning China's Accession to WTO

6. 楊耀忠議員：主席，財政司司長及有關政策局已組成一個研究小組，深

入研究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及開放巿場時對香港帶來的經

濟機會及影響。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該研究小組的成員人數及名單為何；

(二 ) 至今開會的次數及每次會議的議程為何；及

(三 ) 該小組研究的進展為何；預計何時完成報告及小組的研究所涉及

的費用為何？

工商局局長：主席，

(一 ) 研究小組的主席是財政司司長。主要成員包括來自財經事務局、

金融管理局、資訊科技及廣播局、經濟局、工商局、貿易署和工

業署等代表及中央政策組顧問。在研究過程中，工務局、規劃環

境地政局、 生福利局、庫務局及律政司等亦會就有關個別專業

服務行業的情況向研究小組提意見。

(二 ) 研究小組由 4 月初成立至今，共開會 5 次。小組正進行專題性的

研究，主要就中國加入世貿及其有關市場開放政策，評估對香港

各個主要服務業的影響和可能出現的新契機，以及特區如何配合

內地市場的開放步伐。研究小組會討論如何協助香港工商界，尤

其是本地中小型企業，開拓內地市場，率先作出部署，帶動本港

整體經濟的發展。

(三 ) 在研究小組的主導下，政策局和政府部門已經與工商界有關主要

商會、專業團體及人士接觸，搜集資料，瞭解業界在內地投資經

營及運作的現況，他們所遇到的問題或困難，以及他們對內地市

場前景的看法。特區政府同時會利用這機會，知會和更新商界和

專業人士關於內地擴大開放的方向、步伐和範疇，讓他們可以進

一步評估內地市場趨勢和把握隨之而來的新機遇。研究小組亦會

探討政府須作出的工作，以配合業界謀求更多發展內地市場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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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例如在 6 月初，財政司司長和研究小組主要成員在北京與外

經貿部龍永圖副部長會面，進一步瞭解中國加入世貿的有關談判

的最新情況，並就中國加入世貿會為香港帶來新的挑戰和機遇交

換了意見，對研究小組的評估工作非常有幫助。

由於中國加入世貿的談判仍在進行中，研究小組必須繼續密切注

視談判的進展，掌握最新的資料，並且盡快與業界溝通。所以這

項研究工作須不斷跟進和配合事情的最新發展。

這個跨部門工作小組的研究，並不涉及額外開支。

楊耀忠議員：主席，局長在主要答覆第（三）部分表示這項研究是會不斷跟

進和配合事情的最新發展。我想請問政府，可否確實告知本會有關初步的研

究工作是怎樣？究竟是利多於弊，還是弊多於利，還是利弊參半？

工商局局長：主席，這個工作小組經過初步的研究，相信中國加入世貿後，

無論在短、中或長 ，對港商都會提供一個不可多得的投資和參與內地經濟

的機會。所以，我們覺得一定是利多於弊。我們亦覺得港商在內地已經營多

年，對內地市場的知識非常多，亦在內地建立了廣泛的聯繫網絡，加上香港

本身完善的基本建設，有一流的商業和金融服務，同時亦有很多優越的人才，

所以對香港來說，當中國加入世貿後，一定可以繼續為內地和外界擔當重要

的中間人角色，亦可有更多機會直接參與內地的經濟發展。

    此外，我們亦注意到當內地開放市場時，一定會帶來不少新挑戰，因為

很多外商或外資可以直接參與內地的市場經濟發展。在這方面，我們認為港

商必須繼續提高他們的競爭力，提供更高質素的服務，希望能在內地開放市

場的同時，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地位，從而迎接新挑戰。

    總括來說，我們覺得中國在加入世貿後，內地市場的開放步伐會更快，

港商在這方面亦會有新的機遇，所以我們覺得一定是利多於弊。

陳鑑林議員：主席，剛才局長說中國加入世貿，對香港是利多於弊，我相信

這是大家認同的。但問題是大家對中國加入世貿的評估是一片向好，但天有

不測之風雲，最近美國的反華勢力越來越強，即使克林頓總統也顯得非常焦

急；不知中國可否如期得到美國的支持，而加入世貿，這可能仍是一個問號。

我想知道政府在這研究小組的工作中，有否作出一個相反的研究，便是萬一

中國不能進入世貿，我們又怎樣面對這重大的轉變和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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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局局長：主席，就陳議員剛才提出的補充質詢，首先我想指出，第一，

最近在德國舉行的 8 個工業國家的高峰會中，八國領袖已得出一個共識，希

望促使中國能在今年年底前加入世貿，並就此作出一項很清晰的聲明。此外，

我們最近亦留意到美國總統和美國經貿官員在不同的場合中，再次表示如果

中美談判有結果，便會大力支持中國在今年年底前加入世貿，所以我們對中

國能在今年年底前加入世貿是有信心的。

    研究小組一直有密切留意中國與其他世貿成員，就加入世貿的雙邊談判

的最新發展，並會知會業界最新的情況，與業界作出諮詢，從而進行評估。

由於我們有信心中國應該在今年年底前可以成為世貿成員之一，所以我們一

直注意事情的發展。不過，我想趁這個機會指出一點，中國是否可以在今年

加入世貿，其實要看兩個因素，第一，是視乎中國與世貿其他成員的雙邊談

判的進展；第二，是要視乎有關中國加入世貿工作小組進行的多邊貿易程序

的進展。不過，基於我剛才所說的八國領袖的共識，和美國總統與其經貿官

員作出的聲明，我們仍覺得中國能在今年加入世貿的機會是非常高的。

    最後，中央政府亦在不同場合中指出，不論中國能否加入世貿，其開放

政策是仍然不變的，這對現時我們研究小組的工作有密切關係。因為研究小

組的其中一個重點項目，便是要研究在內地開放市場的環境下，港商怎樣能

充分利用和把握這個新機會。

吳亮星議員：主席，局長在主要答覆的第（二）部分提及，研究小組已經評

估對香港各個主要服務業的影響和可能出現的新契機。我想請問政府，已評

估的服務行業中，包括了有那數個實質的行業，以及是否不會評估對製造業

方面所產生的影響？

工商局局長：主席，首先我想指出，現在有關中國加入世貿的談判正在進行

中，最後開放的範疇和程度仍然屬於變數，所以研究小組會密切留意有關談

判的進展。我們現時還未能確定開放哪數個行業會對香港最有利。根據現時

研究小組所得的資料，我們曾對數個行業作出一些專題研究和評估，這些行

業包括商品貿易、零售及批發、電訊、金融、旅遊、內河運輸和一些專業服

務行業。

    在製造業方面，削減關稅會是一般性的措施，即所有世貿成員均會同時

受惠於關稅的削減，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沒有進行甚麼詳細的評估，因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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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的得益也應該是一樣的。

程介南議員：主席，美國的選舉季節將至，否則也不會有考克斯報告，所以

中國加入世貿可能會是議員被游說的其中一個項目。請問香港特區政府有否

透過各種途徑，包括透過我們的駐外辦事處，在這方面盡一些努力，就中國

加入世貿的有利影響，游說國會議員？簡單而言，香港特區政府在爭取中國

加入世貿方面，有否扮演積極或游說的角色？

主席：程議員，你所提出的補充質詢與楊耀忠議員的主體質詢並沒有直接關

連，但工商局局長手邊可能會有有關的資料。局長，你是否有資料作答？

工商局局長：主席，首先我想在這裏指出，特區政府一直以來都在不同場合，

支持中國早日加入世貿。我們無論在日內瓦（即世貿會談舉行的地方）或在

美國，我們一直都是持這立場的。當然，現時美國國會正討論是否給予中國

繼續正常的貿易地位，在這方面，我們在華盛頓經濟貿易辦事處的同事，以

及特區政府的有關官員，如果遇上美國國會的議員、議員助理或美國政府的

官員，我們也會聲明是支持美國國會給予中國永久的正常貿易關係。

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呂明華議員：主席，局長在主要答覆的第（二）部分提及，研究小組會討論

如何協助香港工商界開拓內地市場，率先作出部署，帶動本港整體經濟的發

展。小組至今已經開了 5 次會議，我想知道有關結果如何，尤其將來香港在

發展高科技時，工業界怎樣能從政府方面得到幫助，在內地開拓市場；以及

現時很多工業界人士已移至大陸發展，政府在這方面能怎樣幫助工業界？

工商局局長：主席，剛才我在主要答覆中提及，現時研究小組正進行一些專

題性的研究，這方面的焦點是落在服務性行業方面，我剛才亦列出數個服務

性的行業。對於這些個別行業，研究小組首先是搜集資料，然後與業界溝通，

徵詢業界的意見，以及作出評估等工作。在製造業方面，雖然生產和製造過

程很多時候都在內地進行，但亦有很多配套服務性的活動是在香港進行的，

小組現正就中國加入世貿對這些配套的服務性行業的直接影響，作出專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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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我們相信透過業界，可得知有關人士在內地運作或經營時所遇到的

實際困難，或他們對前景的看法；我們亦循不同渠道，包括透過外經貿部，

取得有關資料，與業界分享，大家並商談如何作出部署。這樣，應該可以為

本港的商人和業界作好準備，以把握新的機遇。

主席：質詢時間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為更年期婦女而設的診所

Clinics for Climacteric Women

7. 楊森議員：據報，家庭計劃指導會在本年 5 月開辦了本港首間為更年期

婦女而設的診所，向更年期婦女提供骨質疏鬆症治療及體格檢查等服務。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該診所所提供的服務與 生署轄下母嬰健康院及婦女健康中心所

提供的服務的異同，請以表列形式說明；

(二 ) 當局根據哪些準則規劃婦女健康服務，以及有否計劃增加同類型

診所，或將骨質疏鬆症納入婦女健康中心及母嬰健康院的服務範

圍；及

(三 ) 生福利局局長於本年 1 月 27 日的立法會會議表示希望於會議

後的 1 個月內將有關婦女健康檢討的文件提交本會 生事務委員

會考慮，為何至今尚未提交該份文件？

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 現將 生署轄下母嬰健康院和婦女健康中心，以及家庭計劃指導

會轄下更年期婦女診所所提供的服務，以表列形式分別說明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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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署 家庭計劃指導會

50 間母嬰

健康院

3 間婦女

健康中心

更年期

婦女診所

服務對象 年屆生育

年齡的婦女

45 至 64 歲

的婦女

更年期婦女

服務

-產前／產後 免費 不相關 不相關

-家庭計劃 每次 1 元 不相關 不相關

-健康教育

 及輔導

免費 免費 免費

-體格檢查

-乳房檢查

-尿液化驗

-骨盆檢查

-子宮頸抹片

 檢查

免費 每年登記費

310 元

首次診治及每年診

治 315 元

覆診 135 元

可選擇進行的測試

-驗血 免費 已包括在每

年登記費內

逐項收費

-乳房 X 光造

 影

沒有 225 元 800 至 900 元

-骨盆超聲波 沒有 沒有 180 元

-骨質密度測

 定

沒有 沒有 400 元

-子宮內膜細

 胞檢驗

沒有 沒有 330 元

藥療 供懷孕婦女使

用。

向接受家庭計

劃服務的婦女

提供避孕丸及

注射

沒有 荷爾蒙補充治療

每個療程 50 元

(二 ) 生署在籌劃各項健康服務時，均會參考多項因素，包括人口統

計數據、本港巿民對該服務的需求，以及現時國際間已知有關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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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預防性健康服務的效能的醫學證據。

相對於家庭計劃指導會的更年期婦女診所， 生署的相關服務現

正在其 3 間婦女健康中心內提供。 生署已經完成婦女健康中心

服務的檢討。檢討的項目包括服務使用率、服務對象組別、服務

的性質和成效，以及拓展現有 3 間中心的服務的可行性，並提出

了多項建議。 生署會繼續留意本港巿民對這些服務的需求，以

計劃將來的發展。 生署現正積極計劃落實上述檢討的建議，在

現階段不會增加這些健康中心的數目。

至於骨質疏鬆症方面， 生署現時透過學生健康服務和母嬰健康

院，推行健康教育，呼籲女性從食物中攝取足夠的鈣質及經常作

負重運動，以加強本身的骨質。 生署的婦女健康中心亦提供健

康輔導服務，尤其 重各種婦女常遇到的健康問題，包括骨質疏

鬆症。若發現有婦女出現有關的症狀或病徵，便會轉介至醫院管

理局的專科醫生作適當的評估及治療。

(三 ) 生署已就 3 間婦女健康中心所提供的服務完成檢討，並提出了

多項建議，例如放寬服務對象的年齡限制、增加婦女健康中心的

服務名額，以及分階段把婦女健康服務納入現有的母嬰健康院服

務範圍之內。 生署現正和 生福利局積極計劃如何落實有關建

議。如各議員對此檢討內容有興趣， 生福利局樂意於短期內把

有關文件提交 生事務委員會考慮。

本地貨櫃車司機的就業機會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for Local Truck Drivers

8. 李卓人議員：據悉，不少運輸公司聘請薪酬較低的內地貨櫃車司機擔任

中港跨境運輸工作，以取代本地司機，不少本地司機因而面對失業及減薪的

威脅。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有否就向該等內地人士發出本港駕駛執照制訂政策及限額；

若有，詳情為何；

(二 ) 過去 3 年，當局每年向該等內地人士發出多少個本港駕駛執照；

(三 ) 現時每天由持有該種駕駛執照的內地司機所駕駛的貨櫃車往返中

港兩地的平均次數為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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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政府會否考慮停止向內地司機簽發該種駕駛執照，以保障本地貨

櫃車司機的就業機會及協助他們獲得合理的薪酬？

運輸局局長：主席，

(一 ) 過境貨櫃車分為兩類：一類屬香港註冊的公司所有（“本港貨櫃

車”），另一類則屬內地註冊的公司所有（“內地貨櫃車”）。

駛往內地的本港貨櫃車均受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制度規管，但數

目則不受限制。本港的 13 000 輛貨櫃車，如果能夠證明有運作上

的需要，便可申領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憑證過境。至於來港的內

地貨櫃車，數目則由粵港雙方通過邊界聯絡機制，根據共同議定

的限額制度加以規管。目前，內地貨櫃車約有 400 輛，而近年來，

這類車輛的數目保持穩定。

法例規定，內地及本港貨櫃車司機必須領有正式的香港駕駛執

照，才可以在本港的道路上駕駛貨櫃車。上述限額制度所定的條

件之一，是每輛內地貨櫃車最多只可有兩名指定的司機。指定可

駕駛這類貨櫃車的司機，必須在本港接受駕駛測驗，並須符合運

輸署訂明的所有要求，才會獲運輸署簽發香港駕駛執照。內地貨

櫃車司機不會無經考試而獲直接簽發正式的香港貨櫃車駕駛執

照。

由內地公司僱用的內地貨櫃車司機，在進入香港之前，須通過必

要的入境程序。他們在香港不能逗留超過 7 天，並只准駕駛以他

們為指定司機的內地貨櫃車。領有正式的香港駕駛執照本身並不

會令這類司機有資格受僱於香港註冊公司，擔任過境貨櫃車司

機。我們並無內地人士受僱於香港公司為過境貨櫃車司機的紀

錄。

(二 ) 過去 3 年，運輸署簽發給內地人士的貨櫃車駕駛執照數目如下：

年份 發給內地人士的駕駛執照數目

1996 152

1997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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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100

(三 ) 所有貨櫃車平均每天過境的次數約為 1 萬次。我們並沒有內地貨

櫃車司機平均每天過境次數的統計數字。

(四 ) 請參閱 (一 )的答覆。

制訂嚴格的廢氣排放標準

Setting Stringent Emission Standards

9. 張永森議員：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曾向泰

國政府提供 10 億美元貸款。鑑於泰國經濟現時已較金融風暴期間有明顯好

轉，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會否考慮要求泰國政府提早還款；若會，須採取的

程序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這項給予泰國的 10 億美元貸款，是以香港金融管理

局向泰國中央銀行提供貨幣掉期安排的形式進行。這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基金組織”）統籌的多國參與融資方案的一部分。當泰國根據與基金組

織及區內其他央行訂立的類似安排提取貸款時，便可同時按比例動用香港這

項掉期安排，並須向香港支付巿場利息。根據掉期協議，泰國中央銀行支取

的每筆貸款，必須於該筆貸款額的最初發放時間起計 5 年內完全清還。

　　掉期安排的條款規定，香港提供的掉期安排與基金組織和區內其他央行

提供的類似安排享有同等權利。如果香港單方面要求泰國央行提前還款，便

會牴觸這些條款，因此並不恰當。

中小型企業特別信貸計劃下的壞帳個案

Bad-debt Cases Under Special Finance Scheme for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10. 許長青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在中小型企業特別信貸計劃下，現時

的壞帳個案分別所涉及的保證金額及貸款金額，以及各佔累積保證金額及貸

款金額的百分比為何？

工商局局長：主席，中小型企業特別信貸計劃自 1998 年 8 月推出以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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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6 月 22 日為止的壞帳數字如下：

(甲 ) 壞帳個案總數 ： 10

(乙 ) 壞帳個案涉及的政府保證承擔 ： 11,550,000 元

    金額總數

(丙 ) (乙 )項所佔累積保證承擔 ： 0.92%

    金額的百分比

(丁 ) 壞帳個案涉及的貸款金額總數 ： 23,100,000 元

(戊 ) (丁 )項所佔累積貸款金額的百分比 ： 0.96%

受重建計劃影響商販的補償方案

Compensation Package of Business Operators Affected by Redevelopment
Project

11. 陳鑑林議員：據報，由於部分在一幅位於旺角由市政總署管理的土地營

業的商販因不接受有關方面提出的賠償方案而拒絕遷離，導致土地發展公司

的一項重建計劃被拖延多年，該公司因而蒙受經濟損失。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該補償方案的詳情，以及有否計劃檢討該方案；及

(二 ) 有否評估市政總署在處理該事件的過程中有否行政失當？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根據市政總署及土地發展公司提供的資料，現謹就

陳鑑林議員的提問答覆如下：

─ 為補償檔戶因熟食市場遷離而受到的困苦，土地發展公司已向檔戶

發放特惠金。至於有關款額，則屬土地發展公司與檔戶之間的協議。

為了促使熟食市場遷離，臨時市政局同意讓檔戶可選擇遷置到其他

熟食市場的空置檔位或保留權利，在土地發展公司興建的新熟食市

場落成後，競投市場內的檔位。

─ 5 名有關的檔戶已於 1999 年 6 月 15 日遷離，問題已經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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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增加大欖隧道收費

Proposed Increase in Tai Lam Tunnel Tolls

12. 李永達議員：據報，由於大欖隧道的交通流量較預期為少，三號幹 （郊

野公園段）有限公司計劃提早向政府申請增加隧道收費。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將會根據甚麼政策和原則，以及考慮哪些主要因素，以決定是否

批准該公司的加費申請；

(二 ) 鑑於經濟環境轉變，政府與該公司原先估計的交通流量和每年收

入淨額與實際情況有差異，政府會否考慮與該公司磋商，檢討大

欖隧道的預測交通流量，以及調整每年的估計收入淨額；及

(三 ) 由於有證據顯示原先估計的流量及收入與實際情況有異，有否制

訂應變措施，以應付隧道收費增加後，該公司的收入仍不能達致

預期目標及應付還款的情況？

運輸局局長：主席，1998 年 5 月啟用的大欖隧道，是一項採用“建造、營運

及移交”安排的隧道工程。這條隧道受 1995 年 5 月制定的《大欖隧道及元朗

引道條例》 (第 474 章 )，以及同時在該月內簽訂的工程項目協議所規管。

    大欖隧道的使用費調整機制規定，使用費調整幅度須按照條例所載的既

定程式計算。這個機制所採用的計算方法，已把有關工程項目在整段專營期

內的回報率包括在內，目的是保障有關專營公司日後在該項目可獲得的回

報。政府在評核增加使用費的申請時，主要是要確保專營公司完全遵守條例

和工程項目協議載列的一切技術上的規定，包括提交申請的時間表和財務資

料的編製等。如專營公司遵照所有技術上的規定，政府便須批准有關的加費

申請。

    條例訂明了專營期內的最低和最高估計淨收入水平，並指明 3 個預期的

使用費增加日期，首個日期為 2003 年 1 月 1 日。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淨收入

少於指明年份的最高估計淨收入，專營公司可按指明的加幅申請增加使用

費。如果任何年度公司由於行車量十分低，以致該年的實際淨收入少於訂明

的最低估計淨收入，公司便可申請將使用費增加日期提前。另一方面，如果

某年的行車量比預期高，以致該年的實際收入多於所訂的最高估計淨收入，

公司則須把盈餘撥入“穩定使用費基金”。這基金可作為儲備金，以延遲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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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使用費或避免提前增加使用費。

    條例列出的各個估計收入淨額，是按照工程項目協議的條款預先訂定。

這些條款包括有關交通流量和估計淨收入的原先預計數字，對政府和專營公

司雙方都具有約束力，政府不可以單方面予以更改。條例和工程項目協議都

沒有訂明雙方可重新磋商協議條款的條文。

    到目前為止，政府並沒有收到專營公司增加使用費的申請。

    目前，大欖隧道的平均每天行車量為 39 000 架次。雖然這個數字遠較

原先預測的行車量為低，但這是由於自大欖隧道通車以來，本港經濟情況一

直非常不穩定所致。鑑於大欖隧道的專營期長達 30 年，而營運至今只剛滿 1

年，我們不宜過早對這個工程項目的財政能力下定論，或考慮任何應變計劃。

不過，政府會密切監察有關情況，並會繼續與三號幹 （郊野公園段）有限

公司緊密合作，探討如何提高這條隧道的使用量。

工潮對經濟的影響

Impact of Industrial Disputes on Economy

13. 呂明華議員：本港一間航空公司的工潮，對香港工商業和旅遊業造成影

響。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政府會否制訂應變措施，以減少工潮對本港經濟造成的損失；若

會，措施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二 ) 為使本港關鍵性行業的僱員有歸屬感，政府可否規定本地關鍵性

的行業，如航空業，須有一定比例的本地僱員？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現行的《勞資關係條例》（第 55 章）已提供有效機制，解決勞資

糾紛。當勞工處知道有勞資糾紛發生，便會立即向僱主和僱員雙

方提供調解服務，以協助他們迅速解決糾紛。如調解未能奏效，

當局可以考慮採取該條例訂明的其他解決糾紛程序，包括特別調

解、調停、仲裁、成立調查委員會等，以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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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勞資關係條例》亦訂明應變措施，以處理那些嚴重損害

香港經濟及其他方面的工潮。根據該條例的規定，如某項工業行

動的情況可能導致貨品供應或服務中斷，以致嚴重損害香港的經

濟、嚴重影響很多人的生計、產生擾亂公共秩序的嚴重危險、嚴

重危及香港的內部保安、危害很多人的生命，或令很多人面臨患

病或人身傷害的嚴重危險，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頒布命令，

指定一段不多於 30 天的冷靜期；如有需要，冷靜期可延長 30 天。

在這段期間內，所有工業行動均須中止，以便進行進一步談判及

調解。到目前為止，當局在處理勞資糾紛時，仍未有需要援用該

條例所訂的調停、仲裁、調查委員會或冷靜期的程序。

(二 ) 香港是一個有高度競爭性的自由經濟體系。我們認為規定個別行

業僱用一定比例的本地僱員，並不是適當的措施，因為僱用具備

合適資格的僱員，是一項重要的商業決定，應讓有關行業或公司

全權作主。不過，輸入外地工人來港，則必須遵照正常的入境程

序或有關的輸入勞工計劃辦理。

取代被處罰的安全駕駛訓練

Safe Driving Training in lieu of Penalties

14. 劉健儀議員：據悉，某些國家容許被裁定不小心駕駛罪名成立，但並沒

有造成傷亡的司機選擇接受安全駕駛訓練，以取代繳交罰款或根據違例駕駛

記分制被扣分，從而加深他們對道路交通安全的認識。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 是否知悉外國此項措施的詳情；及

(二 ) 會否考慮引入此項措施，並推行有關試驗計劃；若否，原因為何？

運輸局局長：主席，

(一 ) 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等多個國家已推行司機改善駕駛技術計劃，

作為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的措施。不同國家所採用的方法各有差

異。一般來說，這類計劃訂明犯了某種輕微駕駛罪行的司機可以

或必須參加改善駕駛技術的訓練計劃，以代替遭到檢控或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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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訓練課程通常由私營駕駛學校和汽車會開辦，但課程內容、

教學標準和專業導師的資格則須由政府批核和監察。這些課程不

但提供駕駛技術方面的訓練，還指出負責任的道路使用者應有的

駕駛態度和公民責任。

(二 ) 我們現正考慮可否在本港推行這類計劃，希望能夠在本年年底前

作出決定。

發展第二代互聯網

Development of Second-generation Internet

15. 單仲偕議員：據悉，美國、澳洲、日本、新加坡及泰國等國家的政府正

積極推動寬頻第二代互聯網的發展。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會否考慮採取措施，鼓勵本港發展第二代互聯網；若會，詳情為

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二 ) 會否考慮撥款資助本地大學及非政府機構就第二代互聯網網絡技

術進行研究；若會，建議的申請撥款程序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

(一 ) 第二代互聯網計劃是一項由國際間多所大學及其他機構推動的合

作研究發展計劃，旨在發展先進的互聯網科技及應用系統。對於

有意參與該計劃的本地院校及機構，政府是十分支持的。如有關

院校及機構需要政府資助，我們亦會在既有的資助機制下，積極

考慮有關的撥款申請。

第二代互聯網科技目前尚處於研究階段。不過，香港內部及與外

地之間的寬頻網絡基礎設施日趨完善，為第二代互聯網科技將來

在香港的廣泛應用提供了有利的客觀條件。政府的電訊政策將會

一如既往，確保維持一個有利投資的環境，以鼓勵電訊服務營辦

商繼續拓展本地的寬頻網絡，並增加對外的電訊通訊容量，為引

進第二代互聯網服務作好準備。此外，政府一向對互聯網服務供

應商所採用的科技並無限制，因此，當第二代互聯網科技發展成

熟時，互聯網服務供應商採用這些嶄新科技時，亦無須當局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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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二 ) 如有本地大學及非政府機構就第二代互聯網網絡技術進行研究，

提出申請資助，政府是會積極考慮的。可申請撥款的渠道，有工

業支援資助計劃及政府現時建議成立的創新科技基金，但要視乎

該基金最終獲得批准的資助範疇。此外，如有關研究由本地大學

獨力進行，亦可透過研究資助局申請撥款。

空氣污染問題

Air Pollution Problem

16. DR DAVID LI: It is observed that the air pollution problem last winter
was acute.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of the
actions it will take to alleviate the air pollution problem in the coming winter?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Madam
President, we face two air pollution problems.  First, street level air pollution
mainly caused by the intensity of vehicle use in our dense urban environment.
Second, visible ambient air pollution caused by emission sources in Hong Kong
but is also affected by regional air quality problems.

In respect of the second problem, emissions from Hong Kong and from
Southern China each affect the other's background air pollution.  The influence
of the cross boundary effects in Hong Kong is most noticeable during the winter
months when the prevailing winds come northerly directions.  This is generally
the time when we record the highest levels of air pollution and poorest visibility.

In respect of the street level air pollution problem,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reduce the emissions of the present vehicle fleet, in particular from diesel
vehicles, are being taken.  These include:

(1) New diesel vehicles: all new diesel vehicles having to meet much
tighter specifications than the old diesel vehicles they replace.
Vehicles meeting the latest standards emit 80% less particulates and
53% less hydrocarbons and nitrogen oxides than pre-1995 vehicles.
One significant measure for improving urban air quality is the
replacement of buses of the China Motor Bus Company Limited
(CMB).  The latest planning is that 500 ex-CMB buses wi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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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laced by end of 1999.
(2) Taxis: we are working to ensure that all taxis will switch from diesel

fuel to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LPG) from end of 2000.  In the
interim,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trade to improve the standards of
maintenance and to develop particulate traps that can reduce the
particulate emissions by up to 20% from individual diesel taxis
before they convert to the cleaner LPG.

(3) Buses: the franchised bus companies have agreed to install diesel
catalysts on some 2 000 buses that do not meet the latest Euro II
emission standards.  These can reduce emissions from individual
vehicles by up to 50%.  At the same time, the Transport
Department is carrying out a major exercise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bus stops so as to reduce congestion, improve traffic flow, and
thereby reduce emissions.

(4) Pedestrianization: an action group has been set up to identify areas
of the city that are badly affected by street level air pollution, and
could benefit from pedestrianization or restricted access schemes.
We will work together with the district boards and local
communities to turn these ideas into practical schemes to reduce the
exposure of citizens to street level pollution.

(5) Light diesel vehicles: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o develop particulate traps similar to those
being developed for taxis for all categories of light diesel vehicles.

(6) Heavy diesel vehicles: we will conduct a trial using suitable vehicles
in the government fleet and the private sector to test out catalysts
that can be used by different types of heavy vehicles.  Subject to
the findings of the trial, we would consider whether all suitable
government heavy vehicles should be fitted with catalysts and
encourage private transport operators to do the same.

(7) Cleaner fuel: we have banned leaded petrol and required the most
stringent motor diesel fuel in Asia.  We are working to introduce
ultra low sulphur diesel fuel initially for franchised bus fleet.  We
will also be exploring with the industrial sector to improve the
standard for industrial diesel to match the present standar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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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or diesel.
(8) Education: major education efforts targeted at professional drivers

and at the motor vehicle maintenance trade are being launched.
We are also launching new programmes to educate every section of
the community about what they can do to help tackle air pollution.

(9) Enforcement: the police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EPD) are stepping up action against smoky vehicles.
The EPD is going to expand its smoky vehicle spotter scheme and
the Customs and Excise Department is increasing enforcement
against vehicles using illegal motor fuel and against suppliers of
illegal fuel.

(10) New testing equipment: the police have already been provided with
portable smoke meter for more effective on-street enforcement
against smoky vehicles.  Smoky vehicle testing centres for light
duty vehicles will have new dynamometer testing equipment in
September.  Heavy vehicle dynamometers will be introduced in
2000.

(11) Legislation: we will put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ithin this year a
proposal to increase the level of fixed penalty fine for smoky
vehicle offences.  We will also set out for public consultation later
this year scheme to control over idling vehicles which fail to switch
off their engines.

(12) Government taking the lead: a series of measures are being adopted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the government
vehicle fleet.  We will review the use of the fleet to ensure optimal
use of existing vehicles.  About 1 000 pre Euro I diesel vehicles
will be replaced with Euro II or higher standard vehicles within
three years.  We will includ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vehicles as one of the assessment criteria for hired car contracts.
Government fleet will be used to test out new technology vehicles.

These measures to contain street level emissions also will have effect on
ambient air quality and visibility, but the extent of this effect depends upon other
measures being taken to tackle local and regional air pollution.  Within 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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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 emissions from power generation, industry and construction have all
reduced significantly.  Sulphur dioxide and nitrogen oxides emissions fell by
54% and 45% respectively between 1992 and 1997.  However, the continuing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of Hong Kong and Guangdong is putting pressure
on air quality in the entir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Rapidly increasing air
pollution emissions from sources such as motor vehicles, power stations,
industries and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are having serious adverse impact on both
local and regional air quality.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is therefore working with counterparts in Guangdong to develop
regional programmes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收集及處置已使用煮食油及隔油池廢物

Collection and Disposal of Used Cooking Oil and Grease Trap Waste

17. MISS CHRISTINE LOH: Regarding the collection and disposal of used
cooking oil and grease trap waste (collectively known as "the waste" below) in
Hong Kong, will the Administration inform this Council of:

(a) the quantity of the waste generated in Hong Kong in each of the past
three years;

(b) the proper collection and disposal procedure in respect of the
waste;

(c) the cost of disposing of each cu m of the waste at landfill;

(d) the expected lifetime of the temporary landfill for the waste and its
plans for a permanent facility;

(e) the current number of licensed restaurants in Hong Kong, broken
down by restaurant size and type of waste disposal facility;

(f) the average cost of disposing of the waste generated by a restaurant
in the urban area;

(g) the current number of licensed collectors for the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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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he quantity of the waste collected by licensed collectors in each of
the past three years;

(i) the methods used b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EPD) for detecting illegal disposal of the waste;

(j) the number of prosecutions instituted against licensed and
unlicensed collectors in each of the past three years for illegal
disposal of the waste; and

(k) the costs of maintenance works on public sewers and storm drains
caused by illegal dumping of the waste?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Madam
President,

(a) The quantities of used cooking oil generated from domestic
premises vary according to cooking habits and are discharged into
the sewage system or disposed of as household waste.  In the case
of restaurants and food business, however, these premises are
required under their licensing conditions to install grease traps for
collection of oily and greasy substances.  Some small restaurants
mix their grease trap waste with other municipal solid waste.
Consequently,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compile accurate statistics
on the quantities of the waste generated in Hong Kong.

  
(b) Small quantities of the waste are normally collected manually from

grease traps and mixed with other refuse for disposal at landfills.
Larger quantities of the waste are usually pumped mechanically into
special tanks by registered collectors and transported directly to the
Interim Grease Trap Waste Treatment Facility (IGTWTF) in the
West New Territories (WENT) Landfill.  There, the oil and grease
is extracted and mixed with fly ash before disposal at the landfill.
The residual liquid is treated separately in the IGTWTF before
being discharged into the sewer system.

  
(c) Disposal of the waste at the WENT Landfill costs about $140 per 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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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d) The WENT Landfill is not a temporary landfill. The IGTWTF at
the WENT Landfill is a temporary disposal facility for the waste
until an incineration facility is commissioned or other reprocessing
facilities are developed that can treat this waste.  We are
examining pla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Waste-to-Energy
Incineration Facilities and Sludge Incineration Facilities which
would be able to handle the waste in the long term.

  
(e) The number of licensed restaurants is about 8 400.  All restaurants

are required under the licence conditions to provide grease traps of
sufficient capacity and adequate number of refuse bins. These
statistics, which are compiled by the Urban Services Department
and the Reg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do not break down by
restaurant size and types of waste disposal facility.

  
(f) At present, disposal of the waste at landfills is free. From the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the Director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ivate companies' collection costs range from $1,000 to $2,000
per trip in the urban areas. The level of charge depends on a number
of factors such as the accessibility and size of the grease traps, and
the time of collection.

  
(g) Collectors of the waste do not require a licence.  However, there

are 39 collectors registered with the EPD. Registration enables
collectors to deliver the waste to the IGTWTF at the WENT
Landfill.

  
(h) The amount of the waste that has been delivered to the WENT

Landfill by registered collectors from 1996 to May 1999 is as
follows:

Year Amount (tonnes)
(Rounded to nearest 100)

1996 23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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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27 000
1998 40 000

Up to May 1999 24 300

(i) The detection of improper disposal of the waste follows similar
methods as for other environmental offences.  The EPD's Local
Control Office staff conduct regular unannounced inspections and
patrols of blackspots and will take enforcement actions against
collectors who have contravened the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Ordinance (WPCO).  The EPD also receives and takes action
based on public complaints and intelligence collected from various
sources.

  
(j) As mentioned earlier, the collection of the waste does not require a

licence. Prosecutions against contravention of the WPCO for
discharging the waste illegally are as follows:

Year No. of prosecutions

1996 0
1997
1998

0
6

Up to May 1999 13

 (k) All public sewers are regularly maintained and repaired.  There is
no itemization of costs which can be attributed to damages caused
by illegal discharge of the waste.

長者優惠

Concessions for the Elderly

18. 劉江華議員：現時，長者不論經濟情況，在乘搭專營巴士或購買兩個臨

時市政局主辦的一般文娛節目門票時，均享有半價優惠。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會否考慮向沒有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長者提供半

價或其他形式的醫療優惠及獨居人士住屋津貼；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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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政府推動長者卡計劃，鼓勵私營及公營機構為長者

提供價格或服務優惠，提倡社會上敬老的風氣。我們很高興專營巴士及兩個

臨時市政局亦有參與長者卡計劃，共同推廣敬老的精神。目前參加長者卡計

劃的機構超過 1 600 間，包括公共交通機構、政府部門、私營診所、以及大

小不同的商號。

現時，公營普通科、專科診所及公營醫院為市民所提供的服務，超過九

成的經費已經由納稅人承擔。此外，在醫院管理局及 生署的豁免收費制度

下，接受綜援的人士可獲全面豁免繳付醫療費用。病人如非綜援受助人而有

經濟困難，醫務社工或醫生會按照病人的經濟狀況，豁免他們部分或全部醫

療費用。我們不擬改變目前的安排。

租住公屋是為真正有需要的市民，包括獨居長者而設。現時已有多項優

惠計劃，為有真正需要而又合乎資格的獨居長者提供租住公屋。他們可以循

高齡單身人士身份申請入住公屋，輪候時間比一般申請人士所需要的較短。

（假如他們申請 1 人單位，平均輪候時間是 4 年；假如他們申請長者住屋單

位或願意與其他長者共住，平均時間只需 2 年。）受強制性清拆計劃影響而

又合乎資格的獨居長者也可獲優先配房。遇有特殊情況的個案，房屋委員會

和社會福利署更密切聯繫，為申請人提供恩恤安置。

為了確保公屋資源的公平合理分配，現時一般市民在入住公屋滿 10 年

後，須申報入息及資產。然而，獨居的長者則無須申報入息和資產。如遇上

經濟困難，獨居公屋的長者可以透過租金援助計劃，申請減免一半租金。

政府會繼續在宣傳及教育上提倡敬老的風氣，與此同時，社會福利署亦

會努力推廣長者卡計劃，鼓勵更多機構參與，為長者提供優惠。

本港大學頒授榮譽學位

Award of Honorary Degrees by Local Universities

19. MISS EMILY LAU: Regarding the award by local universities of
honorary degrees to outstanding persons and the appointment of such persons as
members of the governing councils, will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inform this
Council:

(a) whether it knows if any such persons had made donations to the
university concerned in the 36 months prior to being awarded such
degrees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if so, the names of such pers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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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ount of donation in each case;

(b) whether it knows if any such awardees referred to in (a) above were
subsequently appointed as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ies governing
councils or equivalent bodies; if so, the names of such persons; and

(c) whether it has assessed if such persons referred to in (b) above are
able to monitor the work of the universities concerned impartially?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Madam President,

(a) There are over 500 members currently serving on the governing
bodies of the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funded institutions.
On checking separate records of Council membership and honorary
degree recipients as well as information on donations to institutions,
we note that only three of these serving members are honorary
degree recipients who have also made donations in their personal
capacity to the institutions concerned within 36 months before
receiving the degrees.  However, it is not considered appropriate
by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s concerned to disclose the
names of these persons and the amount of their donations as this is a
matter between the donors and the institutions.

(b) and (c)

None of the three persons referred to in (a) above was appointed as
new member to the governing bodies concerned subsequent to the
award of their honorary degrees.  They had all been first appointed
to the relevant governing bodies before they received the degrees.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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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法案：首讀。

《 1999 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草案》

STATUTE LAW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BILL 1999

《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條例草案》

CUSTOMS AND EXCISE SERVICE CHILDREN'S EDUCATION TRUST
FUND BILL

《嶺南大學條例草案》

LINGNAN UNIVERSITY BILL

《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8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8) BILL 1999

《 1999 年追加撥款（ 1998-99 年度）條例草案》

SUPPLEMENTARY APPROPRIATION (1998-99) BILL 1999

秘書：《1999 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草案》

《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條例草案》

《嶺南大學條例草案》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8 號）條例草案》

《1999 年追加撥款（ 1998-99 年度）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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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法案：二讀。

《 1999 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草案》

STATUTE LAW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BILL 1999

律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1999 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草

案》。

　　本條條例草案是政府持續進行的成文法改革工作的一部分，目的是廢除

已過時的法定條文，消除法例中不恰當和不一致的地方，以及為改善部分條

文而作出多項不致於要另訂條例草案的輕微修訂。

　　我會先闡述涉及刑事事宜的條例草案條文。

　　現行法定條文並無規定，被羈留在勞教中心、戒毒所或教導所的人如因

另一項罪行而再被判處在任何一間這類機構羈留，原有的羈留令、監管令或

召回令應如何處理。條例草案第 3 至 5 條訂明在這些情況下的適當處理方法。

　　第 8 條廢除“一年零一日”規則。根據這項規則，凡涉及傷人事件，受

害人如在事後超過一年零一日才死亡，疑兇便不能被控以殺人罪行。隨 醫

藥及科技日益進步，這項規則現已變得不合時宜。

　　第 9 至 12 條修訂《精神健康條例》和《醫院管理局條例》，確保如須證

據證明某人的精神狀況，提供證據的人士必須是醫務委員會於 1998 年 3 月設

立的專科醫生名冊上的精神科醫生。

　　第 13 條修訂《刑事罪行條例》第 153Ａ條。該條涉及封閉曾兩度發生某

些色情罪行的處所，其中規定在處所首次發生有關罪行後，必須刊登警告性

的通告，並在通告中載列適用的《刑事罪行條例》條文的內容。擬議的修訂

解決了在同一份報章上刊登多於一項通告的問題，訂明有關條文的內容只須

刊登一次。

　　第 14 條澄清《刑事罪行條例》第 159E 條可能有欠清晰的地方。該條於

1996 年 8 月 2 日生效，旨在廢除普通法中的串謀罪。擬議的修訂確保在該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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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作出的串謀罪行，仍可根據普通法予以檢控。

　　第 25 和 26 條修訂《移交被判刑人士條例》，准許把那些被判無期徒刑

而並非精神上無行為能力的人移交回港。現行法例並無這方面的規定。

　　我現在要講述其他不涉及刑事法的修訂。首先是產權法。

　　目前，土地權益按揭人如聯絡不上承按人、遺失按揭文件，或不知道償

還按揭限期，便無法清償按揭金。第 6 和 7 條修訂《物業轉易及財產條例》，

容許在這些情況下把仍未清還的按揭款項繳存法院，然後由法院發出命令宣

布有關物業再無該項產權負擔，讓按揭人可以把物業出售或發展。

　　第 17 至 24 條修訂《核數條例》，授權審計署署長把對若干帳目作出核

證和報告的職責或權力，轉授予審計署其他首長級人員，從而騰出時間執行

更重要的審計工作。另外又提供法理依據，讓審計署署長審核由指定法院和

審裁處持有的訴訟人儲存金，以及若干並非一般所謂“公帑”的指定基金。

　　第 44至 47條確認 20項因一時疏漏而沒有提交立法會省覽的附屬法例的

法律效力。這些附屬法例中，有 15 項是指定條例生效日期的公告，3 項是對

法例中作出輕微修訂的命令，兩項是關於政府辦事處和人員名稱的更改。

　　第 16 條容許當局委任前高等法院法官在監管釋囚委員會和長期監禁刑

罰覆核委員會擔任職務。

　　第 27 至 39 條因應《幼兒中心條例》易名為《幼兒服務條例》而對多項

附屬法例作相應修訂。

　　第 40 至 43 條因應多個國際組織更改名稱而對多項附屬法例作相應修

訂。

　　第 48 和 49 條對多條條例略加修訂，以統一用詞，並確保中英文文本一

致。

　　第 50 條廢除若干冗餘的法例。

　　正如我較早前所說，本條條例草案是對香港成文法加以整理並稍作改革

的持續過程的一部分。

　　主席女士，我謹請立法會通過本條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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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成文法（雜項規定）條例

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條例草案》

CUSTOMS AND EXCISE SERVICE CHILDREN'S EDUCATION TRUST
FUND BILL

工商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條例草

案》，該條例草案旨在設立一個法定基金，接受及使用為香港海關關員級人

員子女的教育提供經濟協助的捐贈。

成立法定基金的目的，是因為我們希望清楚訂明該基金的宗旨及用途，

以及使該基金的運作受到嚴格的規管。此外，該基金的建議受託人是海關關

長，他將以其官方身份執行作為受託人的職責。

該基金的建議受助人為香港海關的關員級人員子女，與其他級別和年資

相近的公務員一樣，關員級的人員現時享有政府提供的子女教育資助，這些

資助主要是以學費津貼的形式發放。該基金的成立將為其子女提供更多資

助，並為其有特殊需要的子女提供協助。

這類資助將主要以獎學金及書簿津貼的形式發放。該基金的成立有助提

高關員級人員作為紀律部隊人員的士氣，而該基金亦受到有關人員的歡迎。

現時有些紀律部隊，例如警務署、懲教署亦已經設立了類似的法定信託基金。

主席，我想藉此機會簡略介紹一下本條例草案中的一些主要條文。第一，

為了規管該基金的運作，我們建議為該基金成立一個名為“香港人員子女教

育信託基金委員會”。第二，本條例草案亦規定該基金的受託人，即海關關

長，可將基金款項投資於《受託人條例》特准的投資項目，或投資顧問委員

會所建議的其他投資項目。不過，每一項投資均須獲得基金委員會事先批准。

第三，在帳目方面，該基金的受託人須就該基金每一財政年度的財務狀況擬

備帳目報表，並須把報表交予審計署署長審計。該帳目報表連同就基金管理

所作出的報告須呈交立法會省覽。

最後，我們希望透過制定條例確立機制，令香港海關能正式接受和使用

為關員級人員子女教育用途的捐贈。我希望議員能支持《香港海關人員子女

教育信託基金條例草案》。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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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嶺南大學條例草案》

LINGNAN UNIVERSITY BILL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嶺南大學條例草案》。

　　本條例草案的目的，是把嶺南學院改名為“嶺南大學”，並設立新的大

學內部管理架構。

　　嶺南學院由 1991 年起開辦學位課程，並在 1992 年成為獲政府全面資助

的高等教育院校。根據現行政策，教資會資助的非大學院校必須符合 3 項條

件才會被考慮授予大學的名稱。第一，它必須認同各教資會資助院校須擔當

不同角色。第二，它須接納和推行其他教資會資助大學所採納的同一撥款準

則。第三亦是最重要的一項，便是取得自行評審資格。

　　嶺南學院多年來致力提升學術水平和改善內部質素保證機制，並在去年

9 月取得自行評審資格。由於嶺南學院已符合上述 3 項條件，我們認為授予

該院校大學名稱是適當的。

　　除了把嶺南學院改名為“嶺南大學”外，本條條例草案亦作出規定，將

來嶺南大學的內部管理架構包括一個負責大學行政的校董會、一個主要擔當

諮詢角色的諮議會，以及一個作為大學最高學術組織的教務會。這個新的內

部管理架構與其他大學的多數架構一致。

　　行政長官現時是嶺南學院的名譽首長，日後他將繼續在嶺南大學擔任同

樣角色。

　　由於嶺南學院現時獲資助的方式，與其他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院

校相同，因此，該學院升格為大學後，政府無須額外增撥資源，亦無須更改

現時對各教資會資助院校的撥款準則。

　　日後的嶺南大學將繼續肩負其使命，致力成為一所國際認可及具有香港

特色的博雅大學。嶺南學院極希望本條條例草案可於這個立法會會期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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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讓 1999 年的畢業生可享有大學畢業的資格，所以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盡

早通過這條條例草案。

　　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嶺南大學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8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8) BILL 1999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8 號）條例草案》，該條例草案旨在對資訊科技及廣播局政策範疇內的數條

條例中的一些用語作出適應化修改，以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及香港作為中

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

這些條例分別為《電視條例》、《電話條例》、《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

條例》、《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電影檢查條例》及《外層空間條例》。

我們已在《香港回歸條例》中就《釋義及通則條例》加入了附表 8，以闡明

在詮釋香港於回歸後沿用的法例時所採納的原則，使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符合《基本法》及切合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但除此

之外，我們仍有需要把香港法律內一些與《基本法》不符的用語予以修改。

本條例草案的目的正是對一些不恰當的用語作出適當修改。本條例草案亦規

定在《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二條的規定下，有關的適應化修改一經通過成為

法律，即會追溯至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之日起生效。

主席，本條例草案除了使我剛才提及的 6 條條例符合《基本法》，並正

確反映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的地位之外，還可把《香港回歸條例》及《釋義

及通則條例》內適用的規定納入這數條條例中，使這些條例的內容更全面，

免卻在查閱這些條例時須同時參閱《香港回歸條例》和《釋義及通則條例》

的需要。我謹請議員支持這項條例草案，使條例草案早日成為法例。謝謝。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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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 1999 年追加撥款（ 1998-99 年度）條例草案》

SUPPLEMENTARY APPROPRIATION (1998-99) BILL 1999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President, I move that the
Supplementary Appropriation (1998-99) Bill 1999 be read the Second time.

Section 9 of the Public Finance Ordinance states that "If at the close of
account for any financial year it is found that expenditure charged to any head is
in excess of the sum appropriated for that head by an Appropriation Ordinance,
the excess shall be included in a Supplementary Appropriation Bill which shall
be introduced in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s soon as practicable after the close
of the financial year to which the excess expenditure relates".

The expenditure accounts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998-99 have been
finalized by the Director of Accounting Services.  The expenditure charged to
32 heads out of a total of 90 heads is in excess of the sum originally appropriated
for those heads in the Appropriation Ordinance 1998.  In each head, the excess
expenditure reflects supplementary provision approved by the Finance
Committee or under powers delegated by it.  The Supplementary Appropriation
(1998-99) Bill 1999 seeks final legislative authority for the amount of
supplementary provision approved during the year in respect of particular heads
of expenditure by the Finance Committee or under powers delegated by it.

The total supplementary appropriation required in respect of the 32 heads
of expenditure is $4,788.4 million.  In addition to the normal increases
resulting from the annual pay adjustment and the inflation related adjustments to
the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and Social Security Allowance
Schemes, the supplementary appropriation is largely attributable to two
payments for which no provision was made in the original estimates.  These
were the second instalment of the compensation payable to the Hong Kong
Telecom International of $3,350 million for the early surrender of its
telecommunications licence and the payment of a one-off grant of $2,613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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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Municipal Councils to compensate their loss in revenue as a result of the
rates rebate in 1998-99.

Despite these two exceptional un-budgeted payments, total expenditure
from the General Revenue Account was within the amount originally included in
the Appropriation Ordinance 1998 as a result of savings in various heads of
expenditure and the provision made for additional commitments in the original
estimates for the year.

President, I hope Members will support the Supplementary Appropriation
(1998-99) Bill 1999.  Thank you.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追加撥款（ 1998-99 年度）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 1999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COMPANIES (AMENDMENT)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 1999 年 3 月 10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0 March
1999

主席：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4)款的規定，我批准《1999 年公司（修

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何俊仁議員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MR ALBERT HO: Madam President, as Chairma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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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ies (Amendment) Bill 1999, I wish to report to Honourable Members
the deliberation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During the course of deliberation, a
number of organizations have given valuable comments on the Bill, and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them, particularly the Hong Kong Society
of Accountants and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ompany Secretaries, for the
assistance rendered.

The Bill seeks to amend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benefits of merger relief to companies in cases of mergers and reconstructions
and to update and streamline the operation of the Ordinance.

Having examined the legal requirement relating to merger relief of major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the Bills Committee supports the proposed statutory
accounting arrangements, whereby benefits of merger relief can be provided to
companies undergoing certain acquisitions, mergers and reconstructions.

The Bill proposes that an application for deregistration of a company must
be accompanied by a written notice from the 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
stating that the Commissioner has no objection to the company being
deregistered.  A new fee item of $350 will also be introduced for issuing the
notice.  Members had questioned the need to obtain such a notice as there are
already existing statutory provisions to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creditors and
other affected parties upon a company's deregistration.  Furthermore, as it
seems unlikely that an inactive company soon to be deregistered would owe a
large amount of tax, Members had also questioned whether the benefit of having
such a requirement would justify the cost.

During the discussion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noted that although there are existing statutory provisions to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creditors and so on, the remedial actions to be sought could be both
time-consuming and resource-consuming.  These actions, which may involve
making recourse to the court to redress the position, the lengthy process of
reviving a company and taking action against its officers, will be at the expense
of public money.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sought an analysis of past cases of
objections raised by the Commissioner of Inland Revenue against striking off of
registration of companies and the cost analysis of the additional resources
required for issuing the "no-objection" notice.  After studying the relevant
analyses, Members consider the need of the tax clearance requirement and the
charge of $350 justified.  That having been said, I should mention that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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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of examining the Bill,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Inland Revenue
Department undertook to issue a performance pledge to the effect that most of
the applications for tax clearance (which I understand to be 80% to 90% of the
applications) will be completed in 30 days.

The Bill proposes to add the new section "303B Protection of Registrar etc.
where computerized information etc. is used".  Member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are dissatisfied that under the new section, the Registrar of
Companies would not be liable for any error or omission of computerized
information which he provides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Ordinance.  The Bills
Committee is particularly concerned that the Registrar would not even be liable
for any tortious action such as gross negligence.  Having checked
corresponding provisions in section 23A of the Land Registration Ordinance and
other similar provisions in other ordinances, Members are of the view that the
other provisions do not protect government officers to such an extent.  In
response, the Administration has reviewed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in the Bill and
will move appropriate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address members'
concern.

The Bills Committee notes that the new section 48F(3) proposed under
clause 5 of the Bill has the effect that the provisions of regulations made under
this section shall prevail over the provisions in the Ordinance.  Members find
this unacceptable as the making of provisions in ordinances requires more
elaborate scrutiny procedures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an the making of
regulations.  Besides, regulations are subsidiary legislation to the Ordinance
and should not prevail over the latter.  In response to the concern, the
Administration has agreed to move an appropriate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
to delete section 48F(3) and to provide that regulations to be made thereunder
will need to be approved by resolu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examined th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at Committee stage, including the amendments to address the
Bills Committee's concerns and those technical amendments to rectify technical
and drafting aspects of the Bill, and find them acceptable.

Madam President, on behalf of the Bills Committee, I seek the Council's
support of the Bill and the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立法會  ─  1999 年 6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June 1999 67

Administration.  Thank you.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1999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的目的，是

更新和簡化《公司條例》中一些條文，包括引入合併寬免的安排，減省申報

董事資料的要求，以及引入新的法定程序，讓有力償債而不營運的私人公司，

透過簡易的申請撤銷註冊。此外，條例草案亦提出其他技術性的修訂建議。

　　我首先要向由何俊仁議員出任主席的條例草案委員會致謝，該委員會非

常有效率地完成審議這條條例草案的工作，並對條例草案中多項建議表示支

持。同時，他們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亦提出了一些寶貴的建議。

　　我亦感謝香港律師會、香港公司秘書公會和香港經理秘書有限公司就條

例草案所提出的意見。此外，我亦要對香港會計師公會表示謝意，因為條例

草案委員會在審議關於合併寬免的條文時，該會曾協助我們向委員會提供了

專業和技術性的資料。在與條例草案委員會商討，以及考慮有關團體所提出

的意見之後，我將於稍後動議 5 項修正建議，其中兩項修正案，是因應條例

草案委員會的建議而作出的，另外 3 項修正案，主要是技術性的修改或相應

修正。上述的修正案已經由條例草案委員會審核，並且獲得委員會支持。我

將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就修正的內容作詳細解釋。

　　在我們和條例草案委員會的討論過程中，議員對於建議的法定程序，即

讓有力償債而不營運的私人公司，申請撤銷註冊的新項目表示關注。

　　我們明白其中一個重要的焦點，是議員期望在向稅務局局長申請不反對

通知書的步驟中，必須獲得當局盡快處理，這樣才可以符合這項建議的原意，

即提供一個簡單快捷的途徑，讓有需要的私人公司可以選擇申請撤銷註冊。

我們相信公司註冊處處長和稅務局局長會緊密合作，為這項新服務制訂一連

串的工作程序，以確保有關的申請，獲得最有效率的處理。

　　《1999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中多項條文，也是為了配合本港商業

社會發展的步伐而定立，主旨是為香港締造一個更好的營商環境。在此大前

提之下，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本條例草案和我在稍後提出的數項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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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9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9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9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COMPANIES (AMENDMENT)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公司

（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至 4、 6 至 24 及 28 至 44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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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第 5、 25、 26 及 27 條。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第 5、25、26 及 27 條，修正案內容

已載列於發送各委員的文件內。

條例草案第 5條是有關合併寬免建議的條文，其中建議的公司條例第 48F

條，賦予財政司司長權力，定立規例，使公司免於遵守第 48B 條關於非現金

溢價方面的規定，以及對新訂的第 48C 至 48E 條規定的合併寬免，作出限制

或變通。這些規例讓我們可就不同的個案訂立不同的條文，包括一些附帶或

補充性質的條文，並可就主體條例的有關規定，作出彈性的變通。原建議寫

明凡第 48B 至 48E 條的任何條文，與根據本條例草案定立的任何條文有衝突

之處，均須以後者為準。

在審議條例草案的期間，委員會認為不應明文規定，在不同條文出現衝

突時，要以財政司司長所定立的規例為準。在仔細考慮和進一步考據之後，

政府同意修訂第 48F(3)條，規定財政司司長所定立的條例草案，得事先以決

議形式提交立法會批准。這項規定和英國公司法中有關合併寬免的條文看

齊，亦和現時《公司條例》中，關於定立規例方面的賦權條文的寫法一致。

第 25 條的修正，是應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建議而提出的。首先，修正案建

議對條例草案第 303B(1)條作出文字上的修改，說明有關人士在提供涉及電

腦資料和服務，引致有關錯誤或遺漏時，所獲得的個人法律責任的保障。修

正案同時建議加入第 303B(1A)條，說明在第 (1)款所提述賦予有關人士對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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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法律保障，是不會影響政府在侵權法上對該等錯誤或遺漏的法律責任。

第 26 和 27 條的修正建議，是應香港律師會的意見提出。《公司條例》第

322(3)(g)條及第 328(2)條涉及註冊及非註冊公司的清盤事宜。條文中各有

關夫妻各別的法律責任的提述，應在當年廢除《公司條例》第 175 條時，同

時予以廢除。現在建議的修正，是為了處理這項遺漏。修正案亦對該條文的

草擬方式作出了改善。

謝謝主席女士。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 5 條（見附件 III）

第 25 條（見附件 III）

第 26 條（見附件 III）

第 27 條（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正如我剛才所說，委員會支持政府所提出的數項修

正。但我想重申一點，委員會在審議這項條例草案時，發覺其中兩項條文涉

及一些基本的法律政策問題，而我相信這些政策可能影響另外一些法案。

我特別想提一提，希望可以把這一點記錄在案，並希望各位同事留意。

在今天早上的討論中，我認為有兩項政策很不尋常，委員會已提出強烈反對。

第一項基本政策，是授權給政府的有關當局在根據條例制定附屬法例時，如

果這項附屬法例和法例的主體條文有衝突，附例是優先的。我覺得這一點完

全不合邏輯，亦不合一般憲法或法律的原則，因為我們不可能授權予一位政

府官員，讓他在授權下制定與主體條文互相矛盾，甚至凌駕主體條文的附屬

法例。我們相信即使委員會同意通過這一點，立法會亦不可能接受，因為這

樣做會破壞我們所認同的憲制秩序，即附屬法例必須隸屬主體條文之下，絕

對不能與主體條文有衝突。我希望各位同事注意這一點，亦希望政府有關當

局以後在草擬條文時，不再讓這類條文出現，否則的話，如本會不小心通過

了某些法例，便會引致很多不必要的憲制糾紛或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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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第二項基本法例政策，剛才局長亦曾經提及，便是讓公司註冊處在

使用電腦資料時，如果有任何錯誤，以我當時的理解，甚至包括失職、侵權

行為等錯誤，公司註冊處亦無須負責。我當時立即翻查其他條例，發覺所有

條例都不是這樣寫的。因此，換言之，這項條文所寫的豁免範圍，實在是過

於廣闊了，我覺得政府應全面考慮所有類似的豁免條款。我們當然會考慮容

許這些豁免條款存在，但豁免的範圍必須合理，而我亦希望所有條例的條款

都是一致的。

因此，在我們強烈要求下，政府今次願意把有關的豁免條款修改至與《土

地註冊條例》的條款一致，即是除了有侵權行為、疏忽的情況外，因其他錯

誤而引致的損失，公司註冊處便無須負責。換言之，公司註冊處只須對他們

的疏忽或侵權行為負責，我們覺得這樣才是適合的政策。我希望局長能把這

兩項意見向律政署反映，希望他們日後草擬法例時會注意這些政策。謝謝主

席。

全委會主席：財經事務局局長，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局長表示不答辯）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第 5、 25、 26 及 2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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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建議修正附表，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

位委員的文件內。

建議在附表加入新的第 1A 段，旨在修訂《公司（費用及百分率）令》附

表 1，列出根據建議的《公司條例》第 291AB 條向法庭提出申請的有關費用。

這是一項補充性質的相應修訂。

建議在附表加入新訂的第 4 及第 5 段，旨在就《稅務條例》作出相應修

定，引入一項由稅務局提供的新服務項目。該服務項目是稅務局局長應申請

人根據本條例草案第 22 條，即建議的《公司條例》第 291AA 條，申請將一間

私人公司的註冊撤銷前，按第 3(b)款的規定，必須附有稅務局局長發出的書

面通知，說明稅務局局長並不反對撤銷該公司的註冊。

建議在《稅務條例》加入第 88B 條，賦予稅務局局長權力發出該書面通

知。我同時建議修訂《稅務條例》加入附表 11，訂明提供上述服務的收費，

收費的原則是以收回成本計算，每一項申請的費用是 350 元。有關這項建議

的規定，以及這項新服務的收費項目，均已經條例草案委員會審議，以及獲

得委員會的支持。謝謝主席女士。



立法會  ─  1999 年 6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June 1999 73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見附件 II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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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法案：三讀。

《 1999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COMPANIES (AMENDMENT) BILL 1999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

《1999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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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9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7 號）條例草案》的二讀

辯論。

《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7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7)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 1999 年 3 月 10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0 March
1999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7 號）

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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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7 號）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7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7)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法律

適應化修改（第 7 號）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2 及 3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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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附表 1 至 5 及 7。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6。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附表 6，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

各位委員的文件內。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7 號）條例草案》，旨在對 7 項與財經事

務有關的條例和附屬法例作出適應化的修改，使這些法例符合《基本法》的

規定，並且切合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

　　對於回歸之前原有法律中“國家”或“地區”一詞，如原意是涵蓋中國

內地、台灣和澳門，應如何作適應化修改一事，隨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

改（第 5 號）條例》於 4 月底通過後，已有定論。因此，我們現在是依照有

關定論，對本條例草案作出相應的修正。

　　根據原先的法例，《香港法例》第 1 章《釋義及通則條例》附表 8 第 19

項的條文，我們原先建議將本條例草案的附表 6 第 1、2、3、9b 和 10 條各條

條款中，“國家或地區”的用詞修改為“國家或地方”。已通過的《1999 年

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5 號）條例》，將具同樣意義的同一用詞，即“國家或

地區”作適應化修改，改為“國家、地區或地方”。為使各條例、法例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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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政府現在建議將本條例草案附表 6 中有關條款內的“國家或地區”的

用詞，修改為“國家、地區或地方”。

　　謝謝主席女士。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 6（見附件 IV）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財經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6。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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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法案：三讀。

《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7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7) BILL 1999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7 號）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7 號）

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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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7 號）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4 號）條例草案》的二

讀辯論。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4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4) BILL 1998

恢復辯論經於 1999 年 1 月 6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6 January
1999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4

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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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4 號）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4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4) BILL 1998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8 年法律

適應化修改（第 14 號）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2 及 3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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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1 至 24。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at
Schedules 1 to 24 be amended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ted to Members.
The amendments are in line with that agre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with the Bills
Committee which examined the Adaptation of Laws Bill 1998.

It is proposed to amend the saving provisions covered by the present Bill
by deleting the expression, "the rights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or other laws", and inserting instead "the rights of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This proposal is made according to the
text of item 10 of Annex 3 of the "Decisi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Treatment of the Laws Previously in Force in
Hong Kong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60 of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ank you, Madam Chairman.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 1（見附件 V）

附表 2（見附件 V）

附表 3（見附件 V）

附表 4（見附件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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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見附件 V）

附表 6（見附件 V）

附表 7（見附件 V）

附表 8（見附件 V）

附表 9（見附件 V）

附表 10（見附件 V）

附表 11（見附件 V）

附表 12（見附件 V）

附表 13（見附件 V）

附表 14（見附件 V）

附表 15（見附件 V）

附表 16（見附件 V）

附表 17（見附件 V）

附表 18（見附件 V）

附表 19（見附件 V）

附表 20（見附件 V）

附表 21（見附件 V）

附表 22（見附件 V）

附表 23（見附件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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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4（見附件 V）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民政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1 至 24。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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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法案：三讀。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4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4) BILL 1998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Madam President, the

Adaptation of Laws (No. 14) Bill 1998

has passed through Committee with amendments.  I move that this Bill be read
the Third time and do pass.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4

號）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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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4 號）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8 號）條例草案》的二

讀辯論。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8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8) BILL 1998

恢復辯論經於 1999 年 1 月 20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0 January
1999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8

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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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8 號）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8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8) BILL 1998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8 年法律

適應化修改（第 18 號）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2 及 3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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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1。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2 至 13。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Madam Chairman, I move that
Schedules 2 to 13 be amended as set out in the paper circulated to Members.
The amendments are in line with that agre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with the Bills
Committee which examined the Adaptation of Laws Bill 1998.

It is proposed to amend the saving provisions covered by the present Bill
by deleting the expression "the rights of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or other laws", and inserting instead "the rights of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This proposal is made according to the text of item
10 of Annex 3 of the "Decisi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Treatment of the Law Previously in Force in Hong Kong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160 of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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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 2（見附件 VI）

附表 3（見附件 VI）

附表 4（見附件 VI）

附表 5（見附件 VI）

附表 6（見附件 VI）

附表 7（見附件 VI）

附表 8（見附件 VI）

附表 9（見附件 VI）

附表 10（見附件 VI）

附表 11（見附件 VI）

附表 12（見附件 VI）

附表 13（見附件 VI）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民政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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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2 至 13。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法案：三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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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8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8) BILL 1998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Madam President, the

Adaptation of Laws (No. 18) Bill 1998

has passed through Committee with amendments.  I move that this Bill be read
the Third time and do pass.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8

號）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8 號）條例草案》。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4 號）條例草案》的二

讀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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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4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4)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 1999 年 5 月 19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9 May 1999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4

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4 號）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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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4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4)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法律

適應化修改（第 14 號）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2 及 3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附表 1 至 11。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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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法案：三讀。

《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4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14) BILL 1999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Madam President, the

Adaptation of Laws (No.14) Bill 1999

has passed through Committee without amendment.  I move that this Bill be
read the Third time and do pass.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4

號）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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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4 號）條例草案》。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

的發言時限所提的建議，每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最多有 15 分鐘

發言，另有 5 分鐘可就修正案發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每人最多可有 10 分鐘

發言。就修正案提出修正案的議員及其他議員每人各有最多 7 分鐘發言。

第一項議案：考克斯報告。

考克斯報告

THE COX REPORT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劉江華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近日美國眾議院轄下一個特別委員會所發表的考克斯報告，在缺乏證

據支持下，指控中國竊取美國軍事科技機密，其中並牽涉香港特別行

政區，嚴重影響中國（包括香港）和美國之間的貿易及民間交流活動，

本會對此深表遺憾；同時，本會支持特區政府繼續嚴格實施對戰略物

資的進出口管制，並呼籲中國內地及香港繼續積極發展與美國民間的

文化、科技、經濟及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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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江華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單仲偕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按

照《議事規則》，本會現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在這階段，我是應該請單仲偕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的 ......單仲偕議

員剛剛來到會議廳，所以我現在請單仲偕議員動議修正案。

單仲偕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代表民主黨對劉江華議員就考克斯報告所提

議案作出修正，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我們認為議案討論範圍應該集中在

香港；第二，我們認為議案應該討論具體的建議回應考克斯報告。

　　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在“一國兩制”下，香港是一個

獨立於中國的貿易體系，有獨立的海關分隔中國邊境，但《基本法》第二章

清楚寫明，中央政府負責管理與香港有關的防務和外交事務。當香港回應和

處理考克斯報告的時候，香港應該以一個國際貿易及關稅體系的身份就香港

的自治範圍作辯護。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朱邦造在 5 月 25 日的新聞發報會上，已經公開表明中

國對考克斯報告的立場，指出“這種聳人聽聞的指控極其荒謬，是毫無根據

和別有用心的”。考克斯報告關乎中美關係，中央政府會繼續就此問題跟進，

香港立法會不宜越俎代庖。再者，如果外國，尤其美國，看見香港的立法會

用國際層面上的中美關係討論考克斯報告，恐怕會損害香港在“一國兩制”

下“高度自治”和獨特的貿易關稅體系形象，屆時便弄巧反拙。

　　但考克斯報告所提及的香港進出口政策，並非中央政府所管及的外交事

宜，而是貿易問題，是香港在“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下為自己處理的

問題，所以香港立法會從港美貿易層面討論考克斯報告較為恰當。

　　香港必須關注及回應考克斯報告，主要原因有：

(一 ) 報告的第一章（尤其是第 48 頁）指控香港因為受到美國及締訂瓦

塞納條約 (Wassenaar Agreement)國家施以較中國大陸為寬鬆的科
技進出口限制，而被利用作為轉運中心 (shipment point)，將美國
的科技運入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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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報告第三冊最後一章的第三十三段建議美國國會定期監察香港與

中國大陸之間的海關檢查是否足夠，並研究是否繼續將香港在進

出口方面跟中國大陸分別處理。這項建議對香港的威脅十分巨

大，不論報告的真實性和可靠性，這種指控和建議均可能嚴重影

響及損害香港的競爭能力。

　　香港和美國一直是十分重要的貿易夥伴，為了讓港美在貿易上的互利關

係在香港回歸中國後得以維持，美國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案》(US-Hong Kong
Policy Act)在很多問題上，尤其是貿易事務上，都將香港和中國大陸分別處
理，讓香港受到較中國大陸為寬鬆的限制。自 1992 年《美國香港政策法案》

通過後，香港一直擁有和得以享受這方面的優惠，在這方面獲得特別處理。

香港現時享有不同於中國大陸的國際貿易地位，是香港維持國際競爭力的一

個重要因素。

　　劉江華議員議案原文中的“呼籲中國內地及香港繼續積極發展與美國民

間的文化、科技、經濟及學術交流”是出於好意，民主黨亦贊同，但未能觸

及問題的核心。因為香港政府應該以一個獨立貿易體系的角色，用積極和正

面的態度，努力游說國際社會以澄清香港的情況；最重要的是，要爭取香港

繼續享有較中國內地寬鬆的外國戰略物資進口管制，讓香港繼續在國際社會

中扮演一個獨特於中國以外的角色。

　　港府現時的對策是值得支持的，尤其是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上星期

在美國直接向美國官員及議員解釋和游說，更值得我們重視。政府雖然已進

行了若干游說工作，但我覺得仍未足夠，因為美國國會已提出相關法案，希

望限制高速電腦出口往香港，眾議院亦已經在 5 月 13 日將法案交予國際關係

委員會審議。港府必須繼續努力游說工作，不要讓這些法案通過和損害香港

的利益。

　　香港一向採用國際最高的標準管制戰略性物品出入口，香港現行有兩條

法例與各項國際戰略物品管制條約相符，凡有關物品在香港出入口，都受到

管制。這兩條法例分別是《進出口（戰略物品）規例》和《大規模毀滅武器

（提供服務的管制）條例》。

　　香港利用嚴謹的發牌制度執行上述兩條法例，確保所有戰略性物品均必

須接受檢查，才可在香港出入口或轉口。大部分國家只管制貨品出口，不管

制入口，而香港對出口和入口都加以管制，可見香港在這方面的管制十分嚴

格。

　　報告指控解放軍因為地位特殊，故能夠利用香港過境，香港海關應該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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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軍進行磋商，要求解放軍車輛在進出香港時接受抽查，以進一步向國際

社會證明香港海關的嚴密之處。

　　如果美國將高科技產品進出口往香港的限制收緊，恐怕會窒礙香港高科

技的發展，亦會影響數碼港的計劃。最令人擔憂的是，美國是瓦塞納條約的

簽署國，這項條約是一個由 33 個國家組成的組織，旨在限制高科技產品和戰

略性物資輸往受限制的國家，例如恐怖主義國家或極權國家。美國可以游說

其他簽約國收緊對香港輸出高科技產品，這些限制會對香港發展高科技帶來

長遠和嚴重的打擊。事實上，考克斯報告的第三冊最後一章第十二段亦批評

這條約不足之處，認為現時的瓦塞納條約在管制科技進出口方面未夠嚴格。

所以香港政府有必要繼續嚴格實施對戰略物資的進出口管制，並加強向外游

說工作。

　　香港近年極力鼓勵高科技發展，銳意推動香港成為亞太區的資訊科技中

心，扮演互聯網和電子貿易樞紐的角色，從而加強香港在資訊年代的競爭能

力。如果美國，甚至其他國家，對高科技輸入香港作出限制，香港發展科技

的步伐便會大大放緩。不但香港跟外界的學術和技術發展交流會減少，吸引

外商來港投資發展科技的能力亦會降低。屆時，數碼港的吸引力會下降，也

更難鼓勵新公司來香港發展，而即使仍然有公司願意投資，外國對香港的科

技入口限制，亦會直接拖長香港取得新科技的時間，因而削弱香港的競爭力。

　　如果香港長期受到外國輸入高科技的限制，將會成為香港發展為高科技

資訊城市的一大障礙，而踏入數碼年代，香港亦難以在國際市場上競爭。

　　主席女士，考克斯報告指控香港非法轉運軍事科技，我們應該就此澄清

及反駁，目的是保障香港在國際貿易上的利益。這是一個頗為重要的問題，

我們要沉 面對，不迴避，不退縮，完善我們的監管機制，並向國際社會據

理力爭。

單仲偕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刪除“指控中國”中的“中國”，並以“香港被利用以”代替；在“竊

取”之後加上“及轉運”；刪除“其中並牽涉香港特別行政區，”，

並以“可能”代替；刪除“中國 (包括香港 )”，並以“香港”代替；

刪除“和美國之間的貿易”中的“之間”；刪除“及民間交流活

動”，並以“關係”代替；及刪除“呼籲中國內地及”，並以“促請

政府積極向外國，尤其是美國國會，解釋香港的《進出口條例》及嚴

謹的管制措施，爭取香港繼續享有目前較內地寬鬆的戰略物資進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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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本會亦鼓勵”代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單仲偕議員就劉江華議員的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進行辯論。

馬逢國議員：主席，對美國眾議院考克斯委員會 5 月 25 日公布的報告，香港

人能夠說甚麼呢？

　　就個人角度來說，我感到沒有必要說甚麼。即使我們是正確的，也不必

跟不值得認真對待的人認真討論那本來不討論也可以明白的問題。單靠一般

讀者的常識，也能判斷考克斯報告的內容屬於不值一駁的那一類，不過，有

趣的是，美國的政客（尤其是共和黨）似乎很相信報告中的荒誕故事，煞有

介事地、滿腔怒火地討伐中國和中國人，包括入了美國籍的華裔人士。

　　主席，我想從香港利益這個角度來看考克斯報告。劉江華議員的原議案

指出，報告指控中國，牽涉香港，影響了香港與美國之間的貿易及科技文化

交流，損害了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問題可大可小，劉江華議員建議本會

對此表示遺憾，是理所當然的，應該支持。

　　單仲偕議員把原議案中的“民間交流活動” 6 字刪掉，又在“嚴重影

響”前面加上“可能” 2 字，這種修正似乎不認為報告對民間科技學術交流

會產生壞影響，甚至否定這種可能，淡化了報告對本港的惡劣影響。我希望

報告是茶杯裏的風波，但事實上，報告發表之後，香港與美國的民間交流已

經受到了嚴重傷害，而且正向不好的方面發展，我們不能視若無睹，立法會

也不應沉默。

　　香港科學協會、香港學者協會這兩個學術團體曾在 6 月 7 日聯合致函美

國總統克林頓，呼籲他重申“鼓吹學術交流，支持學術合作”的政策。信中

談到香港的國際學術交流已經受到考克斯報告無情的打擊，指出報告已使美

國原來活潑自由的學術交流氣氛頓然喪失，這種現象甚至擴展到太平洋彼岸

的香港。最近，香港有些學者本來已獲邀請訪問美國某些國家實驗室，但現

已被無限期擱置；也有些美國科學家原來定於近期到香港出席學術會議，近

日卻表示會退出會議，學術交流確實已蒙受打擊。

　　吳清輝議員未能出席今天的會議，他曾跟我說，今年夏天最少有科技、

浸會、城巿等 3 所大學計劃要舉行的國際科技研討會，因受考克斯報告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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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現阻滯。他還舉出了兩個例子，一所大學籌辦與資訊科技有關但跟國防

拉不上關係的國際研討會，好幾位美國學者打電話詢問香港是否安全，也有

的乾脆提出不便前來；另一位來自加拿大某大學電子系的同事，可能因為他

持中國護照，最近申請赴美參加會議，簽證機關竟直稱他是“監視對象”。

這等於是不經審判便先假定有罪，這種事居然發生在今天，發生在美國，發

生在香港，我認為真是匪夷所思。

　　單議員的修正案掩蓋了報告對香港學術自由造成損害的事實，學術交流

自由屬不屬於基本人權？大家應共同維護香港人和美國人都應享有的學術交

流自由。美籍華人李文和受到的待遇，是不是體現了美國民主制度的優勝之

處？

　　主席，政務司司長已經去過美國，向美國政界解釋香港並無竊取美國軍

事機密之事，我認為該說的陳太都說了。可是，現在美國一些人仍然高叫香

港不再是單純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也不是高度自治。因此，我們要認真地

想一想，我們前往解釋，請他們來檢查，甚至像修正案那樣，刪除所有“中

國”這兩個字，割斷一切與中國的牽連，告訴美國人：你怎麼誣蔑中國，我

們香港人都不會說不，重要的是你相信我清白，繼續對我好，這樣便可以解

決問題嗎？我認為我們不如設法弄清楚，究竟美國發生了甚麼事？

　　美國科學協會在回應香港科學協會及香港學者協會給克林頓的公開信

時，援引該會的科學自由與責任委員會主席萊斯先生 (I.A.LERCY)刊登在《科

學》雜誌上的文章稱：“自麥卡錫年代以來，我們的政府從未像今天這樣，

嚴厲禁制來自與美國外交政策不咬弦的國家的科學家訪問，或防止美國科學

家訪問這些國家。這種行徑威脅到整個世界的科學事業，使之了無生氣。我

們應該記得國際科學議會這個非政府的世界最高科學機構，曾經確定了科學

的宇宙性這個大原則，確認人們在國際科技活動領域裏的合作、表達、利用

資訊以及溝通和交流等自由。即使在最黑暗的冷戰時代，我們的政府對此原

則也不持異議，這才導致蘇聯及西方的科學家得以保持交流，從而奠定了政

府間就裁軍及削減軍備達成協議的基礎。”

　　主席，美國科學協會的回應是有啟發性的，我們看到考克斯報告代表了

美國一股麥卡錫主義勢力，正針對中國及華裔興波作浪。長期以來，美國中

央情報局、五角大樓和共和黨內右派勢力，都沒有放棄以冷戰思維對付中國。

冷戰結束後，美國失去蘇聯這個競爭對手，也認為中國在美國全球戰略中的

盟友價值消失了。在這個大背景下，美國反華勢力便把中國作為假想敵，反

亞裔的傳統也因此死灰復燃，其中最不幸的一位受害人便是李文和先生。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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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代，美國獲悉中國發展出類似美國海軍 W88 核武器彈頭的小型彈頭，按

照美國的邏輯：“我有高科技是因為我是美國，你有便肯定是偷我的”。CNN

曾一語道破：“今天發生的李文和案乃是一件典型‘獵巫式’的尋找代罪羔

羊案”。李文和是一個典型，今天在美國還有許許多多的亞裔科學家感受到

被歧視和被懷疑的情況。有些科學家已被告知：“你要知道你是實驗室的疑

犯！”

　　主席，我感到今天我們只是爭取討回香港的清白是不夠的，也無補於事。

單仲偕議員修正案表現的“自己顧自己”態度，不見得會解決問題；劉江華

議員的議案有國有家，還是不夠。我認為作為國際城巿的香港，還須和美國

華人團結一致，支持他們，也須為對美國及全人類作出貢獻卻受到不公平對

待的華人科學家，討回一個公道。

　　我的發言同時代表了吳清輝議員的意見。我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劉漢銓議員：主席，《紐約時報》的評述提到，考克斯報告雖然試圖寫成一

本第一流的間諜故事，但由於邏輯不通，充其量不過是一本有頭無尾的驚險

小說，這本《天方夜譚》在美國已經引起主流媒體和社會各界的質疑。

    主席，考克斯報告中列舉出 W56、W62、W70、W76、W78、W87、W88 等數

種型號的核武器，它們的一些主要設計數據，實際上在美國的公開出版物上

早已發表，例如美國 1983 年公開出版的《核武器手冊》第一卷《美國的核力

量和能力》，以及 1988 年公開出版的《美國核武器揭秘》等，這些公開出版

物對許多型號的核武器都有非常具體的介紹。近數年來，國際互聯網把美國

核彈頭的基本情況列成了一個長長的表格，所列舉的型號高達一百多種。考

克斯報告竟然把公開出版物和互聯網上早已公開的美國核武器資料，編造成

“中國竊美核機密資料”。

    主席，考克斯報告除了大量抄襲公開資料外，還有許多無中生有的部

分，如報告稱中國竊取了美國的電磁炮技術，可以摧毀美國在太空中運行的

星和導彈，但美國這方面的技術最早要到 2012 年才能完成。至於報告把早

已在波音 747 航機上採用的商業導航技術，也說成是中國竊取了美國武器系

統的尖端導航技術，更顯示出考克斯報告東拼西湊的特色。

    主席，考克斯報告指中國近 20 年來“一直”在竊取美國核機密，這種

說法也全無根據。早在 35 年前，在美國的封鎖和禁運下，中國在 1964 年就

成功地爆炸了第一枚原子彈。到 1970 年，中國“兩彈一星”都研製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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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證明，中國完全是靠自力更生發展國防力量的，中國科學家的聰明才智

舉世公認。考克斯報告指稱中國竊取美國激光模擬核爆炸技術，其實該項技

術依據的是中國科學家王淦昌先生在 1964 年提出的激光慣性約束聚變思

想。

    主席，其實考克斯報告已被徹底駁斥，其中涉及香港特區的部分，特區

政府也逐一作出澄清，解放軍駐港部隊發言人也就駐軍車輛出入關口的問題

作出說明。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近日訪美時，亦已向包括考克斯在內的美國

國會議員，解釋了香港對戰略性物品嚴格的管制措施。考克斯報告企圖把香

港拉入反華的政治漩渦中，從而收緊對香港高科技技術和戰略物資的入口。

考克斯報告的重點是指控中國竊取美國軍事科技機密，並附帶一筆指控香港

被利用以竊取及轉運美國軍事科技機密。但是，既然中國根本沒有竊取美國

軍事科技機密，又何來香港被利用以竊取及轉運這些機密呢？

    主席，炮製考克斯報告的原因，一是涉及美國兩政黨的政治鬥爭，二是

要迫使中國在包括世貿等許多雙邊談判上讓步；三是散布“中國威脅論”，

掀起反華逆流孤立中國。對考克斯報告，本會支持特區政府及時作出澄清還

香港清白的行動，並支持特區政府繼續嚴格實施對戰略品物資的出入口管

制，以保持國際一流的管制標準。同時，我們也要看到考克斯報告主要代表

了美國少數冷戰思維根深蒂固人士的訴求，但這阻擋不了中美、港美之間的

文化、科技、經貿及學術交流的發展。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美國眾議院特別委員會所發表的考克斯報告，對中

國竊取美國軍事科技的情報活動，作出了繪影繪聲的描述，但其實內容卻十

分空泛，可以說是缺乏實質證據支持，難怪不少公眾輿論認為，這份報告其

實是美國黨派政治鬥爭的工具。

　　考克斯報告將中美經貿、文化和科技各個領域的正常交流活動，全部列

入懷疑範圍，例如中美公司合組的合資企業、華人在美國的投資和設立的公

司、國際學術會議和展覽會，甚至涉及留學生、美籍華裔科學家等。不過，

整份報告充斥 捕風捉影的臆測和天馬行空的判斷，例如報告一方面承認在

國際商業合作中，技術轉讓的要求是常見的；另一方面，卻又指中國利用合

資企業要求美國公司轉讓技術，目的只是為了取得美國軍事科技。報告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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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根據美國政府及一間私人專業研究機構的研究，最多只有 20 至 30 間有

軍方聯繫的中國公司在美國，但卻武斷地認為有超過 3 000 間公司有這樣的

聯繫或從事情報收集活動，其理據竟然只是這些公司改用不同名稱，因而據

稱辨別這些公司十分困難。更甚者，這份報告抹黑中美科技學術交流，斷定

超過 10 萬名在美國的留學生是中國政府收集情報的招攬對象，但卻完全缺乏

實質例證及情報印證。

　　縱觀全篇報告，雖然長篇累贅，其實只不過是將美國國內過往一些對中

國的敵意揣測來一個大雜燴，所引用的證據也不過是這些過往對中國的敵意

揣測，完全缺乏實證。報告對中國核子和導彈技術發展所作的分析，根本站

不住腳，早已被中國政府代表在新聞發布會上用事實證據一一駁倒。這份報

告更充斥 對軍事科技發展和相關技術資料的一知半解和錯誤引用，連美國

廣播公司也就此專門作出報道，其中引述德國一位業餘的太空科技研究者所

說：“這份報告出現業餘者很容易就看出來的幾十個事實錯誤，是相當令人

不安的。”

　　主席女士，香港這個名字在考克斯報告中出現不下數十次，報告的結論

更有一段專門提及香港，要求美國政府嚴厲監控香港海關的出入口管制，但

報告顯然反映出，並未有對香港在戰略物資進出口方面的法律管制措施作過

直接研究，更無法指出其中有何不妥之處。報告指香港經常被利用作非法技

術轉移中心，但眾所周知，香港是法治之區，任何人都可以在這裏通過合法

途徑做生意和進行文化科技交流，如果違反戰略物資的進出口管制，便會受

到法律制裁。現在的問題是，這份報告對香港有關法律和海關執法的嚴謹性

無從質疑，卻將一些子虛烏有的所謂非法技術轉移活動，強加於香港身上，

這顯然對香港不公平，是香港人所不能接受的。

　　從本質上看，這份報告顯然是冷戰思維的產物，清楚可見，其作者從一

開始便假定中國是美國的敵人，一切正常的科技文化和商貿往來，均被貼上

間諜情報活動的標籤。在這種敵意之下，對問題的理性分析將變得困難，正

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香港作為中國主權領土的一部分，也難以

獨善其身。因此，我們既要從香港的角度出發，也要從國家的角度出發，通

過本會和香港各界的聲音，也通過國家在外交層面正常渠道的聲音，用事實

反駁這份報告的謬誤，向美國社會理性的一方作出澄清和爭取理解，維護香

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利益，也維護中美關係的健康發展、中美人民之間的友誼

和兩國三地長期的經貿、文化、科技交流。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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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介南議員：主席，正如我們過往對美國政客的評價和形象一樣，考克斯報

告對中國人及非美國人是充滿歧視、傲慢和蠻橫的態度。

    考克斯報告要針對的，不單止是中國內地的政府和貿易，而是針對全世

界的華人，包括香港在內。我不明白單議員修正劉江華議員的議案時，為甚

麼認為香港可以置身事外？香港與中國內地在這問題上又怎能分開？我不理

會單議員有甚麼看法、別人有甚麼看法、對方又有甚麼看法，人人都把香港

和中國內地看作一個整體。雖然，我們很明白在“一國兩制”之下，我們有

自己的制度，但顯然，正如我剛才所說，事情不單止針對中國內地，而是針

對全球的華人；而且，針對的亦不單止是經濟和貿易，還包括學術、民間的

交流。別人已是這麼看，我們為甚麼還不如對方呢？

    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前往美國做了她應該做的事，她單獨前往訪問

美國，不等於我們可以跟中國內地分割。試想想，假如在整件事中，中國政

府，或中國有關方面完全沒有反應或行動，香港政府再派 10 個陳方安生女士

前往游說，又會有何結果？很多人都已說過了，當中包括美國的政界和傳媒，

我不再重複，人人都知道考克斯報告是怎麼一回事。有人說沒有證據，現在

是沒有，我看將來也沒有。考克斯如想在美國選舉季節快要來臨的時候表演

一下的話，應該聽從政務司司長的建議，應邀來港訪問，然後表演一下，但

他似乎不敢來。

    當香港的議員面對這問題時，為甚麼要迴避這個問題是針對中國的呢？

為甚麼要繞圈子？為甚麼要示弱？為甚麼要人云亦云？為甚麼當香港的議員

觸及中國和香港的切身利益和貿易利益時，竟然連美國的政客、美國的傳媒、

美國的專家（我指核彈專家）都不如？再說，這是“要仔不要 ”。你以為

可以獨善其身嗎？這是否現時流行的雙重標準？現在我們的議題是有關中

國，但你把它刪去，以香港取而代之，他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候，

你會否又提出議案，然後又刪去中國，使香港置身事外呢？謝謝主席。

田北俊議員：主席，自由黨並不同意美國國會考克斯報告指本港是非法轉移

技術的轉運中心，以及解放軍駐港部隊不受監管地進出香港等各項的指控；

自由黨並強烈反對所有限制本港進出口的建議。我們要求政府應繼續向美國

政府和國會保持緊密聯繫，使他們瞭解本港的進出口管制制度，以清除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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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指摘本港經常被人利用作非法轉移技術的轉運中心並無道理。《基

本法》規定本港是分開的海關區域，有絕對的自主權規管所有貨物的進出口，

本港對於戰略物資貿易一向採取嚴格的進口及出口許可證管制制度，而敏感

物資的入口檢查均依足國際慣例。這制度一向行之有效，在回歸以後，情況

亦未有任何轉變。本港的進出口許可證管制制度一直獲得多個貿易夥伴的高

度評價，而考克斯本人早前與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會面時，亦曾承認香港擁

有一流的管制制度。因此，本港根本不可能成為非法轉移技術的轉運中心。

　　此外，解放軍駐港部隊亦並非報告所形容的“不受監管”地進出內地和

香港兩地的邊境。根據《基本法》第十四條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駐軍法》第十六條明確規定，駐港解放軍須遵守全國性法律和香港特區

法律。因此，即使駐港解放軍進入本港口岸，海關亦會一視同仁，與處理其

他車輛沒有分別。同時，本港並非如指控所說，對軍事敏感物資的控制鬆懈，

而自回歸以來，駐港解放軍一直嚴格遵守有關規定和履行職責，從未作出過

有損特區政府利益的事情，這是香港社會有目共睹的。

　　此外，報告建議美國政府應研究和檢討本港現行的海關管制措施是否足

夠，以及美國在處理出口管制事宜時，應否繼續視內地和香港特區為兩個獨

立體系。雖然報告並沒有法律效力，亦不代表美國政府的立場，但涉及香港

的有關建議，將來演變下去的後果，可能相當嚴重，政府不能掉以輕心。

　　本港現正進行數碼港計劃，如果美國將出口限制收緊，數碼港計劃將受

到影響，因為有興趣來港參與發展數碼港的美國公司，可能會因為國會意向

而影響他們來港發展的意欲。此外，本港的電腦商亦可能受到沖擊，現時本

港對進口的電腦產品已有相當繁瑣的審批手續，如果美國收緊出口管制，買

賣電腦晶片的中小型企業將會經營困難。

　　主席，自報告發表後，香港與美國的學術交流亦受到影響，美國一間國

家科學實驗室最近便中止了兩項與本港進行的學術交流活動，既拒絕了美國

學者來港，亦取消邀請香港學者訪美。

　　自由黨反對任何意圖收緊對香港輸出戰略物資的措施，以及所有阻礙學

術交流發展的行徑。如果美國採取倒退措施，將嚴重損害港美雙邊貿易關係

及經濟利益，對美國和本港都沒有好處。

　　自由黨認為政府應馬上採取適當行動，向美國國會解釋香港嚴謹的出入

口條例和措施。早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出訪美國，向國會議員解釋本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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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和立場是一個很好的開始；日後，政府亦應與美國國會和政府保持緊密

的聯繫，以確保他們獲得本港最新的貿易資訊。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

楊耀忠議員：主席，考克斯報告是一份“大膽假設，無法求證”的所謂調查

報告。它對中國，包括香港在內的指控，缺乏證據，背後動機，惹人臆測。

不少分析家都指出，主持制訂這份報告的一眾共和黨議員，顯然醉翁之意不

在酒，他們真正的目的，是借國家安全問題，打擊克林頓政府，為明年的大

選鋪路。

　　在報告公布之後， 5 名準備在明年總統大選中角逐共和黨提名的人士，

立即開始炮轟克林頓政府。主席，容許我引述在民意測驗中處於領先地位的

得克薩斯州州長喬治‧布殊，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中的兩段談話：

　　第一段：他批評克林頓政府沒有嚴正處理中國的竊密行為，並試圖縮小

有關的破壞影響。

　　第二段：他批評克林頓政府錯誤將中國視為戰略夥伴，他認為應將中國

視為競爭者，這個競爭者是沒有分享他們的價值觀，反而分享了他們的核機

密。

　　由此可見，他攻擊的是克林頓政府的對華政策。

　　事實上，部分有意參與角逐的共和黨人，從不同角度抨擊克林頓政府，

並且要將它兩名大將拉下台，要求總統國家安全顧問伯杰，以及司法部部長

雷諾辭職。這正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其實，同樣地， 7 年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林頓亦曾嚴辭抨擊布殊總統

的對華政策，以此貶低布殊的形象。如今歷史重演，考克斯報告更將“中國

威脅論”再度借屍還魂，利用子虛烏有的指控，在美國人民中，挑起反華情

緒。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與《時代周刊》的最新民意調查顯示，46%的美國

人，認為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威脅。導致這樣的結果，實在令人遺憾。

　　其實，考克斯報告的可信性有多大呢？我相信中國政府以至多位專家、

學者、甚至美國國內的主流媒體等，都已經提供了答案，並加以駁斥，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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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洋灑灑七百多頁的報告，充滿謬誤，貽笑大方，我在此不再複述。

　　美國黨派之爭，禍延中美關係，更殃及香港和美國之間的貿易及民間交

流活動。考克斯報告誣衊香港是非法輸入美國軍事機密的中轉站，對香港人

來說，實在是匪夷所思。雖然美國駐港總領事包潤石強調：“香港擁有世界

一流的監管制度 ......過去的經驗顯示，香港一直都有落實執行對大規模殺

傷力武器及敏感科技器材的嚴格限制 ......美國對香港的基本政策維持不

變。”言猶在耳，報載香港天文台在 2 月向美國訂購的一部電腦，可能被禁

止出口本港；民間的學術交流活動亦受到嚴重影響。

　　主席，批駁考克斯報告對香港人來說，並非甚麼越俎代庖的問題，相反

是一個關乎切身利益、大是大非的問題。香港與祖國的命運是息息相關，互

相緊扣的。我希望議員不要天真地以為將議案修正一下，將視 縮窄至香港

範圍，便可以令香港置身事外，獨善其身。試想想，考克斯報告除了指控香

港對駐港部隊的出入境管制存有漏洞外，亦暗示香港是中國的間諜活動中

心，透過中國在港設立的窗口公司，搜集情報。如果我們不對考克斯報告作

全面批駁，豈非向全世界宣布，我們默認其他指控？

　　香港跟中國內地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早前美國轟炸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

館，立法會立即進行辯論，予以譴責；中國跟香港亦有千絲萬縷的經濟關係：

前立法局曾經多次辯論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問題；種種事實說明了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

　　主席，我希望香港巿民認清美國國內確實有一股反華逆流，以及有些美

國人抱 霸權夢。我們不能讓它蔓延，也不能對之姑息，此外，我們要繼續

密切留意美國國內的黨爭動態，否則，最終吃虧的，只會是我們香港。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劉江華議員的原議案。

陳榮燦議員：主席，5 月 25 日，美國眾議院特別委員會公布了考克斯報告。

報告指中國竊取美國核武器等高技術，竊取的方法，竟然是中國指使數以千

計的留美學生，甚至一般遊客，從各種的渠道，收集美國高科技的機密資料。

美國《紐約時報》將報告形容為“一級間諜小說”，我卻認為這是世界上最

荒謬的“間諜小說”。一般“間諜小說”所描寫的主角，往往都具備通天本

領，例如占士邦 007 等，才可以較易接近存放機密情報的地方。考克斯報告

居然指中國的留學生，以至一般旅客，也可以收集到高科技的情報，這種說

法，簡直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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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克斯報告對中國提出的多項指控，完全沒有真憑實據。美國情報局人

員也強調沒有證據證明中國已經獲得了美國這些高科技；美國白宮發言人說

得更清楚，該報告根本說不出甚麼技術被偷取，被誰偷了，以及被偷運到哪

裏去等。

　　此外，美國的核子專家也公開表示，報告中所指涉嫌被中國竊取的核技

術，其實並不是甚麼機密的資料，大部分在 10 年前已經公開。中國國務院新

聞辦公室主任趙啟正，也在記者會上示範如何在互聯網上輕易取得相關的核

資料。可見考克斯報告在事情還沒有調查清楚之前，便作出無中生有的指控。

　　可惜的是，美國政客別有用心，炮製了考克斯報告， 造事實，利用世

人對核武器機密的不熟悉，誣衊中國“竊取”美國軍事機密。這是美國政客

蓄意轉移視 ，破壞中美關係，以冷戰思維對付中國。

　　考克斯報告所指的“核軍事機密”，根本不是甚麼機密，而是在互聯網

絡上也可以取得的公開資料。考克斯報告又指中國竊取了美國的尖端導航技

術，其實有關導航技術已在波音 747 客機上廣為應用，並以商業執照方式售

予中國。在中美建交之前，中國早已能夠憑 自力更生製造出原子彈、氫彈

和人造 星，這點剛才已有多位議員說過。中國第一顆人造 星在 1970 年 4

月發射成功，美國總統尼克遜兩年後才第一次踏足中國訪問，展開對話。考

克斯報告根本是一齣鬧劇，將會成為世人的笑柄。

　　考克斯報告的出籠，是有其政治目的：

一、 繼續推行冷戰戰略，為圍堵中國製造輿論。美國和日本簽了安保

條約，把台灣列為美日共同採取保 的範圍；美國還企圖把台灣

列入 TMD 戰區防禦導彈體系之內。我國政府就此發表了嚴正聲

明，強烈反對上述企圖。

二、 蘇聯瓦解後，美國為了繼續擴張戰備，千方百計把中國說成是威

脅美國安全的“敵人”。考克斯報告虛構的內容是要讓美國納稅

人相信，中國所謂“竊取”美國的尖端核彈和導彈枝術，將會對

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藏有極其險惡的政治目的。

三、 考克斯報告發表的時刻，正在北約轟炸中國大使館之後，美國沒

有對中國 4 項合理、合法要求作出回應，反而橫生枝節，含血噴

人，捏造中國“偷竊”美國核武機密的謊言，挑動反華情緒，以

此作為籌碼，企圖迫使中國政府就範。又把中國的香港特區“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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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水”，強迫香港特區“食死貓”，並企圖把解放軍駐港部隊抹

黑。

　　最後一點，該報告是美國共和黨及民主黨兩黨“黨爭”的產物，而且是

明年總統大選共和黨用來抨擊對手的武器之一。

　　考克斯報告一出，華裔科學家、學者人人自危，學術交流一度中斷，甚

至恢復無期。我擔心考克斯報告的影響，會使中美關係倒退至麥卡錫的恐怖

時代，我希望不會如此。

　　主席，我謹此陳辭。

蔡素玉議員：主席，在我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不到 1 個月後，美國國會

又以自欺欺人的方式，拋出了考克斯報告， 造我國以聚沙成塔的方式，偷

竊和收集美國的高科技軍事科技情報，來發展新式武器，對付美國；不僅如

此，報告更多次刻意提及香港，指本港被利用為引入軍事技術的中途站。這

是赤裸裸的反華輿論，也是為經濟制裁我國、限制科技產品輸華的警號。

有人認為，考克斯報告只是美國兩黨的政治遊戲，目的是抹黑美國司法

部長、國家安全顧問，從而達到打擊克林頓政治生命的目的。但事情顯然不

是這麼簡單，因為，第一，報告書是共和及民主兩黨共 9 位議員一致通過的，

而同樣的情況，只有在美國決定向伊拉克動武時才出現過；第二，報告的內

容，都是白宮最近不斷散播，只不過是分期漏出，匯集成篇，在毫無證據的

情況下，直指中國“偷竊”了美國的軍事科技；而接下來的，相信必定是限

制科技輸華，改變美國對華政策，進一步圍堵中國。由此可見，考克斯報告

雖然荒謬絕倫，但卻是深思熟慮的對華戰略部署，企圖加快美國的霸權地位，

遏止中國強大。

美國霸權主義的醜惡嘴臉，在考克斯報告中表露無遺。因為事情如果真

如報告所指，便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對美國最嚴重的情報竊取活動，

嚴重程度比傳遞原子彈機密給蘇聯的盧森堡案更甚，即使不會引發另一次麥

卡錫反共主義，也會導致大批華裔科學家人人自危的浪潮。可是，美國當局

並未能根據考克斯報告拘捕任何一名參與“偷竊”美國機密的華裔科學家，

也無法拿出任何確鑿的具體事實證明，通篇報告從頭到尾，都只是用“似

乎”、“大概”、“可能”、“或許”等模棱兩可的猜測字眼，既無人證，

又欠物證，純粹是一廂情願、一派胡言、憑空 造，完全欠缺邏輯思維，真

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但美國仍拿 這本九流水準的間諜小說，厚顏無 ，

振振有詞誣陷中國，不容任何反駁，這種霸權主義的作風，實在令人齒冷。



立法會  ─  1999 年 6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June 1999110

主席，美國將香港拉入今次的漩渦，是有明顯目的的舉動，美國窺準中

國非常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在報告中故意提及香港，其目的正是司馬昭之

心，路人皆見，其不外想增加在香港問題上的籌碼，加強在香港事務上的影

響力。

真實上，香港對戰略性物品的進出口，一向以來都有一套完善的監管制

度，監管範圍具客觀性，並符合最高的國際標準。現行的《進出口條例》及

《大規模毀滅武器（提供服務的管制）條例》，均規定所有戰略性物品，在

本港進出口都要接受檢查；而所有未領有牌照，將戰略物品在香港進出口的

人士和公司，均要負上刑事責任。有關管制亦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則，所有人

士或公司，不論國籍背景，均須遵守相同法律和管制措施。此外，根據《基

本法》規定的“一國兩制”原則，香港繼續維持其單獨貿易實體及單獨關稅

區的地位，在規管貨品的進出口，包括戰略物品方面，有完全的自主權。

主席，考克斯報告雖純屬天方夜譚，但這些“莫須有”的指控絕不能忽

視，本會應作出跟進行動。本會議員應以聯署信的方式，連同今天的議案辯

論結果，一併遞交美國國會，表明本會立場；如果可能的話，本會的議員，

也應組成外訪團，親自前往美國遞交信件，據理力爭，反駁考克斯報告對中

國荒誕無稽的指控。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劉江華議員的議案。

何鍾泰議員：主席，在美國眾議院調查敏感科技外流中國的考克斯報告中，

提及香港是中國偷運敏感科技的通道，有關言論可說使正在積極發展高科技

的香港蒙上了陰影，甚至會影響日後科技進口本港。

　　香港巿民對於有關的指控，當然感到十分失望及無奈。香港是一個獨立

的關稅地區，一向都有嚴格實施管制戰略品的法例，而且透過嚴謹的發牌制

度，執行有關管制戰略物品的條例。香港在 1997 年回歸祖國後，也繼續維持

這種做法。令我們更不忿的是，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曾多次讚揚香港的戰略

品貿易管制制度，當中更包括美國政府。

　　 1999 年 4 月，美國政府根據《美國　─　香港政策法案》而公布的 1999

年國務院報告中也曾表示：“港美在出口管制合作方面，並沒遇到甚麼特別

的問題。正如《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所規定，香港繼續維持其單獨

關稅地區的地位，並在出口管制方面，維持高度的自主權及其廣泛地被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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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級的管制制度。我們並沒有證據顯示中國中央政府參與或干涉香港的

出口管制決策”。

　　使我們更為擔憂的是，行政長官在去年施政報告中所提議的高科技發

展，以及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中公布的數碼港計劃，也可能受到該報告及其

建議的影響。如果今次事件不能妥善處理，除本港日後在科技發展方面受到

影響外，問題也會涉及其他的範疇，諸如一些超級電腦、應用在電子貿易的

加密科技，以及一些流動電話密碼技術等，使我們有需要的民用及商用的技

術輸入也受到連累，並會大大阻礙香港未來的發展。

　　因此，我們有必要向美國各界澄清事實的真相，以免這種誤解在美國方

面擴散，最終可能導致美國政府在輿論的壓力下，收緊對香港的出口管制。

當然，最近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到美國訪問，並且進行游說，是值得我

們讚賞的。政府方面除作出努力外，也應該聯同港美兩地的商界，透過不同

的場合，向美國方面作出解釋及作出游說，強調香港一向切實執行嚴格的出

口管制制度，竭力化解今次的危機。

　　主席，我謹此陳辭。

李家祥議員：主席，美國國會公布的考克斯報告，其政治作用大於保安作用；

宣傳作用大於經濟作用；心理作用大於實際作用。因為整份報告雖以最符合

常理的觀點來指控別人，但卻拿不出證據來。

該報告所持的觀點，在美國除了專家和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士之外，一般

的普羅大眾都會相當認同它，而當地的傳媒也為了迎合觀眾的口味而就此事

件大肆鞭撻中國，這便為共和黨人提供了攻擊克林頓政府的彈藥，可見為了

明年的總統選舉，兩黨之爭，在美國國內已表露無遺。

不過，這只是涉及美國國內政治角力的一方面，在關乎國際關係方面，

考克斯報告的公布，顯示出美國國內的政治力量在冷戰結束後，在全球範圍

內正尋求一個新的假想敵，表面上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實際上藉此來維護舊

有政治集團的既得利益。

在瞭解考克斯報告出籠的背景之後，如何面對涉及香港的部分，便不難

處理了。首先，香港回歸是不爭的事實，雖然“一國兩制”為香港築起了一

道保護罩，但樹欲靜而風不止，在涉及國與國之間的角力當中，香港自身維

護權益的能力十分有限，因此，“以靜制動”是目前最佳的對策。

其次，香港應堅守互惠互利政策的底 。美國採取任何影響雙邊貿易關



立法會  ─  1999 年 6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June 1999112

係的措施，都會對本身的利益造成損害。因此，一方面看透美方有人作“政

治秀”的企圖，另一方面，對可能受到影響的範疇作出充分的評估，並且與

中央政府緊密聯繫，切勿孤軍作戰。

第三，香港的優勢是與美國存在長期的經貿關係，歷史的淵源使兩地民

間掌握更多的共同語言，加強民間交流和往來，有利於消除誤解，增進互信，

尤其是傳媒的溝通更顯得重要，在這方面香港可以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我們可以相信，沒有實質性的事物是不可能持久的，無論現時中美關係

如何陷入何種程度的低潮，一旦涉及實質利益，任何國家、任何政府都不會

讓“畫餅充飢”式的幻覺成為指導外交政策的根據，更何況美國人民一向以

“現實、誠實、忠實”為價值觀念的基礎，中美之間沒有必然的利害衝突，

中美關係必然會度過險灘，迎向更美好、更實際和理想的前景。

謹此陳辭，支持修正案。

曾鈺成議員：主席，1985 年，我剛剛開始當上一所有些人叫親中學校的校長，

當時有位同事，他是校內的教師，他來任教的時間很短，其後到美國旅行去

了。他回來時對我說，他申請簽證時受到很不禮貌的對待，當時申請簽證還

要面試，見面的時候對方問了他很多政治方面的問題，最後他的簽證是拿到

了，不過，令我有些不開心的，是這位教師對我說，“校長，無辦法了，我

惟有對那官員說，我不知培僑是甚麼學校，我不知道，我只是打工的，他們

那些甚麼政治信仰等，我是不認同的，我不知道他們信甚麼，也不知道這是

一所怎麼樣的學校。於是便通過面試了。”

　　兩年之後，1987 年，那時民建聯仍未成立，我除了是這所學校的校長之

外，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就是廣東省政協委員。我第一次去美國旅行，跟隨

旅行團乘搭飛機到夏威夷，入境時我與家人去到移民官的櫃位時，他看了我

的簽證一眼，然後非常有禮貌的叫我稍候。他身旁有兩枝小棒，一枝是綠色，

一枝是紅色，他將紅色的小棒拉高了，即豎起了紅色的小棒，不久便有另外

一位穿制服的先生，過來帶我與家人上了二樓一個房間查問。由於我們是跟

隨旅行團到該處，那旅行團的導遊只能乾 急，因為他是不能上到該房間去。

那位先生問我做甚麼職業，我太太做甚麼職業，我在那裏出生等。當我回答

他我是在一所中學做校長時，這位官員大概不知香港有一種叫親中學校，即

當時有人說是與美國政府敵對的，因此，他覺得很奇怪，便問我為何你任職



立法會  ─  1999 年 6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June 1999 113

中學校長，證件上會有些記號呢？他又問我未做校長之前做甚麼，我說教數

學，這是事實。他說教數學也沒理由有該等記號，結果問話進行了個多小時

後，他仍非常有禮貌的讓我入境。當我出去時，發覺整輛車的人等了我們個

多小時，迎接的眼光既非焦急，亦非憤怒，而是人人都很好奇，不明白為何

這家的人要在那裏逗留個多小時後才出來。 4 年後，我又再到美國，又是在

夏威夷入境，又是遇到同一種待遇，這完全是一種規律，我又是等上了個多

小時，所以，我兩次在夏威夷入境，都享受不到旅行團的小冊子所介紹的夏

威夷少女為來客的頸上掛花串這種待遇，因為我每次出到去的時候，甚麼儀

式也已經完成了，只能急急登上旅遊車。

　　到了 1993 年，我接受美國政府通過香港美國使館發出的邀請，參加他們

一個名為國際訪問者的計劃，到美國訪問 1 個月，視察那裏的教育情況，待

遇當然完全不同，到達時是直行直過。接待我的美國政府代表，在整個行程

完了之後，問我有甚麼意見，我說無意見，只覺得今次的安排非常好，事實

上也是很好的。不過，我告訴他我以前來美國時曾經有過不愉快的經歷，他

問是甚麼，我便將前兩次的情況向他說，那官員說以後不會有這些情形，我

說我希望不是因為我曾經做過美國政府的客人，所以免除了這種麻煩，我希

望其他好像我的一般香港人，都不會遇上這樣的對待。那位美國的官員便說，

你放心吧，現在不再像以前那樣，現在我們的政策是越來越開放，那些事情

是不會再發生的。果然，自此以後，我還踏足美國一兩次，也沒有再發生過

類似的情況。

　　主席，剛才單仲偕議員說到考克斯報告內提及香港的部分，對我們在對

外貿易、發展高科技方面所造成的影響，以及我們應該採取的態度，我是完

全同意的，但我想指出，考克斯報告涉獵的範圍不單止那些，考克斯報告的

內容，以及其中的指控影響香港、影響香港人的，亦不單止是那一段。我希

望考克斯報告不會將美國的政治，帶回到幾十年前的麥卡錫時代。多謝。

張文光議員：主席，真不好意思，我沒想到一舉手便立即輪到我，真不好意

思。

主席，我想帶 民主黨的善意回應程介南議員和曾鈺成議員的觀點。因

為在考克斯報告的問題上，我看不出民主黨和民建聯在原則上，對於中國和

香港命運連成一體這最重要的立場有何分歧，我們的分歧只在於做法上和策

略上。這種分歧對香港和中國的利益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說一說。

程介南議員說，我們須把香港和中國看成一整體，兩者不可分割，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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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獨善其身，或置身事外，這點當然是對的。我作為一個香港人和一個中

國人，我不會把香港與中國截然分割開來，或以深圳河為中港界 。正因為

我們不想獨善其身、也不想置身事外，我們才會在今天討論這份報告，並關

切 這份報告對香港和中國的影響。但我們絕無意把香港和中國分開，也不

等於要香港和中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 同一個角色，或採取同一種步操，相

反，兩者實際上必須各司其職。是的，我們與中國作為一個國家，在政治上

已經成為一體，回歸後，香港與中國便是一體。但是，在一體的基礎上，我

們仍然要保持“一國兩制”，要有《基本法》，並以《基本法》來製造一個

資本主義的、自由的、國際性的香港，使之與整個世界接軌。為甚麼要這樣

呢？是因為香港雖已回歸中國，但仍然扮演 一個極重大的功能：便是作為

一個中國貿易的窗口、資本的窗口、科技的窗口，以及世界的窗口。這個窗

口是極為重要的，而且具有長遠的價值，這價值是不能因一時之氣而隨便摧

毀，或自己把門窗關上。我覺得我們從來沒有把香港和中國分割開來，六四

事件也沒有令我們與中國分離，因為我們已視之為一體。

然而，我們把香港和中國視為一個民族命運的共同體時，我們便必須體

認到我們不要獨善其身，但我們的確是各司其職；我們不是置身事外，但我

們的確是要相輔相成、並在制度上互補不足，以維護整體民族的長遠共同利

益。因此，對於考克斯報告，單仲偕議員和民主黨的立場，都不是要示弱，

而是真正的圖強，是“圖”香港之“強”。當香港真正發揮到它的強項及窗

口的長處時，香港才能對中國作出最大、最長遠的貢獻。如果香港跟所有中

國城市一模一樣，香港還有甚麼作用呢？香港只不過是中國另一個上海。在

這情況下，便變相否定了“一國兩制”的價值，對香港、對中國都沒有好處。

當然，大家都很希望每個政黨在每一事情上，都能充分體現其愛國情懷。

但愛國並不等於每一分鐘都要表態 忠，在每一項議題上都要表態 忠，而

是要做好自己的本分，這本分是甚麼呢？便是我們既要發展香港特有的長處

和經濟，也要做好一個在貿易上、資本上、科技上和世界上的窗口，而這個

窗口是很重要的。因此，我要說的是，我們無須為一份由一小撮人撰寫的考

克斯報告而沉不 氣，因而把中國的門窗和香港的門窗關上，因為我們還有

更長、更遠的路要走，香港也須更好地扮演這個在國際舞台上或中國舞台上

的一個角色。所以，以我的看法，如果在這事件上，從愛國的角度而動氣，

其志可嘉，但如果是從貿易的角度，以及香港和中國的長遠利益的角度而動

氣，便是缺乏智慧。

主席，我謹此陳辭，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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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there is a common saying, "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I surely prefer my country to be right.  If I can put it
in another way, "my mother drunk or sober", I also prefer my mother to be
sober.  I do not feel that there is always a need to defend my country on issues
where things are not very clear.  It seems to be generally well accepted that
countries do awful things to each other.  They spy on each other and they steal
things from each other.  This is the whole industry that goes on.  We really do
not have all the information to comment on part of the details of the Cox Report.

Madam President, from the bit that I have read of the Cox Report, it reads
like a thriller.  It is certainly extraordinary of the Americans to have claimed
that China had been able to steal, and even more extraordinary that the
American security system could be so poor.  However, I really do not think
that we have all the information to be too forceful about what really has
happened.  I agree with my Honourable friend, Mr CHEUNG Man-kwong,
that this is really not a matter of nationalism or patriotism.  I repeat, I prefer
my mother to be sober, however, sometimes she gets drunk.  But I still love
her.

So I do not wish to take sides on the allegations that are made or to
comment on the counter-allegations from China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I
think that this Council should stick to what we know which are the implications
for Hong Kong.  And it is for that reason that I prefer the amendment to the
original motion.  Thank you.

涂謹申議員：主席，剛才張文光議員所說的那番話，我不再重複了，我只是

想就這項議案提出一些意見與大家分享。就現時的情況來說，香港在戰略物

品方面，事實上享有比內地較為寬鬆的進出口待遇，而據我所知，中央政府

最少到現在為止對此也沒有任何異議，即是說中央並不希望香港一定要與內

地連成一體，所以有時候我們不要抱 一個想法，以為既然現時是“一國兩

制”，香港便有一些角色要扮演，其實，一直以來，即使在回歸以前，香港

亦在扮演 某些角色。因此，我覺得我們不要以為有了這份報告，它便會影

響以至針對我們，其實它不單止針對香港，我甚至同意馬逢國議員所說的，

它是針對 華人，包括入了美籍的華人，但問題是，我們辦事時要看看香港

究竟處於甚麼位置，尤其是這個議會以至香港的地位如何，我們有甚麼策略、

有甚麼方法、如何分工等，其中所涉的並非純粹是民族主義或有否義氣、又

或說不連在一起便沒有義氣。如果這樣想的話，便糟糕了，而香港也將會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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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煩了。

這次並非單一的例子，國家領導人曾經出於善意說過，香港的聯繫匯率

一定要保住，中國人民幣一定不會貶值，而不論怎樣都要保住香港的聯繫匯

率。但是我們別忘記，他雖然出於善意，但問題是，中國有自己內地更大的

國情，如果它的幣值真的貶值的話，別人對香港幣值的看法如何，那時候我

們可能會遇上很大的麻煩，而香港能夠承受的沖擊又有多大呢？所以，我自

己在想，北京的領導人今天想起這件事來，可能會覺得很可笑，他會覺得為

何你們會說一定要與內地連在一起，擁有的便大家一起擁有、沒有的便大家

一起沒有，說到關注便要當作一個整體般一起關注，否則便不妙，便沒有義

氣了、是表現出迴避、“要仔不要 ”了。近幾天以來，我都看見劉迺強兄

在《信報》用上這論調，即是說要找 數時便找中央、處理不來的也找中央，

要不然便是“一國兩制”。總之，都只是會找 數的。有時候，我也要想一

下，香港是否只會找 數呢？我以為答案不是，我看中央的政策，事實上長

期有一個立場，就是香港最緊要的是做好自己的本分，香港最緊要是在經濟、

科技等各方面獨自取得好成績，千萬不要說與內地連在一起，與內地相連的

話則糟糕了。香港能夠完善自己已經是對國家很大的貢獻，如果香港減少了

自己在這方面的貢獻，其實就是減少了對國家的貢獻。所以，在這方面，我

有這些個人感受，希望與各位議員分享一下。

我們要看看事實的本質，這是美國國內的一些政治鬥爭，如果我們都相

信這就是該事件的本質的話，便更要很小心處理這問題。由於它本質既屬如

此，孰真孰假，其表現也會是如此了。於是，在一些可能性裏，我們應如何

做呢？現時我從陳太在互聯網上的答問稿本中看出，特區政府事實上走的路

，都是說香港的監管很嚴密、香港很好等，總之說明不要以為香港回歸後

便會有改變，甚至香港被利用，千萬不要這樣想。全部資料都只是說有關香

港的。其實，如果我沒有理解錯誤，我相信在這個問題上，尤其是在有關外

交的問題，董建華政府與國家不會沒達成瞭解的。所以，我希望各位同事在

這方面要小心處理。實際上，我覺得有一些事情在制度上是真的可以改善的，

可使我們的制度更無人可非議的，當然，我只是說香港的情況，我不敢說到

內地。

舉例說，這幾天來報章所說的報關問題，希望政府可以出來澄清是否真

的有問題，如果指稱所涉的是軍事物品，但提單上甚麼細節也沒有，因此這

方面是可加以改善的，這樣做才可使制度令人覺得可信、值得信任。至於例

如抽查軍車方面，如果其他貨車也要接受抽查的話，便應按照例如每 100 輛

抽查 2 輛的比例來行事，從每 100 輛軍車中抽查 2 輛，如此便可說是一視同

仁了，而正如周德熙局長所說，這甚至可以更嚴格地執行，我覺得就這個問

題而言，我們可以採取這種做法。倘若別人真的別有用心攻擊我們時，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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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說我們是有進行檢查的，行動便不是零，因為“零”說起來當然不好

聽了。無論如何，這件事始終是可以由改善制度方面做起。我以為將來更可

採用一個不會令解放軍覺得為難的方式，因為遲些時候我們會有一座很大的

儀器。自 92、93 年起，我們便開始要求政府多用科技協助進行抽查，不要叫

那些關員或警察像數年前般要蹲近車底來檢查，這是很傻、很不妥善的做法，

會令工作人員吸進很多廢氣。現在已完全用電腦科技來進行檢查   ─   是利

用 X 光顯像，車輛駛過去時，從畫面上看見沒有可疑物品便可以了，無須打

開車輛任何部分來搜查，因為這樣做會使人覺得很難堪，現在已無須這樣做

了，我相信按現時的做法即使是解放軍也不會感到難堪了。

同時，我想在此說出我的心底話，就是國家不會愚蠢到利用香港，因為

香港實在是太複雜的地方，甚麼國家的特務都有   ─   說得俚俗一點，很多

地方很容易給人“踢爆”。還有，如果你利用偷渡方式轉運任何東西是“易

過借火”的事。此外，其他地方有更好的口岸，所以無須這樣做。因此，說

這件事只牽涉香港，我覺得在論據上肯定站不住腳，美國政府亦不會相信此

點，而跟我見過面的助理國務卿的意見也如是。最後，我希望大家小心處理

這方面的事。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劉江華議員，你現在可就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

鐘。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所提出的議案已很清楚說出立法會應有的態度，我無

須再增加任何的論述，而我的同事對報告內容也提出了不少反駁，我主要是

想聽聽單仲偕議員修正的理據，可惜，他修正的理由是軟弱無力的。

    主席，今次美國抹黑中國的伎倆跟以往不同，考克斯報告試圖把香港拖

下水，現在已產生了實質的影響。我想指出，考克斯報告對香港的指控，並

非如剛才立法會一些同事所說，可以單靠加強香港內部的管理，獨善其身便

可以成功化解。當然，我亦會支持特區政府繼續嚴格管制戰略物資，但樹欲

靜而風不息，昨天《洛杉磯時報》的一篇文章說及考克斯報告的發展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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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對香港的懷疑，而最重要的是文章在最後引述考克斯最近的意見，譯文是：

中國駐香港的軍隊，會影響香港的獨立性。這句說話似乎說如果要維持香港

的獨立性，最好便不要駐軍，狐狸是露出尾巴了。主席，這是真正的意圖。

過往有些人鼓吹香港無須駐軍，而現在亦有些人想借機會隱晦地提出此意，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其背後的目的顯而易見。所以，對於單仲偕議員的修

正議案中，要求進行解釋的工作，我們並無異議，但我們要以不卑不亢的態

度來處理，如果美國國會議員提出無理的指控，我們不應忍氣吞聲。對於建

議所謂分開處理的人，我要提出一個警剔：並非我們進行嚴格管制，他們便

會感到滿足，我剛剛收到一項消息，得悉今天美國參議院通過了一項法案，

要加強管制外銷高科技產品到香港，有些議員更想在香港和內地進行同等的

管制；很明顯，並非我們作出解釋，便可以停止他們的行動，他們要耍花樣，

因此並非以我們的意志便可以制止。

    對於刪除對中國的指控部分，民建聯是不能認同，剛才已有些同事說過

獨善其身，“要仔不要 ”的態度是要不得。然而，正如我們一家同住一屋

兩房，當我們一家人都給別人誣陷，說我們偷東西時，住在其中一間房的兒

子便開門對別人說，我的房間內沒有人偷東西，但另外一間我便不知道了。

這種說法是不應該的，這並不是策略的問題，也並不是角度的問題，這是立

場的問題，不說話便等如默認   ─   不說話便等如默認，這樣我們是做不到

的，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因此，對於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我們不能支持，

原因很簡單，因為我提出的議案是比較完整，而且表達了在香港作為一個中

國人的立場。

    主席，在這個議會內，有些人凡說到普世性的事物時，便會說我們是國

際公民，所以要談論、要參與，並引以為豪，但當說到中國事務時，便要劃

清界 ，閃閃縮縮，究竟是甚麼作怪呢？主席，我謹此陳辭，請各位支持我

的議案。

工商局局長：主席，首先我希望藉此機會解釋一下政府對這戰略品管制的政

策，以及對考克斯報告的立場。

　　特區政府一直以來都對戰略品貿易實施嚴格的管制，目的是令香港的貿

易夥伴對我們的制度有信心，無須擔心出口至香港的高科技產品會被非法轉

運或作非法的用途。我們亦深知只有這樣做，香港才可繼續從貿易夥伴取得

高科技產品，供香港工商界、金融業及學術機構等使用。這些高科技的產品，

包括高速電腦、各類通訊器材及加密設備等，是香港經濟發展命脈一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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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因此，執行一套嚴謹的戰略品貿易制度對香港的經濟及工業發展是至

為重要。

　　在“一國兩制”原則下，香港在回歸後繼續維持 單獨貿易實體及單獨

關稅地區的地位。因此，香港的戰略品管制制度繼續維持 它的獨立性及自

主性，香港管制制度是建基在全面的進出口許可證制度，嚴厲的執法機制，

客觀的法律基礎和緊密的國際合作。在我們的制度下，所有戰略品的進出口

一律須向貿易署申領進出口許可證，香港海關也會透過不同形式的實地檢查

行動，確保許可證持有人遵守發證的規定。我們的制度具有高度的透明度，

所有管制規則，都清楚列明在《進出口條例》，受管制的物品範圍也載於《進

出口（戰略物品）規例》的附表。這些附表跟隨所有國際防止武器擴散組織

及公約的管制品清單，是符合最高國際標準。

　　作為一個貿易中心，除了我剛才提及的一些基本規管元素外，香港有需

要採取一些較特別的管制措施，以確保在頻繁的進出口活動下，我們仍可對

戰略品貿易作出有效的監察。剛才有幾位議員已經提及我們的制度特別之

處，但我想在此再強調幾點有關我們制度的特別防禦機制。

　　首先，除了一般先進國家都會實施的出口許可證管制外，我們同時亦實

施進口許可證管制。一些較為敏感的戰略品過境亦受進出口許可證管制。這

全面的管制制度令我們可監察貨品的進出口情況。

　　第二，我們的制度有特別的措施防止已取得許可證的敏感物品，在進口

後非法轉讓給第三者。

　　第三，對於敏感物品，除非香港的出口商可證明有關貨物的原產地出口

國已明確地准許該貨品轉口至另外一個指定的目的地，否則我們不會簽發出

口許可證。這制度確保我們不會削弱出口國的管制。

　　第四，貨運的承運人有法律上的責任確保進口香港或自香港出口的戰略

品符合有關許可證的規定。這加強了海關在監察戰略品進出口的能力。

　　最後，除進出口管制外，香港亦是率先立法禁止任何人在知情下提供服

務，協助發展大規模毀滅武器的地區之一。根據在 1997 年制定的《大規模毀

滅武器（提供服務的管制）條例》，任何人為大規模毀滅武器計劃提供例如

融資等服務，均屬非法，可被檢控。

　　香港的戰略品貿易管制制度，包括剛才我提及的措施，備受貿易夥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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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評價。無論是美國國會專責香港過渡事務的小組、美國的政府，又或是

英國政府所編寫有關香港的報告，都對香港戰略品管制制度的嚴謹作出一致

讚賞。他們特別讚揚我們對違反特區出口規管公司採取有效及不偏不倚的執

法行動。他們認為這些行動是充分表現出我們制度的獨立性。事實上，我們

的管制制度向來基於公平原則運作。所有個別人士及公司，不論背景，均須

遵守相同的法律及管制措施。我們的執法行動紀錄，無論在回歸前或回歸後，

都足以證明這一點。

　　香港管制戰略物品貿易一向紀錄優良，亦深得貿易夥伴認同。政府因此

絕不同意考克斯報告有關香港被用作轉運中心的指稱，我們認為報告對於香

港的評價及結論是毫無根據的。我們希望可以在此再次重申香港特區政府對

考克斯報告的立場。

　　考克斯報告提及香港的部分，大致可分為 4 點。首先，報告指出數宗涉

及香港公司的非法輸入或輸出戰略品的個案。在描述這些個案的時候，報告

只是強調有香港公司牽涉其中，但並未指出香港海關在這些案件中採取的執

法行動。事實上，所有這些個案都是經香港海關竭力調查，提出檢控並由香

港法院審理以至定罪。所以，報告所列出的個案其實正好說明了香港管制制

度不但有成效，而且客觀公正。香港海關處理這些個案時，只是考慮證據是

否充分而決定採取行動，涉案公司的背景或聯繫均非海關考慮之列。

　　第二，考克斯報告聲稱，香港經常被利用作為非法技術轉移的轉運中心。

這些聲稱並沒有任何證據支持，亦未有考慮我們的制度已設置的防禦機制，

防止非法轉移技術。正如我剛才在開首時指出，我們有一系列的特別措施防

止不法分子利用香港非法轉運戰略物品。其中一項有效防止非法轉讓的措施

是對於所有敏感物品的進口，我們會要求進口商申報有關貨品的最終用途及

最終使用者資料，然後才准許貨品輸入香港。香港海關會對輸入在本港使用

的戰略品進行有關其處置方式和最終用途的查驗。如有關物品用途與申報的

資料不符，則進口商已違反許可證條件，也會遭受檢控。基於這些有效的防

禦機制，任何人利用香港進行非法轉運都必定會帶來極高的風險。因此，報

告對於香港作為非法轉運中心的指稱並無任何根據。

　　除了剛才提及的兩點，報告又指駐軍車輛在“不受監管”的情況下，進

出內地和香港兩地的邊境。報告在這方面的描述完全錯誤。根據《基本法》

第十四條，中央人民政府派駐香港特區負責防務的駐軍須遵守香港特區法

律。所有駐軍人員及其車輛經出入境管制站時，均須辦理海關清關手續。其

中所涉的程序，包括由駐軍的指定聯絡員事先提供過關的駐軍車輛及人員的

詳細資料。如海關人員發覺資料不完整，他們可要求駐軍提供補充資料。當

這些車輛和人員抵達管制站時，香港海關人員會核對資料，檢查文件並將數

據輸入海關的電腦系統。如有懷疑違例情況，香港海關人員會通報駐軍總部。

駐軍會派員到現場，在香港海關在場情況下進行檢查及審查。如有違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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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予以處理。此外中央人民政府已明確表示，中央駐軍機構包括駐軍部隊

都嚴格遵守《基本法》及所有特區法律。他們從未、亦絕不會從事任何違反

特區法律的活動。因此，報告對駐軍過境車輛所表達的疑慮是完全沒有根據

及不必要的。

　　最後，報告建議美國政府研究和檢討是否應把特區和內地在出口管制方

面看齊。就這一點，我們想強調香港的管制制度一直以來具高度透明度。我

們與美國亦維持緊密的夥伴關係，共同致力確保有效的出口管制得到實施。

這種夥伴關係在 1997 年 10 月透過工商局局長與美國商務部部長簽訂的討論

紀錄而得以加強。該討論紀錄是兩地就戰略品管制方面的資訊交流及互相合

作提供了架構。此外，我們經常與貿易夥伴作出借調人員的安排。一位美國

商務部的專家便曾於 1997 年在香港貿易署工作了 6 個月。另外一位來自澳洲

的專家隨後亦曾經被借調至貿易署工作。

　　我們隨時樂意與貿易夥伴在戰略品管制問題上進行建設性的對話。然

而，我們反對任何意圖收緊對香港輸出戰略品的措施。現時，香港在美國出

口管制上所享有的待遇是基於香港擁有健全的管制制度。如美國採取倒退的

措施，將會損害港美雙邊的貿易關係及經濟利益，並會向國際社會，特別是

一些希望仿效香港建立一套完善管制的經濟體系，傳達一個錯誤的信息。

　　政府在回歸前後一直非常努力地向我們的貿易夥伴解釋我們制度的運作

情況。其中包括：

(一 ) 在國際層面方面，以單獨關稅地區的身份出席由不同國際防止武

器擴散組織所舉辦的座談會或研討會，藉此機會促進貿易夥伴對

香港管制制度的認識；

(二 ) 在香港方面，我們一直與駐港的領事保持緊密接觸，向他們提供

有關我們制度的最新資料；及

(三 ) 在美國方面，我們根據 97 年簽訂的討論紀錄與美國保持緊密的合

作。特區政府的跨部門代表團稍後將於 7 月出訪華盛頓與美國有

關官員會面，根據討論紀錄進行每半年一次的互訪，商討有關戰

略物品貿易管制的問題。我們亦安排美國國會議員及他們的助理

到訪香港，實地瞭解我們制度的運作。我們駐華盛頓的經濟貿易

辦事處的同事，定期拜訪美國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及他們的助理

和美國商界，向他們介紹香港的管制制度，並解釋香港在美國出

口管制方面應獲得較寬鬆處理的原因。每當有需要的時候，我們

會勸阻任何企圖收緊對港輸出戰略品的美國國會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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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單仲偕議員和劉江華議員亦提及昨天參議院通過了一項建議法案，

該建議法案建議香港一旦禁止美國政府在港進行貨品出口前後的查驗，便會

把香港與內地等同處理。我想借此機會指出幾點：首先，有關的建議法案，

須得眾議院的通過，才可正式成為法例。我們不知道眾議院何時會討論此項

法案，但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事件的發展。此外，我也想強調一點，特區政

府一向沒有禁止美國在香港進行有關的查驗，我們也無意禁止這方面的查

驗，因此，我們認為現時美國議會的法案中，有關香港的條文是沒有需要的，

我們也會在華盛頓及在香港加緊進行游說的工作。

　　最後，特區政府會藉高級官員出訪海外的機會，向我們的貿易夥伴介紹

香港的戰略品貿易管制制度。正如剛才也有議員提及，最近，政務司司長便

藉出訪美國機會，與美國政府官員及國會議會（包括考克斯議員）會面，講

解香港在戰略品貿易管制問題上的立場及做法。

　　展望未來，香港政府會繼續與我們的貿易夥伴維持和發展緊密的聯繫，

並繼續加強管制制度，維持其透明度和嚴謹性，並在華盛頓積極進行解釋及

游說工作。我們希望藉 這些行動，可以確保香港繼續在戰略品貿易管制方

面處於領導地位，從而可以繼續取得高科技產品供經濟發展之用。我們覺得

這樣對香港與外地的技術、經濟及學術等交流，將有莫大的裨益。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單仲偕議員就劉江華議員的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單仲偕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SIN Chung-kai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單仲偕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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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如果各位沒有問題，我宣布停止表決。現在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敏嘉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家祥議員、吳靄儀

議員、張文光議員、陳智思議員、梁智鴻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

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及羅致光議員贊成。

李啟明議員、呂明華議員、許長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榮燦議員、黃宜弘

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反對。

張永森議員及霍震霆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

議員、陸恭蕙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慧卿議員、鄭

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及何世柱議員贊成。

陳婉嫻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朱幼麟

議員、吳亮星議員、馬逢國議員、陳鑑林議員、楊耀忠議員、劉漢銓議員及

蔡素玉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14 人贊成，8 人反對，

2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14

人贊成，12 人反對。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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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14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eight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7 were present, 14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2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carried.

主席：劉江華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

劉江華議員：主席，表決已有了結果，但我知道很多朋友是兩項議案都想支

持的，稍後我們也會支持經修訂的議案，因為這是大家的看法。

不過，今天的議案其實既是一個貿易的問題，同時亦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剛才工商局局長已很詳細談過貿易的問題，當然我們是會繼續支持特區政府

的做法，但是我想集中談談政治的態度。

其實，這議案除了涉及剛才有些議員所說是有關美國內政的一些問題之

外，亦是有關中美之間的政治關係，但更重要的，是這議案的辯論足以反映

出香港各種政治力量的態度。這項議案似乎是一個照妖鏡，讓我逐一細訴。

我留意到前 的劉慧卿議員平日就不少的議題都表現出雄辯滔滔的，但

是一旦我們要對美國國會表示遺憾，她便一言不發，剛才連影兒也不見了。

即就上次關於北約轟炸我國大使館，本會藉議案的辯論發出強烈譴責北約的

意見，劉慧卿議員都沉默不語，連一句“有沒有搞錯？”也沒有說過。究竟

這表示甚麼？究竟這是甚麼人的“前 ”？為甚麼要對美國表示遺憾時便要

走開？

民主黨的李柱銘議員上次就譴責北約的議案時發表了一篇與美國領事館

同一聲氣的演辭。今次我們提出議案對美國國會表示遺憾，他亦是不發一言，

並且走開了。是甚麼理由呢？這個當然要他才知道。但更要害的是，民主黨

由單仲偕議員出手，修正了我的原議案，刪除有關“中國”的字眼，使人更

感驚奇。

如果我們看看民主黨成員過往的紀錄，譬如說就最優惠國待遇和譴責北

約等事，他們都有發言和表態，這些都是與中國有關的。為甚麼就考克斯反

華的報告便要劃清界 ？表現出前後不一，持雙重標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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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有關北約的轟炸和考克斯的誣陷，其實都是雙刃刀，直插中國的

心，包括香港人的心。在 5 月 12 日譴責北約時，民主黨的何俊仁議員大聲疾

呼，高喊“血濃於水”、“切膚之痛”、“人類良知”等，但今天卻要說獨

立，要劃清界 ，這樣，“血濃於水”的關係到哪裏去了？“切膚之痛”的

感覺又到哪裏去了？現在全家人都被人誣陷了，如果我們不以一家人的立場

說一句話   ─   現在的情況更不僅如此，他們連我們想表達的內容也刪去

了，他們可否撫心自問，究竟他們作為中國人的良知又去了哪裏？究竟他們

所擁有的、人的靈魂又去了哪裏？剛才張文光議員說“ 忠”，究竟他們是

對甚麼人 忠呢？

主席，如果民主黨認為不要理會中國的事情了，那麼，譴責北約時又是

否惺惺作態？如果是關心的話，今天為何又刪去議案的那一部分？這又是否

麻木不仁？我確是很想民主黨的朋友反思，是不是值得為美國的政客拉票，

而賠上“默認”的罪名，甘願付出陷中國政府，尤其是駐軍於不義的代價？

我很高興聽到張文光議員提出“命運共同體”的說法，但是如果說策略

不同，歷史上是有綏靖主義，有姑息的政策的，這些不就是教訓嗎？如果你

說香港是窗口的話，現在整間屋都沒有了，窗口又可置於何處？別人要拆你

的屋子了，你拿 窗口又有甚麼用？所以，我深切盼望民主黨回頭是岸。

主席，當提到中國問題的時候，其實民主黨真可說是“翻雲覆雨”的。

我很想提出一些深刻的例子，我翻查過一些資料，可見譬如提到最惠國待遇

及考克斯報告，其實這兩件都是美國的武器，所造成的效果包括，第一，在

美國已引起反華的情緒；第二，在香港已挑撥了內地和香港的關係；第三，

對中國起 一些遏制的作用。

說到最惠國待遇，民主黨的朋友當時是不支持讓中國獲取最惠國的待

遇，更要求加上所謂人權的條款，配合美國國會的說法。他們今天就考克斯

報告又說不應該提中國，也不作反駁；他們時或主動提及中國的內政，時或

認為不應該提及，這是雙重標準；他們有時候要為美國國會搖旗吶喊，有時

候即使被打亦沉默不語。其實，這兩者實質上都是配合 美國國會的方向，

所以，張文光議員說得不錯，是策略不同了。

主席，這點我當然是有感而發的。由於我們提出這項議案時，是很清楚

表達出香港的事情我們一定是最 重的，但我們不能夠不理會美國對於整個

中國的傷害。如果你看考克斯的報告，它指出了有十多萬中國留學生或學者

都可能竊取過情報，這些包括香港學生在內，甚至在一些公開的展覽裏，有

一些人拍攝錄影帶或作筆記，考克斯報告都認為這是有嫌疑，這真是“有沒

有搞錯”？總的來說，我們不能夠麻木不仁，所以我要比較強烈的在這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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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我的感受。

最近，我看了一份周刊，這份周刊選出了 100 年來中國小說的冠軍作品

是魯迅先生所寫的《吶喊》。他在自序中曾說出為甚麼他想做醫生，後來卻

做了文藝的工作。其中有一段話，我想與大家分享，這段話是這樣說的：“有

一回，我竟在畫面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

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綁 的是替俄國

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預備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 的便是來賞鑑這示

眾的盛舉的人們。”主席，歷史有時候也會循環，如果我們對我們國家的發

展，對傷害整個發展的一些人，表現得過於麻木不仁的話，到頭來我們可能

會受傷害的。

主席，我想重申一點，就 這個關於考克斯報告對香港造成傷害的議案

辯論，又或就 修訂議案的議題，剛才很多議員清楚說明了我們香港人的各

種態度。我再次呼籲各位不應該受這些態度所影響，其實，中、美、港數地

的人民應該繼續發展友誼，在學術、經濟、文化上繼續發展，繼續交流，亦

不應被這些所阻礙。我覺得這正是在香港的中國人所應有的態度。我謹此陳

辭，多謝主席。

涂謹申議員：主席，規程問題。因為剛才劉江華議員提到有些民主黨議員反

對香港 ......中國 ......我想作出澄清 ......

主席：涂謹申議員，我知道你是想澄清，但我要說明一點，你只能澄清你剛

才發言的內容中被人誤解的部分。“澄清”的意思便是這樣，所以，請你想

一想。

涂謹申議員：......我想作解釋，因為甚麼呢？主席，我想再提到規程方面，

現時如果有情況是某一位議員提到另一位阿甲議員曾說過某些話，而阿甲是

在座的議員，應如何處理？當然，剛才的辯論根本不是談最惠國，是嗎？但

有人怎樣也要抹黑，那是沒辦法的，然而，問題是，如果該人指出的某件事

並非事實，而所涉的那些議員都在席，我想請問主席，這些人可不可以作出

澄清呢？

主席：涂謹申議員，請你先坐下。按照澄清的規則，議員只可以澄清他在辯

論中提及的說話。我明白你是想澄清，但這規則是由各位議員所訂立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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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執行這規則的人，所以我想問清楚你在剛才發言時有否提及你認為被人

誤解的部分。

為何剛才李永達議員舉手，我卻沒有請他發言？因為他在剛才的辯論中

並沒有發言。楊森議員亦舉手，那是否又是規程問題？在剛才的辯論中沒有

發言的議員，是不能作出澄清的。

李永達議員：主席，我是要求發言的。

主席：你要求發言，好的。

楊森議員：主席，我亦是要求發言的，但我的發言會很簡短。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以便研究在這階段可否再讓議員發言。

下午 6 時 59 分

6.59 pm

會議暫停。

Meeting suspended.

下午 7 時 05 分

7.05 pm

會議隨而恢復。

Council then resumed.

主席：各位議員，會議很快便能恢復，因為我記得有一次在司徒華議員動議

的一項議案辯論中，在司徒華議員答辯後，程介南議員要求發言，我當時批

准了他的要求。當天我也提出希望《議事規則》委員會盡早研究有關的議事

程序，因為這樣可能會令辯論無休止地拖延下去。不過，既然如此，現在我

也會准許李永達議員及楊森議員發言，甚至其他議員也可以要求發言，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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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會再有一次答辯的機會。

李永達議員：謝謝主席英明。（眾笑）

主席，今天我原本沒有打算發言，我只想就數點作出回應。首先，我很

佩服劉江華議員今天忽然感性地讀出一篇很美麗的愛國宣言。其實，劉江華

議員也曾是前港同盟的成員。他在港同盟的年代，跟隨我們“很有問題”的

黨主席李柱銘議員，當了數年的會員，但他可能忘記了自己的身份。我覺得

我們有時候說話不應不留餘地，說甚麼“麻木不仁”、“妖魔”等。他說這

項議案通過後便是“照妖魔的議案”，但跟 他又支持這項經修正的議案，

那麼劉江華議員豈不是與妖魔共舞，擁抱妖魔？如果他覺得這項修正案是極

不能接受的，他便應該反對到底。況且，我覺得劉江華議員說話這樣不留餘

地，是侮辱了 15 位支持民主黨的議員，今天共有 28 位同事，在他的口中也

變成了妖魔；說話如此不留餘地，變成了“義和團翻版”，如果他對美國一

切東西都反感，將來狄士尼樂園在香港建成後，我希望他帶領數萬名市民前

往美國領事館，反對美國妖魔侵襲香港，反對美國文化入侵我們祖國的大地。

即使狄士尼樂園建不成，他們還有反對的機會，便是發動數萬名市民在每一

間麥當勞餐廳的門外，反對美國的食品和文化入侵我們祖國大地。

有時候，在這些問題上，若說話太不留餘地，便會令自己進退失據。我

覺得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能持不同意見，但無須把那些老掉牙的題目也翻

出來議論，例如最惠國待遇等問題。我希望中國能夠加入世貿，好使我們不

用再處理這個問題。

如果我的記憶沒有錯，即使中國中央政府，在中美關係如此緊張的時刻，

仍接待美國副國務卿，討論這些問題。根據劉江華議員的意見，他應該在中

國接待美國副國務卿的時候，率領一些人前往美國領事館抗議。我覺得在這

些問題上，如果美國政府有誣衊我們祖國，我們應該提出抗議；但將這個問

題在立法會上提出辯論，然後很有技巧地在首次發言時甚麼也不說，卻在餘

下的十多分鐘內，用一些連在座的同事，以及稍有普通常識的人也不會相信

的字眼來批評另一個政黨，我覺得這是沒有必要的。這種做法根本不是辯論

問題，而是利用這項議案辯論來打擊其他政治對手。其實，這也沒有甚麼問

題，反正政治辯論是常有的，但我覺得這種技倆過於低劣。

因此，主席，我希望劉江華議員收回剛才的話，並向那 28 位同事道歉，

否則，那 28 位同事便變成他口中的妖魔了。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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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森議員：主席，我剛才說我的發言會很短，真的是很短。

　　劉江華議員在我們的議會中開創先河，就是原來提出議案的人可以不說

內容，當時我已感到奇怪，後來我明白了，原來他保留最後十多分鐘，嚴厲

地逐一批評每位議員，不支持他的議案或修正其議案的都被說成沒有中國人

的良心。但今次我想有一件事會令劉議員很尷尬，原來絕大多數的議員都是

支持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的。我的問題是，除了劉議員或其所屬政黨的同事

外，我們在座各位是否都沒有中國人的良心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這個問

題。

　　我認為有時候批評別人得太不留餘地，是會引起反彈的。但很奇怪，既

然他覺得單仲偕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沒有中國人的良心，但他稍後又表示支持

由一個缺乏中國人良心的人所提出的修正案，這點令我感到十分奇怪，為甚

麼會這樣的呢？

　　謝謝主席。

司徒華議員：主席，我要說的話十分簡單，劉江華議員像是《三國演義》中

的呂布，請劉議員回去看一看《三國演義》。

何俊仁議員：主席，我只想說一點，我覺得在回歸之後，市民很多時候擔心

不單止是我們的言論自由未知能否得到充分保障，甚至擔心會否有一種風

氣，令人們連不發言的自由也沒有。當大多數人都站出來表達愛國、交心的

時候，沒有在適當時候站出來說也交心、也愛國的人，便可能被指不愛國，

甚至可能被指叛國，這是最恐怖的。不幸地，我們的祖國自 49 年建國直至四

人幫倒台這數十年的歷史中，最使人痛心的地方，便是某些人選擇不表達，

或認為情況不適宜表達，或不懂用甚麼說話來表達，甚至因為某些原因而選

擇不表達時，卻全部變成罪行，被指有罪，給人無限上綱地批評。這絕對是

最悲哀、也是最恐怖的事情。

今天，劉江華議員對各議員逐一點名，例如問劉慧卿議員為甚麼不發言，

認為她不發言一定是因為巴結了某些勢力，甚至跟某些美國人串通，為他們

拉票等。這個例子，正是因為她不發言，便把她定罪。現在很多極權國家也

不會這樣做，最多只是不准人發言，一發言便被指摘為煽動或破壞治安，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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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破壞公安的罪名。但我相信時至今天，全世界已很少國家會這樣做了，即

使在共產主義國家，如北韓、古巴等，不發言也不會是一種罪。

我也想談一談自己，因為剛才劉江華議員也點了我的名，說當天辯論有

關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被炸的議案時，我只是表達了一種感情。當時我曾指

出，我所表達的感情，並非只是中國人才能表達，每個人都應該為代表和平

的領事館被炸、為平民枉死而傷心。當然，我表達這種感情並非始自今天，

這二、三十年來，我參加過很多活動（當然劉江華議員有時候也會來參與），

如要求日本就侵略中國作出賠償，我們這 20 年來也在繼續進行；我們亦有很

多人參與其他各種不同的運動，例如要求平反六四等，這些都是對國家、對

民族的一種愛護、一種盼望，希望它得以進步。請不要將感情分類，說成在

某些情況下站起來支持中央政府、支持中央領導人的立場，才是愛國，用某

種方式來交心，才是中國人，這是最大的邏輯謬誤。

最後，我想指出一點，今天我們提出修正案，其實單仲偕議員在他發言

時也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是因為我們絕對覺得這份 Cox Report 存在 很多問

題，有很多言論是完全不堪一擊的，不過，我們覺得以香港今天的位置來說，

我們最有利的是就 香港的立場，就 我們所掌握的資料來反擊其中有關香

港的部分，至於中央政府的部分，我相信中國政府絕對掌握了充分的理據，

有本身的策略和部署。在外交問題上，不要以為自己事事代表中央發言便十

分聰明能幹，這不是必然的，當然，不發言亦並不代表不支持中央政府或是

支持美國，這是基本的邏輯問題。

我只想強調一點，就今天的辯論而言，我覺得我們的焦點應該放在我剛

才所說的那部分，我相信中央政府自然會有很多方式來處理這問題。當然，

我絕不排除在適當時候，假如我們掌握了充分的理據，是絕對應該發言的；

不過，我們今天在這個議會內，只要做好本分，就是為香港辯護，這便足夠

了，這是我的看法。

最後，剛才李永達議員指出，劉江華議員是前港同盟的成員，現在已不

是了。當然，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選擇加入哪個黨派，不過，今天聽了劉江

華議員的一番話之後，我真有點慶幸他不是民主黨的成員，否則，我作為民

主黨的代表，一定會無地自容。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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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議員：主席，民建聯一向都是愛國愛港，立場非常鮮明，所以我們對

於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的熱愛，是無須多說的。不過，剛才有議員說我

們代表中央政府說話，我想說我們絕對沒有資格代表中央政府說話，中央也

無須我們代表他們說話。然而，我們看到美國議會發出了一份這樣的報告，

而對於這份報告，我們民建聯的同事都認為有很多謬誤，即使是今天發言的

多位同事，亦指出了很多謬誤，所以，我們應該直接表達我們的意見。

    當內地做了一些錯誤的事情，或一些大家都不喜歡的事情時，本會有些

議員很多時候都會盡力鞭撻，但對於美國政府誣衊我們，有時候卻似乎有刻

意迴避的感覺；如果大家細心分析，是有這種情況出現的。可能是發生了太

多事情了，以致記憶欠佳，或有時候只懂得罵人，不懂得罵自己，這些情況

很多時候都會出現。例如，我仍然記得在一次辯論中，有民主黨的議員指民

建聯某些議員沒有發言，質問他們為甚麼不發言呢？像是不發言也有罪一

般；但同樣地，當別人採用這個方法回應時，卻會給他們指摘，說連不出聲

的自由也沒有嗎？類似的事情我也不想多說了，因為經常這樣，好像很嘮叨

和很瑣碎似的，但這種情況，即使我的記憶力不大好，也記得是不久之前才

出現過的。何俊仁議員剛才用了“無限上綱”這些字眼，但我又剛剛聽到民

主黨另外一位議員發言時，指劉江華議員既不喜歡狄士尼，又不喜歡麥當勞，

不如反對它們，帶市民去請願示威，不讓它們來港吧！但劉江華議員發言時，

卻完全沒有提及這些東西，他只是針對 Cox Report 發言；他也不是逢美必反，

我相信他一定不是這種人，他只不過是熱愛自己的國家，覺得自己的國家被

誣陷，因而感到很不滿，有很多話想要表達而已，我覺得只是這個問題。

    當然，今天這項修正案在本會得到不少同事的支持，我相信各位支持的

同事也有各種各樣的看法。劉江華議員剛才的一番說話，主要是針對民主黨

對修正案的發言，那麼，為甚麼民建聯會支持經修正的議案呢？因為我們覺

得有一點是很重要的，便是這項修正案內幸運地還有一句未被修正，便是本

會對於 Cox Report 所引申出來的問題，深表遺憾，我覺得這一句很重要。雖

然原議案被修改了一些比較重要的部分，但能保留“本會對此深表遺憾”這

句說話，民建聯覺得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們支持修正案。

    謝謝主席。

陳鑑林議員：主席，我相信譚耀宗議員的記憶力其實很好，可能他只是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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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得太清楚罷了。何俊仁議員所說的連不發言的權利也沒有，我自己便最有

經驗，因為在上次議案辯論時，司徒華議員便是指摘我沒有說話，我無端給

他罵了一頓，也有很多議員為我感到不值。如果何俊仁議員罵劉江華議員的

話，我認為他最好也罵司徒華議員，那便最公平了。

    我覺得就這次辯論來說，大家的立場都有所不同。劉江華議員的分析，

各位議員的表達，都主要是從他們對歷史的感覺出發，多年來，大家對一些

政治問題均有分歧的地方。當然，我們相信今天投票贊成修正案的議員，很

多都是愛國的，很多都同樣懷有對香港、對中國非常熱切的心，我們不想分

化這二十多位議員。大家過去的立場都很清晰，剛才譚耀宗議員也說了，民

建聯愛國愛港的立場非常堅定，這是大家都知道的。至於有其他人也說自己

愛國，當然會有人質疑他們，究竟愛的國是中國呢，還是其他國家，這點我

們無謂說了，自有歷史作見證，由歷史說明一切。

    何俊仁議員說很慶幸劉江華議員不屬於民主黨，否則他便會無地自容。

我們都很清楚劉江華議員為甚麼要脫離港同盟，這個問題他可能稍後也會談

到。要脫離自己的組織，可以說是一個非常非常痛苦的決定，原因一定是很

深刻的，其中一個原因，我相信是因為他認為那個黨或那個結盟已經不再是

他理想中的團體了，所以他才要離開。對於一個結盟越走越歪，與自己的理

想背道而馳，我相信他一定非常痛心，要作出一個離開的決定，確實是不容

易的。我相信他稍後也會說，他亦很慶幸已經離開了一個背棄自己理想的團

體。

    至於是否要到狄士尼樂園或麥當勞抗議呢？民建聯從來都認為，即使政

治立場有所不同，也不應該跟正常的貿易交往、人民之間的友誼來往混為一

談。中美關係發展得越來越好，我相信對世界和平、對世界人民的友誼是有

幫助的，世界各地的互相貿易也是正常的事。即使在五、六十年代，在中美

關係出現緊張的情況之下，中國的貨物仍然可以繼續運往美國，而美國的貨

物仍然可以透過其他渠道運到中國，這種貿易和友誼是沒有間斷的。當然，

在某些政治問題上，會有人刻意製造反華行為，甚至出現敵意的立場，我相

信這時候我們便必須站出來，揭露這種現象。

    民建聯認為，在這件事情發生後的短短數十天內，我們已經看得很清

楚，對於考克斯報告的質疑，大家的意見其實都非常接近，那便是考克斯報

告內有很多地方，完全是 造和沒有根據的。我相信香港市民都看得很清楚，

解放軍進駐香港後，並沒有為香港帶來經濟上或科技轉口上的問題，令香港

受到拖累；解放軍的進駐，只是體現中國主權的一個象徵。在座的民主黨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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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在過去數次會議中都刻意把考克斯報告與解放軍的一些軍事物資過關問

題，提出來質疑，這很難怪有些議員會對民主黨的立場抱有懷疑態度。當然，

在辯論中真理是越辯越明的，這便是辯論的真義所在；我希望透過這次辯論，

大家的立場可以更清晰，可以讓香港市民、甚至國際社會明白，我們在這問

題上的立場究竟如何。謝謝主席。

司徒華議員：我想澄清一點。

主席：司徒華議員，你剛才發言只說了一句話，你是否想澄清剛才所說的那

句話？

司徒華議員：不是，我 ......

主席：司徒華議員，很抱歉。

司徒華議員：剛才有議員提到我的名字，我只想澄清一句。

主席：司徒華議員，很抱歉。根據《議事規則》，如果你在剛才沒有發言，

你現在發言 ......

司徒華議員：我只是想要求澄清 ......

主席：你聽我說清楚，如果你是想澄清他的發言，你是應該在他發言時，起

立插言要求他澄清，讓他決定是否接受你的澄清要求。但現在你要求澄清，

便只能澄清你剛才發言的內容中被人誤解的部分，而你的發言只有一句，我

不知道你要澄清哪部分。

司徒華議員：我只是說，對一些沒有發言的人，我只是稱讚他、欣賞他罷了，

我沒有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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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希望今天的辯論不要越辯越長，如果再沒

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劉江華議員再次發言答辯，而這項辯論便到此

為止。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的發言會很短。我覺得今天這個“加料”辯論十分好，

因為有些事是越辯越明、越辯越清的。

其實，我剛才的發言已經說得很清楚，這是一個政治的辯論，我是談政

治的問題。剛才李永達議員指我話說得太盡了，他說我反對麥當勞、反對狄

士尼，我想問其他同事，我有沒有說過這些話？李永達議員好像學了考克斯，

學了誣陷，我覺得這是不對的，我沒有那樣說，我只是談考克斯報告。我對

美國完全沒有所謂敵視，我在發言的最後一段已經說過，美國和中國一定要

繼續保持良好關係，我說得很清楚，大家也應該聽得很清楚。我反對美國哪

一方面呢？我反對美國的霸權主義，這點我在譴責北約的議案辯論中已說得

很清楚；現在我是反對美國國會的誣陷，這點也是很清楚的。

司徒華議員剛才說我有如《三國演義》的呂布，我倒要回去細讀一下，

不過，聽說呂布是精於作戰的。“華叔”既然說“華仔”是呂布，我也想奉

勸“華叔”回去讀讀歷史，這次不是讀《三國演義》了，而是請他看看誰是

吳三桂？請他細想一下。

剛才有些議員說我的話對其他同事可能造成傷害，我自己心裏不是這樣

想的；大家都聽得很清楚，我是說有些同事其實是原議案和修正案都支持，

這些同事不是提出修正，沒有刪除我議案中最重要的部分，我對他們沒有任

何指摘。我剛才是重提民主黨或一些其他議員過去的某些說法，如果有人可

以說出哪一件不是事實的話，請他指出來，但我肯定每一件都是事實；我今

天已帶齊了資料，我可以拿出來，讓同事指出哪一件不是事實。有人說那些

都是陳年舊事了，但大家都知道，我們在議會間中也會談及一些陳年舊事的，

為甚麼別人可以提出陳年舊事，我便不可以提出？這是怎樣的民主？這是哪

門子的民主派？有人指當時我也是跟 李柱銘議員，現在的一切正好說明了

我離開是正確的，特別是譴責北約轟炸中國大使館一役，在他發言之後，我

更深深感覺到我的決定是對的。我曾經舉過一個例子，說如果我坐上一輛車，

本來想到一個目的地，但那車開 開 卻開了到和合石，我是一定會離開的；

我曾經這樣說過，也不是甚麼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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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剛才已經提過，民建聯最後也會支持這項修正案的，原因很清楚，

便是修正案保留了“本會對此深表遺憾”這句子，我們希望大家能夠一致支

持這件事，對美國國會這種誣陷表示遺憾，因此，我們會支持修正案。

李永達議員指我把話說得太盡，但我覺得要表達一個人的政治立場或態

度，是要清清楚楚的，所以我不會收回有關我的立場和態度的說話，這是很

清晰的。香港有些人親中，有些人親美，有些人親其他，這沒有所謂，多元

化，各有各的立場，各有各的態度；以後可能還有一些議案，會反映出另外

一些問題，是嗎？我覺得各人有各人的立場是最好的，能夠反映香港多元化

的政治文化。

主席，我的回應便是這麼多了，我覺得這是一場非常好的辯論，把很多

人的立場和態度都反映了出來。我謹此陳辭，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劉江華議員動議，經單仲偕議員

修正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提高香港作為航空中心的地位。

提高香港作為航空中心的地位

ENHANCING HONG KONG'S STATUS AS AN AVIATION CENTRE

馮志堅議員：主席，如果深水港是香港得天獨厚的福蔭，則赤 角新機場便

是香港人後天奮鬥的心血結晶。進一步說，如果我們把海港優勢與新機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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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的智慧和魄力，雙劍合璧，充分發揮其潛力，則香港的經濟前景，一定

是海闊天高，另有一番天地。

赤 角新機場從構思到落成啟用，不論政府或市民，都深切期盼世界一

流水平的新機場能為本港的貨運、旅遊等服務行業，以至整體經濟的發展，

帶來一番新氣象。但新機場自啟用至今，先後受到香港空運貨站公司運作癱

瘓、亞洲經濟因 97 金融風暴而陷入不景氣等問題的困擾，導致新機場即使擁

有世界級的設備和規模，其使用量一直差強人意，經濟效益未盡發揮；加上

近年來國泰航空公司的勞資糾紛，以及一些航空公司因機場收費高昂而削減

班次，都令業界及社會人士進一步關注到新機場的競爭力問題，以及香港的

航空中心地位是否倒退的問題。

主席，新機場首年開張便舉步維艱，現時號稱可以 24 小時運作，但每天

的航班數目只有 460 班，比要在晚間關閉的原啟德機場還少了七分之一，比

赤 角機場的設計能力只有三分之一。機場管理局（“機管局”）第一年運

作便因此要揹上 4 億元的赤字包袱。大家都知道，第二條跑道投產會令現時

已經供過於求的航班升降容量再激增三倍有多，還有香港周邊的競爭對手，

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台灣，以至澳門、深圳、珠海和廣州等，都正虎視

眈眈。

關於競爭力問題的癥結，航空業界認為是機場各項收費過高的問題，機

管局認為是政府不肯開放天空的問題，政府則認為 (一 )天空不能隨便開放；

(二 )現時其實已經相當開放，航權均未有盡用，使用率低是經濟低迷，需求

不足的問題。隨 機管局董事會換屆及新機場第二條跑道稍後全面啟用，本

人認為全面檢討現行的航空政策已刻不容緩。

本人特別希望政府可以在開放航空市場，拓展新航 、發掘香港作為海

空貨運網絡的潛力，以及盡量降低機場收費 3 方面，推出適當的措施，刺激

客貨運的需求，以免香港人耗資數百億元凝聚的心血結晶，變成長期浪費大

量公共資源的“大白象”，以防香港國際和區域航空樞紐的地位不保。

政府應該作一個獨立的第三者報告，對全港市民作出回應。事實上，有

關問題並非局限在香港航空市場的發展後勁問題，更與香港整體經濟的復甦

息息相關。

主席，本人完全清楚，政府所謂有彈性的“一航 、一航空公司”政策，

以及第五航權問題，一直都是社會和業界近一個月來爭議的焦點。本人的議

案其實同樣包納了有關的政策檢討。說得再明確一點，議案沒有寫明要政府

取消“一航 、一航空公司”的政策及開放第五航權，並不是意味 本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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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政府既有的政策，也不是搞甚麼香港保護主義，更不是某些人士所說本人

“捉到鹿唔識得脫角”。本人只是希望先讓政府作一個全面的檢討，交代理

由。

主席，香港航空市場目前最主要的問題，不是開放與不開放的抉擇，而

是如何開放、開放至甚麼程度，以確保航空業在二十一世紀有一個新的飛躍

發展、航空中心地位有所提高，以及香港整體經濟長遠得益的問題。

“一航 、一航空公司”肯定是一個馬上要檢討的政策。“一航 、一

航空公司”涉及香港航空公司之間的競爭，也涉及香港的航空公司與其他國

家或地區航空公司的競爭。如果競爭只是市場分割，沒有帶來規模效益，甚

至帶來以本傷人的惡性掠奪，則相信並非香港長遠之福。

相反，如果有些航 的需求較大，可容多一間本地註冊航空公司經營，

則從消費者的利益而言，可得到同樣以至更高質素的服務，又或價格上能更

低廉，相信我們大家都會支持，但是如果因為惡性競爭，航空公司之間爆發

“割喉式”減價戰，為要務求趕對手離場，那麼消費者最重要的權益，即人

身安全，會不會隨 票價下降、公司為 節省各種開支，包括維修保養而受

忽視呢？同樣重要的是，在餅不能做大，僧多粥少的情況下，航空公司投資

風險增加，試問本地第三間航空公司出現和生存的機會又有多少呢？

主席，關於“一航 、一航空公司”的問題，本人認為這項政策絕對應

該討論，政府政策絕對不能含混。

至於討論的第二個焦點，即開放第五航權，容許別國航空公司經香港上

落客貨轉往第三地，理應可以增加客貨量、增加消費者的選擇，以至增加機

管局的收入，但第五航權畢竟是香港寶貴的資產和談判籌碼，絕不能以來者

不拒、“賣大包”的態度處理。

事實上，即使香港獲得對等的第五航權，也未必會獲得對等的經濟效益。

試想想，香港罕有地位處亞洲的中心，罕有地可以在 5 小時的飛行半徑內直

達佔全球五成人口的地區，具備罕有的商業及戰略價值，海外國家（特別是

美國及香港最大的競爭對手例如新加坡）當然希望在香港的第五航權上分一

杯羹，作為拓展業務的踏腳石。相反，對方的第五航權對於香港航空業的發

展，卻不一定有利。例如，美國並不開放國內市場，即使美國把第五航權回

饋香港，對於香港航空業打入美國市場，並無幫助。又例如，無論以卸貨量

或裝貨量計，香港國際航空貨運的十大航 ，除了新加坡之外，另外 9 條全

部都是在新加坡以北的；香港國際民航 20 條最熱門的航 ，除了悉尼和新加

坡之外，其餘也是在新加坡以北的。換言之，香港如果要開拓客貨運的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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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根本不需要新加坡的第五航權。

本人再次重申，本人要求積極考慮開放第五航權，但不要一刀切，必須

逐條航 、逐個市場、逐個國家反覆檢視，珍惜手上的籌碼，先弄清楚怎樣

開放對香港最有利，才作定奪。

其實，假如政府能夠跟周邊的競爭對手一樣，把貨運與客運的航空政策

分開處理，並且率先在航空貨運的開放方面，取消“一航 、一航空公司”

的政策、取消第五航權的限制，相信更合乎香港整體和長遠的利益，以及吸

引更多航空公司選擇以香港為主要基地的急切需要。

主席，香港的空運事業，過去一直都得天獨厚；在軟件和硬件上既優於

中國國內的主要城市，在地理位置上亦勝過東南亞國家。然而，隨 香港周

邊（包括國內）新建或擴建的國際機場林立，以及新加坡、菲律賓、南韓和

台灣的航空貨運政策遠比香港的進取開放，香港作為轉口貿易港的優勢，已

逐漸被蠶食和取代。以新加坡為例，該國在 97 年 1 月香港名正言順獲得國內

強大支持之前，便與美國簽訂協議，開放航空貨運的第七航權，容許本國飛

機在境外接載貨物而不用飛返本國。這種安排對於界外效益巨大的航空速遞

業，得益尤其大，因而令新加坡很快便成為區內的航空速遞中心。不僅如此，

憑 高水平的速遞服務，企業能夠隨時與客戶和供應商聯繫，新加坡更因此

吸引到更多高科技、高增值和物流處理的跨國公司，選擇在該國設立總部。

事實上，以空運貨物的價值計算，香港平均每千克僅有 62 美元，既低於亞洲

區 79 美元的平均標準，更與新加坡的 140 美元“無得揮”。可見香港的貨運

業一直都缺乏新思維，好像一直都在“食老本”，墨守成規。

有見及此，政府除了要考慮可否開放航空貨運的第五以至第七航權外，

亦應該積極研究，利用新機場與海相連的罕有優勢，在新機場加建一個貨運

碼頭，以便打通海空貨運的經脈，讓內地省市及鄰近地區，把當地的貨物透

過新機場的海空運輸系統，轉送至世界各地。如此，將有助香港重奪區內空

運輪軸中心的地位。

主席，釐定一套與新機場宏大規模相適應的航空市場開放政策，固然重

要，但機場收費是否與航空市場的開放政策相適應，也不能忽視。

本人促請政府重新制訂（而非只是檢討）新機場的財務安排；本人促請

政府盡量降低（而非只是檢討）新機場的運作成本和收費，並不等於無視新

機場的 4 億元赤字，本人只是希望提醒政府和機管局，不要因為一些當前的

財政困難而束手不前，輕視機場收費與市場需求的關係。如果機場收費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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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甚麼香港主要競爭對手（如馬尼拉、曼谷、新加坡、吉隆坡等）的機

場收費都訂得較香港低呢？

航空公司集體投訴，雖然新機場每一項設施都較啟德機場好，雖然它們

都可以接受較高的收費，但在航空業現正處於競爭白熱化的局面下，機管局

一開張便把收費提高百分之六十多（這是航空公司提供，機管局的數據當然

沒那麼高），無疑是航空公司提高競爭力的絆腳石。機管局有必要向市民交

代清楚，現時的財務安排是根據怎樣的經濟因素釐定的。如果機管局的設計

能力，是根據未來 20 年甚至 50 年市場對新機場需求的發展而定，則財務安

排為甚麼要急於在短短數年內便回本獲利呢？如果新機場現時過剩的容納力

是由於政府估計偏差所致，又或市場因素所致，而機管局又把有關的成本負

擔馬上轉嫁給現時的業界，這又是否公平合理呢？

有人可能會反駁，如果降低收費，令機管局的財政赤字惡化，羊毛出自

羊身上，最終納稅人不僅要補貼機管局，更要補貼用者，對納稅人不公平。

本人的回應是：國際航空市場競爭激烈，越來越似一場零和遊戲。如果機管

局不主動刺激需求，聽天由命，而令客戶流失，競爭對手乘虛而入，則機管

局最終也會出現財政赤字，納稅人最終也要補貼機管局。

主席，本人無意一口咬定，機場收費偏高抑或亞洲經濟不景，才是新機

場“食唔飽”的肇因。這恐怕是一個雞與雞蛋的問題。本人只是覺得，大家

既然同意降低機場收費會有刺激市場需求的效果，那麼政府和機管局何不盡

量降低機場收費，看看會否生金蛋？這樣最少可以不讓航空公司有一個口

實，向國際社會散播香港不重視競爭的言論。

主席，本人絕不願意看見花了數百億元港人血汗錢建成的新機場，變成

昂貴的模型擺設，變成航空博覽會。本人期望政府和機管局新董事會能夠開

放視野、開放腦袋，為香港二十一世紀的航運事業開拓新的燦爛的未來。懇

請各位支持本人的議案。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馮志堅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鑑於香港國際機場具備很大的發展潛力和競爭力，本會促請政府按照

《基本法》第一百二十八條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提供條件和

採取措施，以保持香港的國際和區域航空中心的地位”的規定，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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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現行的民航政策及有關服務的拓展策略，包括積極考慮開放航空

市場以發掘新航 ，為旅遊業和貨運業提供更多選擇；政府亦應積極

研究利用新機場和優良海港的共同優勢，發展海空貨物轉運服務；此

外，政府應慎重考慮業界的訴求，與機場管理局共同商議，在確保高

質素服務的前提下，因應目前的經濟環境，重新制訂新機場長遠的財

務安排，盡量降低機場各項運作的成本及收費，以減輕業界的負擔，

並帶動旅遊業及其他有關的服務行業的發展。”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馮志堅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

一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李華明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馬逢國議員亦會就李華明議員的

修正案動議修正案。兩項修正案已印載於議程內。按照《議事規則》，本會

現就議案、修正案，以及就修正案提出的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我會先請李華明議員發言及就議案動議修正案。然後請馬逢國議員發言

及就李華明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隨後，各位議員可就原議案及兩項修

正案進行辯論。在各位議員發言後，我會先將馬逢國議員就李華明議員的修

正案提出的修正案付諸表決。然後，視乎表決的結果，我會將李華明議員的

修正案原來的版本或經修正的版本，付諸表決。

我現在請李華明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李華明議員：代理主席，我動議修正馮志堅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載列於

議程內。

    代理主席，無論以國際旅客吞吐量，抑或以國際貨物吞吐量計算，香港

國際機場一直都是全球最繁忙的機場之一。在 1997-98 年度，啟德機場 83%

的旅客來自或前往亞太區的機場，而 62%的空運貨物也是來自或運往亞太區

的機場，由此可見，香港確實是國際和亞太區的航空中心。保持香港繼續作

為這個中心，對促進本港的經濟、商業、旅遊業和貨運業的發展都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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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 角新機場為本港保持國際和亞太區航空中心的地位提供了優良的

條件，但優良的新機場必須與合適的航空政策互相配合，才能發揮最大的效

益。為了善用新機場的資源，發揮其優厚的潛力，我認為政府有必要採取更

開放的航空政策，包括取消“一航 、一航空公司”的政策，並放寬第五航

權，以便為本港的天空引入更多的競爭，令本港的航空服務有更大的發展機

會。

    由於港府過往奉行“一航 、一航空公司”的政策，本港的航空業一直

都缺乏公平競爭，令國泰航空公司得以長期壟斷本港的航空市場。於 1985

年，港龍航空公司成立時，原意是希望開辦國際航 ，與國泰直接競爭。可

惜當時曾任職太古集團而離職出任財政司的彭勵治先生卻突然宣布“一航

、一航空公司”的規定，令港龍航空公司無法進入市場。後來港龍成為了

國泰的夥伴，專營國內及東南亞的二、三 短途 ，而國泰本身則繼續以開

辦國際航 為主，互不競爭。

    “一航 、一航空公司”的政策阻礙了市場的公平競爭，更扼殺了本港

航空業的發展，對市場、消費者毫無益處，因此，民主黨促請政府必須取消

這項政策。

    經濟局的官員表示，由於以往啟德機場容量有限，因此難以容許超過一

間的本地航空公司開辦相同的航 ，但現在新機場已經啟用，隨 第二條跑

道稍後全面啟用後，每小時本港機場可處理航班數目將高達 40 班，較以往啟

德機場每小時只可處理 31 航班的容量提升不少。在新機場容量大增的情況

下，政府實在再無理由限制本港航空公司之間的自由競爭。政府應取消這項

政策，吸引更多投資者加入本地航空市場競爭。這將有助於提升本港航空公

司的經營效率和服務水平，同時亦可令價格下降和服務質素得以改善，讓本

港旅客得益。

    關於開放第五航權的問題，要令香港的航空服務更趨多元化，並吸引更

多來自世界各地的航機都飛來香港，以便進一步鞏固本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

的地位，開放第五航權是相當關鍵的。

    簡單來說，第五航權是指外國的航空公司享有在本港的過境載客權，可

以利用香港機場作為中途上落站的權利。放寬第五航權對加強香港競爭力有

重大影響，因為當香港放寬這個限制後，將會有更多的航班進入本港。換而

言之，它會為本港帶來更多旅客，不僅有助促進旅遊業的發展，並能提升香

港作為商業中心的地位。放寬第五航權也令本港獲得更多航空服務，除了為

旅客提供更多航班選擇外，透過競爭亦會降低本港飛機的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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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可否認，開放第五航權必然會對本地的航空公司帶來沖擊，但香港是

一個國際城市，香港航空政策必須面向世界，而並非狹窄於保護個別的企業。

事實上，本港航空政策的目標非常清晰，《基本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便規定，

特區政府必須保持香港的國際和區域航空中心的地位。要達致這個目標，採

取更開放的航空政策是必需的。當本港的天空更開放時，機場管理局（“機

管局”）收入也會增加，而香港的航空服務和旅遊業也將更興旺。屆時無論

是本地的航空公司以至香港整體，其實也同樣會有所得益。

    放寬第五航權對促進本港航空貨運業同樣帶來正面的影響。目前，本港

約有 60%的貨物是以客機運載，航班增加表示香港機場的貨運量亦會增加。

引入更多航班競爭，除了令業界有更多選擇外，也可提高貨運的效益。要確

保香港成為世界上重要的航空貨運中心，擁有覆蓋全球網絡的航空服務是必

要的先決條件，而放寬第五航權正有助於擴張本港的航空服務網絡。

    在香港鄰近的東南亞地區其實也有不少的國際機場與香港競爭，新加坡

的樟宜機場便是一個好例子。這些地區航空政策的取向都會對香港產生一定

程度的影響。據瞭解，新加坡和台北已跟美國簽訂了開放天空的協議。我認

為政府對此絕對不能輕視，有必要全面評估該等鄰近地區開放天空政策對本

港所帶來的影響，並盡快採取策略性措施應付。若政府再故步自封，繼續對

第五航權施以重重限制，到頭來恐怕將本港航空樞紐的地位也拱手相讓。

    另一項備受航空業關注的議題是新機場的收費。由於新機場的投資、規

模和設備都比以往啟德機場優勝很多，故此，新機場收費比啟德機場高，是

可以理解的。不過，我想指出，新機場於 1998 年開幕時正值亞洲金融風暴、

經濟衰退，以及旅遊業萎縮時期，令航空業在經營上面對嚴峻的困難，而本

港機場收費卻在此時大幅增加，必然加重了業界的負擔。經濟環境的逆轉實

在是機管局和航空業的預料之外，無人能預計，因此，我們認為政府和機管

局都應該體諒業界目前所面對的困難，因應現時的經濟環境，重新檢討新機

場的財務協議和各項收費。

    不過，我們認為新機場並非一項單純追求回報的投資項目，它也是一項

本港重大的基建項目，是本港旅遊業的重大支柱，它為本港保持國際和亞太

區航空中心的地位提供了優良的條件。因此，政府和機管局都不應短視，只

眼於機管局目前的財政狀況。事實上，一個投資額如此巨大的新機場，無

論是政府和機管局也無必要在營運初期便能賺取利潤。在目前艱難的時候，

政府和機管局反而應該 力於如何保持本港機場競爭力的關鍵問題上，確保

來港的航班不會被鄰近收費較平的機場所搶去。因此，民主黨促請政府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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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局在考慮多方面的因素下，檢討新機場的財務協議和機場各項收費。

    最後，我想說一說對馬逢國議員修正案的意見。事實上，細看下，我找

不到馬議員的修正在哪方面跟我的修正有顯著不同。馬議員只不過是將我的

部分修正內容稍為詳加解釋而已。關於開放第五航權，我們要強調，也要跟

政府表態，民主黨並不是要求政府立即單方面全面開放第五航權，我們只是

希望政府在處理第五航權時不要單從保障國泰利益出發，而應從香港整體利

益，包括競爭力、旅遊業、貨運業及消費者利益等多方面考慮，放寬並彈性

處理對等互換航權的原則，令更多世界各地的航機更容易飛來本港上落客。

    由於航權一般包括客貨運兩方面，而本港有六成的貨物是利用客機運

載，因此，香港作為國際和亞太區的航運中心，與確立這個中心的意思其實

是一樣的。因此，我最不明白的是馬議員為何刪除了“財務協議”等字眼。

機場收費其實是基於財務協議而釐定的，因此，在檢討機場收費的同時，亦

必須檢討財務協議。

    我謹此陳辭，提出修正案。

李華明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刪除“積極考慮開放航空市場以發掘新航 ，為旅遊業和貨運業提供

更多選擇”，並以“取消“一航 、一航空公司”的政策，開放第五

航權，引入競爭，為消費者提供更多和更佳的航班選擇，以促進旅遊

業和貨運業的發展”代替；刪除“業界的訴求”中的“訴求”，並以

“困難”代替；及刪除“共同商議，在確保高質素服務的前提下，因

應目前的經濟環境，重新制訂新機場長遠的財務安排，盡量降低機場

各項運作的成本及收費，以減輕業界的負擔，並帶動旅遊業及其他有

關的服務行業的發展”，並以“檢討新機場的財務協議和機場各項收

費，以確保新機場在提供高質素服務之餘，亦必須保持良好的競爭條

件”代替。”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華明議員就馮志堅議員的議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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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請馬逢國議員發言及就李華明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

馬逢國議員：代理主席，本人動議修正李華明議員的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

載列於議程內。

香港的航空業發展一直受 “主要商業基地”及“一航 、一航空公

司”的政策所規限。國泰航空公司自成立以來，一直被政府照顧，容許其與

航權締約國有關航空公司構成雙頭壟斷本港航空市場的地位。

代理主席，國泰航空聲稱以香港為“主要基地”時，他們的僱傭政策及

運作卻反映了不一樣的情況。國泰的主要股東為英資的太古集團，而國泰的

管理權交由該集團負責，每年除收取管理費外，並須收取 2.5%的稅前盈利，

去年度便收取了 1.85 億港元的管理費。國泰每年付給港府的稅項有多少？可

以說，前殖民地政府以“主要商業基地”為由，讓國泰免費盡享香港航權這

項珍貴公共資源。

香港作為一個開放的國際城市，我們希望各國的公司都能在港獲得利

益、獲得發展。政府有責任考慮一個行業的發展，但不一定政府要特別保護

某間公司，反過來應積極鼓勵以本地為基礎的新經營者的出現。近期政府官

員在航權開放問題上發表的言論，似有偏離香港鼓勵競爭的原則。

在開放第五航權的事宜上，由於航權牽涉主權，所以各國政府都會保障

本身的航空公司，尤其很多國家的航空公司都是國營企業。不過，香港沒有

公營航空企業要保護，要做的主要是與其他國家簽訂的協議，是基於對等原

則，讓本地業者得到平等機會，對採取極度保護主義的對手國家，無須作毫

無保留的開放。一些只對單方有利，而對香港無益的情況，亦無須急於開放。

我們 眼的應是：容許更多航班進入香港，以降低旅運收費；提高香港

整體競爭能力；向使用者提供更佳選擇，以及開放市場時，新經營的航空公

司能否作出符合香港利益的承諾等因素。

代理主席，在中國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的機會越來越大

的情況下，我們更應作出策略性的部署。如果中國成為世貿會員國時，內地

與美國及歐盟會有直接貿易往來，如果不改變現行的保守航空政策，屆時香

港實在難與內地和區內城市競爭，本港的海、陸、空運輸業可能迅速萎縮。

國際物資交流中心（“物流中心”）的概念已在不少地方建立，並因建

立物流中心而帶動當地經濟得以擴展。本港朝向發展高科技和高增值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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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興建數碼港，發展中藥港的概念。這些計劃的推行，除了要有良好的軟

件支援外，也要有硬件運輸的配合。

在亞洲區其他國家近年開始將貨運從客運的雙邊航空協議抽離之後，不

少跨國的貨運企業都紛紛選擇在這些地區設立物流中心或速遞中心，例如：

聯邦快遞已在菲律賓蘇碧灣建立貨物處理的輪軸點，而 DHL 也在新加坡建立

航空速遞中心，至於 UPS 便在台北建立其亞洲速遞中心。

新加坡在 1997 年與美國簽署一份完全開放航空業的協議，任由各航 在

市場自由競爭，並成功地為速遞公司提供更有效的清關及運輸接駁服務，令

新加坡成為亞太區的一個新的速遞“輪軸”點，促使惠普、 3M、杜邦化工等

跨國公司把新加坡作為亞太區總部及物流中心。由此可見，物流中心的概念

不單止會帶動運輸業的增長，更會帶動高科技和高增值服務業的興旺。代理

主席，我們有最佳的地理位置，以及優良的機場設施，但在比較優勢方面，

仍落後於同區域的對手。

互聯網的使用以驚人的速度擴展，電子貿易亦正在全球急速發展，零售

店鋪，甚至公司企業總部及網點的所在地變得越來越不重要，反而一套能於

24 小時運作，將有關文件、合約和貨物送往世界各地的運輸及速遞鏈卻變得

非常重要。香港能否在電子貿易中佔到一個重要位置，運輸網實在是關鍵。

如果特區政府要在轉口貨運業作出策略上部署，便必須廢除“一航 、

一航空公司”的原則及撤除第五航權的限制，甚至連以“主要商業基地”為

原則的條文也應考慮修改，否則，一些跨國性的空運企業，尤以航空速遞公

司，根本不會把香港作為亞太區總部及物流中心。

至於有關新機場的財務協議安排方面，有關財務協議安排原只為中英兩

國政府的承諾，回歸以後，這些協議已沒有實質意義。現時有關新機場的財

務安排已完全由特區政府處理及操控，只視乎特區政府如何看待有關問題而

已，而政府的態度，將很大程度主宰了新機場收費的調整空間。本人希望政

府能認真考慮業界的困難和保持機場的競爭力。事實上，開放市場，爭取更

多航班使用新機場，亦是減低收費的另一有效策略，並可由此帶來一系列好

處，亦可確保香港繼續成為航運中心。

代理主席，提高本港航空中心的地位，並不單止是本港幾間主要航空公

司的利益，更是本港整體社會的利益所在，故此，本人希望特區政府不應只

眼於個別私營航空公司的利益或訴求，而應以香港如何在世界發展的巨輪

下競爭的問題作分析、研究，為香港提升長遠競爭力 想，及時制訂一套適



立法會  ─  1999 年 6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June 1999146

合時宜、具策略性的航空政策及經濟發展政策。

最後，本人要說明，本人對李華明議員的修正案和馮志堅議員的議案精

神，是完全支持的，本人只想作出少許補充而已。

本人謹此陳辭。謝謝代理主席。

馬逢國議員就李華明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有關服務的拓展策略，包括”之後加上“以開放態度鼓勵更多以

香港為基地的經營者，積極開闢新航 ，充分使用新機場，”；在“開

放第五航權”之前加上“適當”；在“為消費者提供”之後刪除“更

多和”；在“以促進旅遊業和貨運業的發展；”之後加上“並推動香

港作為國際物資交流中心，確立香港亞太區航空貨運中心的地位，以

支持香港發展高科技及高增值工業的政策；”；及在“檢討新機場”

之後刪除“的財務協議和機場”。”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馬逢國議員就李華明議員的修

正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進行辯論。

周梁淑怡議員：代理主席，“開放天空”的問題可分兩部分討論。第一，是

透過與外國商定民航協議，開闢更多的國際航 ，拓展航空市場；第二，是

開放本地的航空市場，讓更多的經營者參與。

自由黨完全支持政府要繼續拓展新的國際航 ，尤其是需求甚大的印度

和意大利米蘭的直航航 。然而，我要提醒大家，一個地方的航空權是它的

資產，主權由它擁有和控制，政府必須確保航權的交換，能為它帶來有利的

回報。“開放天空”必須在對等、互利和對飛的原則上進行，絕對不能單方

面把自己的天空開放給人家，自己卻無法進入人家的天空。

美國是最早鼓吹“開放天空”的國家，表面上與美國一貫強調的自由和

平等的價值一致；但美國的“開放天空”政策，其實只是要開放其他國家的

天空，讓美國的航空公司進入和轉飛，美國本身卻關閉本土市場，不容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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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國家的航空公司轉飛美國各大城市。美國甚至禁止外資擁有美國的航空公

司，也規限美國官員出外必須乘坐本國的航機。美國作為“開放天空”政策

的始祖，其實是說一套，做一套，始終也要保護國家的航空權。自由黨看不

出有甚麼理由，香港要“蝕底”地只開放自己的第五航權，而不對等地獲得

其他國家開放它們的利益相若的轉飛權。李華明議員的修正案措辭，使我們

十分擔憂。

提到開放本地航空市場的問題，自由黨認為航空業對社會的整體經濟影

響深遠，航空政策必須以促進本港的航空中心地位，以及為本港帶來最大經

濟利益為首要目標。李華明議員和馬逢國議員的修正案，都要求政府取消“一

航 、一航空公司”的政策，但自由黨認為效果可能只會適得其反，損害本

地的航空業發展。

第一，“一航 、一航空公司”的政策不應只被視為造就個別航空公司

“坐大”，這政策其實亦保護實力較次的航空公司，免被大航空公司吞食。

當年金獅航空公司加入與英國航空公司競爭國際航 ，結果反被英航收購，

便是一個反面例子。增加競爭的後果，不一定會出現真正的競爭，我們必須

實事求是，具體考慮市場的規模和其他實際情況。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航空

市場，沒有明文的“一航 、一航空公司”政策，但美國數個最主要的航空

中心，實質上都是只得一間本土航空公司經營國際航 。舉例來說，在亞特

蘭大，國際航 獨由達美航空公司經營；在洛杉磯和三藩市，國際航 都是

被聯合航空公司包辦。如果連龐大的美國航空中心也無法同時承受兩個本土

競爭者經營重疊的航 ，香港是否應該輕易地、隨便地、不顧後果地撤換行

之已久的成功策略呢？

第二，本土公司在航 上的不恰當競爭，只會造成兩敗俱傷的局面。1992

年，當澳洲政府批准過去只經營國內航 的安捷航空公司，加入營辦國際航

後，安捷和原來的經營者   ─   澳洲航空公司的業務發展均出現問題，結

果澳洲航空公司要賣四分之一的股權給英國航空公司，而安捷亦一直在尋找

買家。

第三，任何國家都會致力扶育本土的航空公司，因為本土的航空公司是

該地方的一種象徵，也只有本土的航空公司才會把總部設在當地，提供龐大

的就業機會和稅收。作為亞洲區的航空樞紐，香港應發展最少一間具國際競

爭力的本地航空公司。不過，到目前為止，香港還沒有一間規模可與國際上

其他有國家作後盾的大航空公司相比擬的本土航空公司。全面開放內部競

爭，只會分薄資源和利潤，不利本港培育出具國際競爭力的本地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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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本地的航空市場並沒有出現壟斷的情況。現時共有 64 間航空公司

經營合共 120 個直航點，國泰的市場佔有率只得 32%，遠比歐、美或亞洲其

他航空公司在本國機場的佔有率為低。舉例來說，聯合航空在三藩市機場的

佔有率達到 58.8%；泰國航空公司在曼谷機場的佔有率是 45.1%；新加坡航空

公司在樟宜機場的佔有率是 52%，而美國西北航空公司在 Minneapolis 更佔高

達 80%。

自由黨認為政府在維護香港航空發展的大前提下，可彈性處理每條航

的申請，我們相信市場自會作出明智的選擇。

代理主席，本來我打算談一談有關機場管理局（“機管局”）的問題，

但因為有同事提出我現在是機管局董事局成員，所以可能會涉及利益衝突的

問題。我可以告訴各位，我絕對沒有直接利益關係，與今天任何一項議題，

無論是原議案或修正案，都沒有扯上任何關係。我始終非常支持馮志堅議員

所說，便是現時機管局的財政狀況並不利於它有能力幫助其他業界加強競爭

力，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看到一些改善。

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反對兩項修正案。

吳亮星議員：代理主席，從長遠的航空業發展來看，將全球範圍內的航空權

開放，讓有意經營者自由進入市場，在盡可能少規限的情況下進行開發及競

爭，無疑是一個提升航空業的經營規模、效益和服務質量，最終令消費者得

到最大好處的理想方向。香港如今擁有成為國際航空樞紐的天然地理優勢，

整體經濟同樣因為國際航空市場的發展而有所得益，包括機場設施的收益、

相關運輸及服務行業，甚至旅遊業等。香港應該在政策上配合這一個方向，

爭取其帶來的利益，並乘 開放發展的趨勢，與其他國家和地區逐步商討具

體航 和航權安排。事實上，香港經濟各方面的成就，根本上是來自市場的

長期開放和自由競爭，許多行業並沒有受到特定的或官方形式實施的產業保

護，因此，航空市場亦無例外的理由。我們應該仔細衡量和評估市場開放的

實質內容，管理當局負責任地掌握好有關談判，以便充分利用香港現有的條

件和設施。

在國際航空市場全面開放的大方向上，第五航權的開放無疑是其中重要

的一步，但也是複雜的一步，其複雜性在於第五航權的開放，並不等同市場

的完全開放。以推動第五航權不遺餘力的美國為例，其國內航空市場卻並不

對外開放，處於有利市場地位的美國航空公司無疑將會成為最大的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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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本地航空公司至少將會在短期內受到不利影響。從這個角度而言，香

港經濟未必可以因此而獲益。不過，另一方面，第五航權的開放，將可以使

航空公司利用航 的組合降低經營成本，從而降低客運和貨運成本，促使更

多旅客來港；本地的進出口和轉口貨運業得以受益，與航空運輸相關的行業

可以受惠，同時對新機場的投資回報也可以有所改善，最終當然有助於進一

步提高香港的國際航空中心地位。

由於香港有優越特殊的地理位置，其第五航權其實也是一項非常寶貴的

資產，我們要懂得利用，在開放的過程中盡量為香港爭取利益，例如爭取談

判對手在國際甚至國內市場的更大開放。香港整體經濟發展的利益，當然包

括本地航空公司的利益，因此我們必須考慮市場開放措施對它們的影響，包

括適應市場開放和面對外來競爭的準備，以及管理的改善，其中特別引起社

會關注的事項，包括本地註冊航空公司是否有足夠的本地機師長期培訓和使

用計劃，以及機艙服務員職位是否達到合理的本地僱用安排。因此，在這個

問題上，政府要做的是以量化的科學性評估，為香港找出適當和有步驟的開

放航 和航權的相應具體辦法，在考慮到有關措施對國際航空界、本地航空

公司、相關行業及從業人員乃至消費者的不同影響後，有計劃地為香港航空

業管理涉及的整體經濟謀取最大的利益。當然，有關的政策也必須顧及《基

本法》之中對於特區民用航空事業的相關規定，以保障消費者和香港經濟的

長遠利益。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許長青議員：代理主席，勞斯萊斯之所以很矜貴，關鍵在於稀有獨特，人人

想用。我們的新機場，雖然號稱機場中的勞斯萊斯，但經濟效益至今仍然名

大於實，主要問題在於獨特的優勢未予發揮，吸引不到用者：有一些航空公

司想用而用不到，有一些航空公司索性放棄使用，也有一些航空公司寧願使

用其他機場。

　　以香港航空貨運的進出口為例，根據政府的統計數字，儘管香港目前已

經洗擦了去年新機場貨運服務大癱瘓的傷痕，儘管新機場的貨運容量較啟德

機場高出一倍，但今年首 3 個月的空運裝卸貨量，跟啟德機場去年同期的數

量相比，只有 0.25%極輕微的增長。我們當然不能期望新機場一開張，貨運

量便能夠高出啟德機場一倍，但新機場目前近乎零增長的貨運量，也或多或

少反映了過去 1 年，新機場一流的航空貨運設施是白白浪費掉。

　　代理主席，新機場貨運量“吞吞吐吐”，一直都“食唔飽”，作為香港

貨運主要市場的亞洲區陷入經濟不景，當然是主要的原因。不過，同樣陷入

經濟不景的主要競爭對手，包括新加坡、菲律賓、南韓及台灣，它們較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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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進取的航空貨運政策，卻揭示了新機場貨運量停滯不前，不僅是亞洲經

濟滑落使然，也關係到政府在航空市場的政策上，腦袋是否開放的問題。

　　港府的航空貨運政策，一直都與客運相若，並且互為一體：同樣有實無

名地推行“一航 、一航空公司”的政策，同樣限制第五和第七航權。此外，

政府亦把空中運輸權與地面運輸權分割，並且限制空運公司取得貨物 陸後

的地勤處理工作。這些貨運市場開放的障礙，正正是香港的主要競爭對手所

逐漸捨棄的。它們既容許空運公司直接自行處理所有機場的貨運，亦開始把

貨運從客運的雙邊協議中抽離出來。這些能夠提高營運效益的開放動作，吸

引了許多從事速遞服務的跨國公司，在當地建立總部。以地理位置遜於香港、

貨運增長速度高於香港的菲律賓為例，根據有關的研究顯示，自美軍撤出蘇

碧灣後，菲律賓政府開始把蘇碧灣發展為自由港，並且在 1995 年起逐漸放寬

國內和國際航 的管制。影響所及，Federal Express、DHL、TNT 和 UPS 等

速遞公司，都相繼在該地建立營運點，更有不少電子和半導體公司在該地成

立環球物流處理中心。可見政府因時制宜、開放而進取的航空市場政策，對

於進出口業（包括高增值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幫助很大。

　　代理主席，鑑於取消客運的“一航 、一航空公司”政策，以及開放客

運的第五航權，正如馮志堅議員所說，不能一概而論，須考慮每一條航 （亦

即每一個市場）的營運特點和競爭格局，亦要視乎旅客的數目和需要。故此，

在有關客運市場開放的問題上，必須特別審慎。不過，另一方面，由於貨運

與客運不同，基本上既不關乎人身安全，涉及的經營成本亦較低，最 重的

是快捷方便。故此，貨運市場的開放，往往較客運市場的開放更容易催生良

性的競爭，值得政府大力推動。

　　事實上，隨 中國經濟日益發展，內地與海外的直接往來一定會日趨頻

繁。假如港府的航空貨運政策繼續原地踏步，則內地主要城市將會有可能取

代香港作為轉口貿易港的地位。假如政府的航空貨運政策未能充分發揮，未

能拓展香港作為中國窗口的既有獨特優勢，則香港又如何能夠同時應付內地

與海外城市來勢洶洶的挑戰呢？

　　代理主席，開放香港的航空貨運市場，包括積極研究取消貨運的“一航

、一航空公司”政策、積極研究取消貨運第五甚至第七航權的限制，以及

充分利用新機場鄰近海洋的罕有優勢以發展海空貨物轉運系統，已經是刻不

容緩。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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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光議員：代理主席，有一個觀點認為，如果香港單方面開放第五航權，

只會為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及中國的航空公司入侵香港，大開方便之門，

結果只會令本地航空業萎縮，有損港人利益。民主黨認為這是目光短淺的保

護主義，而企圖保護的只是國泰一間航空公司，卻沒有保護真正的港人利益。

代理主席，我們要弄清楚甚麼才是港人利益。香港經濟收益，其中兩根

很重要的支柱是旅遊業及貨運業。不少學者指出，開放航權第一個受惠者便

是旅遊業。自由黨的楊孝華議員是旅遊界的代表，一直致力推動和振興旅遊

業，我很想知道他在這方面的見解，究竟旅遊業界（並非單是國泰）是否與

自由黨的立場完全一致？香港旅遊業會否因為航空公司自由競爭而得益？會

否因為更廉價的航空費用，而加強了香港旅遊和貨運業的吸引力？

代理主席，在貨運業方面，開放航權有助提升香港作為亞太區航運樞紐

的地位。至於香港出入口行業，有更多航空公司可供選擇，運輸成本因而減

低，有助改善香港整體的營商環境，並帶動其他服務行業從中得益。對廣大

的香港市民而言，更能夠從較廉價的機票中直接受惠。代理主席，開放天空，

加強競爭，究竟在哪一方面會損害香港人的利益呢？

對於開放航權會否令本地航空業萎縮，民主黨認為要令本地航空業蓬勃

發展，政府可以做和應該做的是提供足夠的基礎設施、提供一個公平開放的

營商環境、提高本地航空業的國際競爭力。如果只因為害怕競爭而維護現時

唯一的航空公司   ─   國泰，只是一個消極及短視的做法。我們只要看看，

在長期保護主義政策的庇蔭下，國泰的競爭力反而日漸衰弱。國泰甲級機師

的薪酬為全世界最高，飛往歐美的機票價錢亦較昂貴，國泰正因為過去受到

政策保護，到今天反而要付上昂貴的代價。

對於取消“一航 、一航空公司”政策，國泰認為航空業是一個資本密

集的行業，必須達致一定的規模才有經濟效益，故此開放航 ，只會引來惡

性競爭。民主黨認為市場潛力是否足以容許更多的航空公司，應該由市場參

與者自行決定，政府的角色是用公平的態度，維持一個開放的市場和自由的

天空。

代理主席，當我們要支持本地航空業長遠發展時，我們要弄清楚，國泰

是否本地航空業永遠而唯一的代表，並且準備 50 年不變？國泰向來是傳統的

英資勢力，到九十年代成為中英資本的利益角力場。現時，在國泰的航空股

權中，太古佔四成半，中信及中航佔二成七，餘下二成八則分散於公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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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上。把國泰說成是本地航空公司，嚴格而言，實在有點牽強。另一方面，

國泰聘用約 14 000 名員工，只有三分之一為香港人；約 1 500 名薪金最高的

機長中，只有約 80 名為香港人；約 5 500 名空勤人員中，只有 1 500 名是香

港人。事實上，從今次國泰工潮來看，勞資雙方都沒有將香港整體利益放在

第一位。所謂維護本地航空業利益，結果只淪為繼續維護國泰壟斷市場的美

麗藉口。

最後，對於開放航權有利中資入侵，民主黨是不認同這種“泛政治”的

論調的。過去，港英政府正是為了阻止中國資本加入香港的航空市場，不惜

苦心經營，設下種種關卡，結果導致一些新航空公司被拒諸天空外，而國泰

則坐享其成，長期壟斷市場，壟斷範圍上至天空，下至地勤。由新機場啟用

時，超級一號貨運站的失誤，令香港整個貨運業癱瘓，到最近國泰工潮，均

導致香港經濟損失鉅大，國際聲譽受損。政府實在應引以為鑑，不能重蹈覆

轍。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李華明議員的修正案。

劉健儀議員：代理主席，我去年提出“挽回對香港航空貨運服務的信心”的

議案時指出，即使兩個空運貨站回復正常運作   ─   現時已回復正常運作，

亦並不表示危機已過，因為空運站事故已暴露了香港航空貨運擁有的優勢不

是必然的，香港必須有危機感。今天馮議員提出這項議案，正好提醒我們要

保持警惕。

    近年來，開放市場成為一股潮流，沒有人會反對加強競爭這原則，但問

題是當對象是其他地區或國家時，我們是否無條件抑或在互惠條件下開放市

場？是無限度抑或有秩序引入競爭？何者對自己最有利，何者不會被人佔便

宜？我相信任何地區或國家也會審慎盤算才作決定。航空貨運業歡迎有更多

航班可供選擇，但業界可能亦明白到無條件地、無限度地開放市場未必對香

港最有利，因此，他們支持的是逐步地及有控制地開放天空。在這方面，我

相信我對貨運業的認識應該較張文光議員多一點，因為他們是我的選民。事

實上，不論是否開放天空，我認為大前提是有否足夠的貨物進出香港。如果

沒有足夠的貨量，航機也不會選擇飛來香港。

    最近，香港整體貨運業的發展的確令人擔心。 1998 年，香港港口共處

理 1 458 萬個標準貨櫃，比前年只增長 1.4%，如果撇開內河貨運不計，其實

是一個負增長的情況。數年前，貨量每年以雙位數字增長的情況已不復見，

新加坡已在 1998 年替代香港成為全球最大貨櫃港。空運雖然比海運略好，但

與先前預計的亦有很大距離。當務之急，便是如何增強香港港口／機場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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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運業的競爭能力，吸引更多貨物進出香港。

    其中一個方法，是使香港成為物流管理中心。我去年提出議案時，建議

政府鼓勵貨運業發展物流管理中心，以促進貨運業發展。對政府來說，物流

管理中心可能是一個嶄新的概念，當時政府並沒有積極回應。直至最近，港

府終於認識到物流管理中心的重要性。我知道機場管理局（“機管局”）及

工業 已經分別積極探討設立物流管理中心的可行性，港口及航運局亦開始

考慮在這方面進行更深入的研究，這是令人感到鼓舞的。

    所謂物流管理 (Logistics Management)，其實是將傳統的運輸業務結合資

訊科技，為生產商、出口商、批發商等從世界各地收集原料或半製成品，然

後提供包裝、品質管理、維修保養等增值服務，再以最低成本、最高效益的

運送方式，將貨物運到各地的市場。

    台灣及新加坡在多年前已經開始發展物流業。新加坡政府銳意推動物流

業，在土地供應以至租金方面均提供了優惠，因為物流管理公司在倉庫貯存、

貨物分發等增值活動均需要大量的空間。據知，新加坡提供的物流服務設施，

已吸引多間跨國公司設立辦事處。

    香港的土地成本和租金昂貴，但政府為發展資訊科技，特別在數碼港提

供相宜的租金，以吸引跨國公司設立辦事處，所以政府也可考慮按收回成本

原則，為物流管理公司提供土地，以支持物流業的發展。不過，我們必須認

清哪一類的物流服務最適合香港。據知，內地（例如深圳）開始發展物流管

理，如果香港單以降低地價與其爭一日之長短，可能無法取得優勢。因此，

我們應研究發展技術較高還是技術較低的物流服務，以突出香港提出的物流

服務的獨特性。

    除土地外，物流業的人才培訓、物流資訊科技的發展、海陸空聯運的配

套均非常重要。最近，我知道職業訓練局（“職訓局”）的香港專業教育學

院（青衣分校）工商管理系積極籌劃一個運輸及物流資源中心，這是非常值

得鼓勵的。不過，我奇怪為何只是由職訓局轄下分校的一個學系來做。如果

政府重視物流業發展，便必須投入更多資源，為這種業務提供具體的支援服

務及配套設施。

    同時，為配合物流業的發展及加強貨運業的競爭力，政府應考慮如何協

助貨櫃碼頭及空運貨站降低運作成本，使處理貨物的收費可以減低。在空運

方面，由於機管局受制於與政府協議的財務安排，因此要降低空運貨站的收

費，機管局必須從檢討財務協議 手，再與貨運站商討，確保貨運站的運作

成本降低後，貨運站向業界收取的費用亦會相應調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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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政府特別成立港口及航運局，專注於提高港口競爭力的工作，而

該局的成員包括業界的代表和政府官員，以求集思廣益。香港的航空發展對

經濟發展也十分重要，但卻沒有機構或機制專注於提高航空競爭力的工作。

因此，我建議政府或機管局考慮成立有關的機制。如果設有這種機制，亦方

便與港口及航運局互相配合，探討如何利用本港海空的優勢，發展海空聯運

服務。

    其他地區在物流業發展方面已走前了數步，如果政府仍不採取果斷行

動，香港將會落後於世界形勢，航空中心的地位可能也不保。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蔡素玉議員：代理主席，為甚麼就開放天空而提出的議案會引起社會上這麼

多爭議呢？我認為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大家都不把國泰視為對香

港有承擔的公司。如果國泰在過去 50 年真的為香港 想、對香港有承擔，我

想今天的議案便沒有這麼激烈，也不會引起甚麼爭議了。

    國泰曾經就今天的議題游說我，希望我認同他們的看法，即是由於香港

經濟不景，現在不是開放天空的時機。我反問國泰，正因為香港經濟不景，

國泰有沒有曾經為香港的經濟復甦盡過一點力？在過去兩年中，增加僱用和

培訓了多少香港人呢？

    代理主席，國泰航空雖然以香港作為主要的商業基地，但其對香港是否

抱有承擔，卻令人懷疑。剛才已提過有關數字，我想再重複一次，有些數字

是估計在國泰航空接近 1 500 位機長中，僅有 80 位是香港人；在這個情況下，

甚麼時候才有香港人成為該公司 747 航機的機長呢？在約 5 500 位空勤人員

中，香港人也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究竟以英資利益為主的財團，是否可以等

同香港的利益，是一個值得政府關注的問題。

    關於第五航權的問題，有人反對開放第五航權，因為大多數國家都沒有

開放。我的問題是，有多少個國家是沒有公營的航空公司而又沒有開放第五

航權的呢？同樣，就“一航 、一航空公司”的政策而言，有多少個國家是

沒有公營的航空公司但又仍然奉行“一航 、一航空公司”的政策呢？一些

國家如日本，由於有真正屬於本地的、公營的航空公司，故此該些航空公司

都得到航權或航 的保護，但國泰無論從擁有股權、管理層以至僱用本地員

工數目的角度而言，都不見得是屬於香港、代表香港的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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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固然支持香港要有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但更支持維護香

港應有的長遠利益。如果國泰真正是體現香港利益的公司，便應該支持這次

大家有關開放天空的要求。

    代理主席，近期就這個問題的爭論，大多集中在客運方面，我會就航運

業的另一個重要環節，即貨運的航權，談談自己的看法，尤其是開拓國際航

空速遞市場。我深切希望特區政府能夠率先在貨運方面開放第五航權，以及

取消“一航 、一航空公司”的政策。

    香港實在有必要積極爭取香港成為國際航空速遞市場的輪軸，令企業一

方面能夠以較低的成本，在商業中心以外設立總部和生產部門，另一方面又

能夠與客戶及供應商維持緊密的連繫，這樣做實在是香港有效發展高科技和

高增值產業的最必要條件。事實上，香港位處亞洲區 3 個小時航空半徑之內，

是亞洲的中心；香港的航機可以在 5 個小時之內到達全球人口一半的地區。

香港要成為航空速遞市場的輪軸，可說是得天獨厚。可惜的是，政府未有地

盡其利；政府至今仍然對比較客運第五航權簡單得多的貨運第五航權設下關

卡，實在使人難以理解。

    另一方面，反觀地理優勢不及香港的東南亞國家，都相繼利用開放的航

空貨運政策，成功爭取得到可觀的速遞市場佔有率。以本地生產總值計算，

香港的最大競爭對手新加坡的經濟規模雖然只有香港一半，但航空交通量卻

直迫香港，航空速遞業更已超越香港。以價值計算，香港佔亞洲區內出口的

4%左右、佔 10%空運出口市場，以及 12%航空速遞市場；至於新加坡，則佔區

內 8%出口，但佔空運出口卻高達 13%，而速遞市場更有 15%。新加坡之所以

爭取得到較香港龐大的速遞市場，其開放進取的航空政策是非常重要。新加

坡目前不僅與 90 個國家簽有雙邊航空協議，更早在 97 年便對美國開放航空

貨運的第七航權，開放程度比香港高得多。

    代理主席，把香港發展成國際航空速遞市場的輪軸，不僅有助高科技和

高增值產業的推進，更可帶來龐大的界外效益。有關研究的數字顯示，假如

香港跟新加坡一樣，開放航空速遞市場，則香港在 2003 年便會有各類的貿易

增長，包括額外的 86 萬公噸航空貨運、額外的 25 萬公噸航空速遞運輸量，

以及額外的 1,370 億港元總體航空進出口貨運增長等。不僅如此，有關的額

外增長更有可能直接刺激到 60 萬個新增職位及 380 億元新的外來投資。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兩項修正案和原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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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代理主席，根據本港新機場總綱計劃預測，新機場在全面完成

發展後，每年預計可處理 8 700 萬名旅客和 900 萬公噸空運貨物。既然本港

的新機場有足夠能力應付香港在下一世紀的客運及貨運需求，而香港又是進

出中國內地的一個主要門戶及亞太區的運輸樞紐，我們有必要更 實發展本

港成為航空中心，進一步推動香港未來的經濟發展。既然我們有良好的客觀

條件、地理的優勢及發展的意願，剩下來的便是達成目標的決心及推動力。

實際上，特區《基本法》第一百二十八條也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應提供

條件和採取措施，以保持香港的國際和區域航空中心的地位。”

　　過去，香港的航空服務均受制於啟德機場的容量。由於該機場已經達飽

和，在發展新的航空服務及航 時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可是，隨 新機場在

去年開始啟用，香港機場對處理客貨運的能力大大提高，預計最高可以應

付 1 600 班航機升降。不過，目前平均每天只有 450 班航機升降赤 角機場，

用量遠遠低於機場所能夠處理的能力。因此，對於本港航空服務的發展，政

府應該採取更主導及更開放的態度。

　　值得注意的，是本港過去一向秉承“一航 、一航空公司”的航空政策。

在最近有關“開放天空”的討論中，政府也一再強調它是採取相當開放的態

度來考慮本港航空業發展的問題，而它的 眼點是在於市場的需求。如果有

公司有興趣開辦某一條航 ，它們可以提出申請，政府會予以考慮。可是，

在本港現有的安排下，國泰航空公司仍舊佔有一定的優勢，減少其他公司對

開辦航空服務的意欲。

　　要打破這樣的局面，政府首先要取消“一航 、一航空公司”的政策，

令其他公司可以加入競爭，特別是要鼓勵更多以香港為基地的經營者加入競

爭，以免在一些熱門的航 開放後，反而受到其他國家航空公司所操控，不

能使本港獲得最大的利益。同時，在適當的情況下，政府也可以考慮審慎開

放第五航權，令更多旅客可順道在香港停留作短暫旅遊，有助旅遊業的發展。

此等在港接載乘客的班機，票價應較便宜，令旅客受惠，同時也可以使他們

有更多航空公司及航 的選擇。

　　在“開放天空”的討論上，有人質疑香港本土的人口數目能否支持多間

航空公司競爭。我認為這個擔憂似乎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因素，那便是國內同

胞對航空服務的需求越來越大，加上香港是中國對外的主要大門，可以擔當

中國主要航空樞紐的角色。所以，本港應可容納多間航空公司的健康競爭。

　　除了客運以外，我們也應該利用本港現有的優勢，大力推動本港的航空

貨運業。其實，我去年在本會討論“挽回對香港航空貨運服務的信心”議案

時也有提及，航空服務業在未來將預計有快速的增長，特別是在速遞業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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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政府實在有必要檢討航空貨運的政策，令我們的航空貨運服務得到健康、

穩步的發展。另一方面，本港作為世界上最繁忙貨櫃港之一，加上備有空運

服務的一流配套，對發展海空貨物轉運服務是具備相當潛質。政府實在可推

動這方面的發展，使香港成為世界上一個重要的貨運中心。

　　如果政府能夠切實推動來港的航空業，增加來往香港的航班，相信對本

港機場及本港客貨運均是十分有利的。與此同時，我們必須確保本港的機場

能夠提供達世界水平的高質素的客運及貨運服務，而且機場的各項收費必須

具有競爭力，才能確立本港作為航空中心的地位。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張永森議員：主席女士，我相信香港整體的航空政策目標是很清楚的，那便

是希望香港能夠成為國際及區域的航空中心樞紐。我相信這裏的原因亦很簡

單，我們是希望在成為了航空樞紐後，能夠為本港的整體經濟、市民、旅遊

選擇及機票等各方面帶來利益。要達到成為區域性的航空樞紐這個目標，我

相信是可以採取數個策略的：第一，引入競爭；第二，消除“一航 、一航

空公司”的政策；第三，開放天空；及第四，適當地調整機場收費。

　　我想就 上述各個策略，談談究竟哪一個才是最適合。首先看看競爭。

我們可以看見，直至今天，在香港運作的航空公司有 67 間，每年有 15 萬班

次的航機飛經香港，旅客人數達 2 800 萬人次，僱用了約 33 000 名勞工，為

香港帶來約 216 億元，貨運量也達到 180 萬噸。回看 10 年前，當時只有 37

間航空公司、 6 萬班次的航機、 60 萬噸貨運量、 15 000 名就業人口，只為香

港帶來 60 億元，以及只有 1 200 萬名旅客經過香港的機場。

　　市場的發展其實可以說是十分迅速。當我們談及市場發展時，必須看看

現時的市場是否有存在壟斷的情況。根據我們所掌握的一些數字，在目前出

入香港機場的乘客中，國泰航空公司佔了約 32%。看看亞洲方面的情況，在

吉隆坡，馬航佔了 7%；在曼谷，泰航佔了 4%；在新加坡，新航在樟宜機場佔

了五成二。再看看其他地方的情況，英航在倫敦的希斯魯機場是佔了三成八；

美國的情況便更嚴重，聯合和美國航空公司在芝加哥的出入乘客方面佔了

76%，美國航空公司在達拉斯州方面佔了 46%，聯合航空公司在三藩市佔了

52%，西北航空公司在底特律佔了 61%，Delta 航空公司在亞特蘭大佔了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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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壟斷其實是行業本身的一個特色。雖然香港某間航空公司是佔了

32%，但相比於其他航空公司，香港實際上已是開放的了。

　　要看看是否有足夠的競爭力，另一個指標便是成本效益。在這方面，新

航和韓國航空公司的成本效益，是較任何一間正在美國運作的航空公司低，

而除了 Continental 和西北航空公司外，泰航及國泰的成本效益，亦是低於任

何一間在美國運作的航空公司。換言之，現時在亞洲運作的一些主要航空公

司，其成本效益都是不錯的，這與日後的票價是有 很直接的關係。

　　談到開放天空，美國是在 20 年前開始開放航空市場，當時可以看見競爭

是很劇烈，甚至可以說是到了惡化的地步。然而，票價是否便宜了呢？旅遊

的票價即使是便宜了，但商務的票價其實卻是上升。另一方面，當很多航空

公司都無法運作時，便要倒閉或合併。可是，如果要繼續擴充市場又可以怎

樣呢？那便只好面向國際市場。所以，美國現時的趨向是將他們已經飽和的

國內市場推向國外。如果香港真的逐步開放天空的第五航權，我覺得政府是

可以很審慎地予以考慮，但卻一定要採用對等的方式，而並非只是香港開放

但美國不開放。我相信，任何一間美國公司的規模，均較本港的航空公司大，

甚至乎大過本港與國內合併的航空公司。如果一間美國的航空公司在香港的

市場裏佔了主導的地位，大家都會問，它會否在香港設立總部、會否在香港

聘請僱員，或是只會在香港設立一個票務或推廣的辦事處呢？由此可見，第

五航空權其實是香港人的資產，這個航空權是可以開放，但必定要以對等方

式開放。

　　最後，我覺得如果我們真的要逐步推出我們的航空政策，便應該考慮兩

點：第一，調低機場收費，以減低航空公司的成本，增加它們的競爭力；第

二，令香港機場成為中國主要城市的航空樞紐。根據這個方式，我們是可以

適量地放寬一間航空公司一條航 的政策，使中國內地的航空公司能夠與香

港的航空公司一起運作。

楊孝華議員：主席，首先我要申報，我是一間本地航空公司的本地職員。因

此，我的演辭會集中在所有航空公司   ─   無論是來自本地或外地   ─   均

有共識的問題。

對於今天議案的兩項修正案，即所謂“一航 、一航空公司”及第五航

權，我亦不打算具體為本地某數間航空公司詳述立場，只會簡單地從非常宏

觀的角度指出兩個世界性的事實：第一，任何國家，包括最開放的西方國家

政府，都必定及理所當然地在相對於外國政府及航空公司時，為本地的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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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加以保 ，原因很簡單：任何地方只有本地的航空公司會向外宣傳推廣

自己國家，並以自己國家為公司總部，把高薪酬的職位留在本地，而世界上

所有航空中心，都缺少不了本地強而有力的航空公司的支持。第二，航權是

國家的資源、公眾資產，當交出於外國時，是否應該在對等、互利及對飛的

原則上進行呢？

對“一航 、一航空公司”及第五航權這兩個問題，各本港及外國航空

公司其實都沒有共識，是具有爭議性的。我不打算在這裏詳談，我只想談一

談行內都有共識的機場收費問題。

第一，有關機場管理局（“機管局”）的各項收費，香港國際機場是世

界收費最高的機場之一。一架波音 747-400 航機來港， 陸、停泊及客運大

樓等各項收費一共為 44,168 元，遠高於鄰近地區如新加坡、曼谷、漢城及吉

隆坡，大大削弱了本港的競爭力。機場收費過高，部分責任在政府身上。根

據政府與機管局在 1995 年 12 月簽訂的《財務支持協議》規劃財務，機管局

在投資回報、派息及回報率上作出多項負擔，例如，協議規定機管局為機場

第一期工程所作的舉債，於新機場啟用並開始提供商業服務時不得超過 116

億港元。機管局必須在 2001 年 12 月前清還第一期貸款，並在 2001 年 9 月前

向政府派發股息。機管局因此要開源，不得不向各機場使用者收取較昂貴的

費用，以便向政府清還債項。政府可否考慮延長還款期 10 至 20 年，使機管

局不用那麼 急四處“籌款”向政府還債？

第二，新機場的折舊率是 50 年後等於零，這個折舊率會加重負擔。這個

被選為本世紀十大建築物的香港國際機場，50 年後折舊是否真的等於零，這

是過於保守。政府會否考慮根據目前實際環境重新評估折舊率？ 50 年後新機

場可能依然很值錢，舉例說，啟德舊址在關閉時已用了數十年，難道說這大

片用地的市值是零嗎？相信新機場在半個世紀後絕對不會一個仙也不值吧！

第三，政府向機管局提供數項服務而收取的費用亦加重了機管局的開

支，該等服務包括空中交通控制、氣象資料和航機救援及滅火服務等，佔機

管局開支的三成。即使機管局以減低員工數目及其薪酬來減低開支，亦抵不

了這筆付給政府的費用。所以，如果政府可以考慮減低這些服務的收費，其

實是可以減低機管局的財政負擔的。

總括來說，機場收費問題是所有本港及外國航空公司和整個旅遊界都有

共識的。香港國際機場無疑是一個設計及設施都一流的國際級航空建設，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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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收費遠較鄰近地區昂貴，大大減低了本港的吸引力及競爭力。當我們的競

爭對手的經營成本已大為降低，為保持香港作為國際航空中心及亞洲旅遊中

心的優勢，政府必須盡快作出適當措施，例如檢討新機場的財務協議和減低

機場費用，否則將難以保持香港國際及區域航空中心的地位。

我謹此陳辭。

單仲偕議員：主席，有關這項議案辯論，報章上有一段報道指出民主黨被指

出賣香港利益。我想在此提出一個問題。今次的批評是很奇怪，因為同一篇

報道質疑民主黨今次提出的修正案，為何會是站在中方的立場，但接 卻又

說民主黨的修正案只會令美國得益。這一點真是很奇怪。經過剛才的一輪激

烈辯論，又怎可以說民主黨既是親美又親中呢？

其實，民主黨提出這項修正案，主要考慮因素不單止是航空公司的利益，

還關乎香港整體的利益，包括消費者的利益。

有關這個問題，我們是很清楚，而我們有兩位同事已經提出了我們的意

見。不過，既然經濟局局長今天亦在座，我們便應該看看政府收費的問題。

我會集中討論有關新機場的收費問題。自新機場啟用以來，航空公司一直指

稱新機場收費過於昂貴，楊孝華議員剛才已清楚地表達了他的意見。

大家一定要清楚地看看，新機場首期建設成本接近 500 億元，其中政府

向機場管理局（“機管局”）注資不少於 366 億元。政府已經令新機場達到

世界級水平，亦投資了巨額金錢；問題是在現階段，政府應再承擔多少？民

主黨並不反對機管局須以審慎商業原則經營新機場，並賺取合理的回報，但

這不等於必須要求機管局每年也能賺錢。事實上，不幸地，新機場啟用適值

亞洲金融危機，全球或整個亞太區的客運有下降的跡象；整個亞洲地區都步

入經濟不景氣之中，旅遊業和航空業又呈現萎縮，在經濟環境逆轉的情況下，

機管局收入減少是無可避免的。

此外，新機場是一項長 的投資項目，政府和機管局根本無必要急於在

新機場的營運初期便可達致收支平衡，甚至可賺取利潤。新機場作為本港一

個重大的基建項目，它支持 本港的旅遊、航空和貨運業的發展，並發揮

鞏固本港作為亞太區主要航空中心的作用。



立法會  ─  1999 年 6 月 2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3 June 1999 161

不過，現時機場的收費水平，是根據 1997 年 9 月的交通需求和收益預測

而訂定，目標是在 50 年內為機管局帶來平均 5%的資本實質回報，並務求按

照 1995 年簽訂的《財務支持協議》，於 2001 年或之前償還機場第一期甲工

程債項，並且於 2001 年 9 月向政府派發 17 億元的股息。不過，機管局成員

早前曾透露，包括計算折舊率在內，新機場首年赤字將達 3.9 億元。當然，

我們曾經作出調查，但由於今年的年報尚未出版，所以我們不知道最新的財

務狀況。從目前的經濟環境來看，要機管局達致預期的財政目標，相信是非

常困難。

民主黨的立場是反對由納稅人補貼機管局，亦反對由納稅人補貼航空公

司。可是，目前的經濟環境逆轉，令當初對交通需求和收入的預測都出現了

嚴重偏差，而根據這些數據而釐定的財政目標亦變得不切實際。實事求是的

做法是，政府和機管局應該隨 最新的經濟數據，看看新機場財務協議是否

仍然可行，然後才作出收費檢討。所以，馬逢國議員的修正案刪去“財務協

議”，確實令我摸不 頭腦，因為不改變或不討論機場協議中的財務協議，

只是堅持降低收費，根本是說不過去的。根據此協議，在 2001 年的第一年，

機管局要支付 17 億元，正如楊孝華議員剛才說，政府唯一的做法便是不斷收

取費用。可是，我們實在是要考慮實際情況的。

維持香港機場的競爭力，較 眼於短期的經濟利益更重要。要鞏固香港

作為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除了有一個優良的機場和適當的航空政策配合

外，機場收費是否具競爭力也是重要的因素。希望政府能夠參考同事今天所

提出的意見，檢討一下財務協議。

最後，我還有一點想提出來。今天，一些飛行界的代表向我說，國泰機

師最近的工潮、病假事件，帶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那便是為何香港沒有出

產機師呢？政府過去的政策是由航空公司自行培訓機師，但飛行界人士提出

既然香港有能力培養優秀的演藝人才，有能力成立多些新的學系，又或如劉

健儀議員剛才所說，成立 "logistic centre"，那麼政府是否應該考慮在飛行方

面進行一些培訓工作？

最後，自 1991 年至現在的 9 年間，國泰已分別發生了不少工潮。國泰既

然是以香港為主要的飛行地區，如果是那麼頻密地發生工潮，開放天空讓更

多美國、中國的航空公司可以在香港飛行，又是否會對消費者同樣有利呢？

鄧兆棠議員：主席女士，馮志堅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要求政府全面檢討現

行的民航政策及有關服務的拓展策略，包括考慮“開放天空”、發掘新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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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旅遊、貨運業，以及制訂新機場長遠的財政安排，盡量降低成本和收費，

以確保高質素的服務和良好的競爭條件。對於他的觀點，我是認同的。

修正案將“全面檢討”引申到集中在只是取消“一航 、一航空公司”

的政策，以及開放第五航權，認為這樣便可以解決目前人貨空運的問題，我

認為似乎過於武斷，因為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問題須作考慮和探討，例如對

等關係、利益互利和其他航權的交換等。政府應該進行全面檢討，尋求一個

良好的解決辦法。

當然，“一航 、一航空公司”政策早已為港人所詬病，這是殖民地時

代遺留下來的問題，現在進行檢討和修改也是時候。政府應以香港大多數人

的利益為依歸，詳細考慮這問題。

國泰航空公司一直都享有這方面的優勢，政府應立刻進行全面檢討，考

慮國泰航空公司是否具有值得港人支持的條件、是否有意把本港作為常駐

地，以及對本港勞工、經濟和商業發展是否有所裨益等問題。

至於“開放天空”，當然不單止是第五航權，“開放天空”更要達到對

等互利的目的。這不單止是自由開放的問題，是涉及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商業、

政治及戰略上交錯不清、具體而宏的利益問題。這並不適宜只糾纏在開放與

不開放的理念性推敲，更不適宜一刀切、不知輕重地開放了事。

主席女士，我們的新機場有一流的設計、一流的規模，到了今天，也有

一流的管理服務，但啟用至今 1 年，卻沒有一流的經濟效益，原因為何呢？

航空公司埋怨新機場收費較啟德機場激增六成有多，增幅過大，加重了他們

的營運成本，令邊際利潤少之又少。在亞洲經濟不景和國際航空市場競爭激

烈的困局下，保住乘客不流失已屬萬幸，更遑論要吸引更多乘客。機場管理

局則反駁說，機場目前的收費僅佔航空公司營運成本的 4.3%，不致於令航空

公司的競爭力下降。機場服務供過於求的問題，不在於機場收費，而在於政

府的航空政策不夠開放，未能刺激更多需求，特別是不肯明確放棄“一公司

一航 ”政策，以及第五航權的處理流於保守。政府也為自己辯護，說早已

開放航權，只是批給夥伴國家第五航權規定的航班數量未能用盡。航空公司、

機場管理局和政府就新機場的經營問題互相推卸責任，實在辜負了港人的期

望。

主席女士，無論誰是誰非，現在都不是將球踢來踢去，互相推卸責任、

互相抹黑的時候。我們希望看見航空公司、機場管理局和政府 3 方面能夠共

同磋商，集思廣益，盡力提升新機場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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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呂明華議員：主席，國泰兩個星期的工潮是由於七百多名高級機師的利益受

到影響而引發的。這次工潮暴露了兩個問題：第一，香港的航空業存在問題。

在工潮期間，國泰每天有數十航班被取消，影響廣泛，幸好當時並非旅遊高

峰期，否則，大量班機被取消，對香港旅遊業將造成很大傷害。這個情況顯

示，香港航空服務，絕不能依靠一間公司。政府一定要重新檢討航空業政策，

希望以後某一間公司的罷工行動，不會影響旅遊業和航空運輸業。

第二，這次工潮暴露國泰機師隊伍存在的問題。據報道，國泰共有機師

約 1 500 人，高級機師約 700 人，而華人機師只有一百多人。在香港回歸前，

作為一間英資機構，這種情況無人置疑。但是，回歸後，香港實在不應忽視

這個壟斷狀況。因為勞資糾紛，除為自身爭取合理利益外，也應該顧全社會

整體利益。據報，這次罷工的 700 名機師的待遇已是世界機師隊伍中最高的，

但為 他們本身的利益，他們仍進行“野貓式”罷工，對旅遊業和航空運輸

業造成影響，對香港航空服務業聲譽帶來負面影響。

我看不到這些機師怠工的理據，也看不到他們對香港的歸屬感。因此，

在我今天提出的質詢中，要求關鍵性的行業必須有一定比例的本地僱員。當

然，香港沒有空軍來培養優質的機師。如要培養機師，需要一段很長時間，

但為香港長遠利益，政府一定要積極行事。此外，航空公司其實可以在內地

招聘機師來港。那些空軍機師可能須在語言及駕駛民航機方面熟習一下，但

所需時間會較短。

此外，如果香港要成為航空業中心，香港必須有自己對機師的考核和發

牌制度。當然，建立這個制度需時，但為了香港的長遠利益，政府應該嚴肅

地考慮這問題。

主席，我不是航空業的專家，但是看到今次國泰工潮造成的影響，我從

消費者的利益和解決問題的角度，提出愚見，供政府及有關公司參考。我謹

此陳辭，支持原議案。謝謝。

陳鑑林議員：主席女士，由於航空運輸發展迅速，世界各國之間的距離亦因

此大為縮短。航權是一個國家最具經濟價值的權利和資產，而這種權利往往

具有對等的政治意義。香港要發展航空業務，當然與發展整體經濟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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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每當我們提到自由市場經濟時，大家往往都會說開放市場，

引入競爭。不過，對於航空業來說，簡單地說開放市場，引入競爭，未必可

以解決市場問題。

香港的航空政策已經經歷半個世紀有多，民建聯認為我們在這個時候確

須檢討一下，現行的政策是否已經過時，以及對將來會產生甚麼影響。縱觀

世界各地，特別是本土航空市場不大的地方，均會盡力協助本土的航空業務

發展，從而在講求機隊規模、網絡覆蓋完善的國際航空市場競爭。即使有些

地方有兩間航空公司，但亦會為了避免出現過分激烈的內部競爭，各自在所

服務的航 一邊與外界競爭，一邊謀求成長。今天香港的情況有很大程度上

是這種分工式的發展，例如國泰飛行外國的航 ，港龍則飛中國的短程 ，

這是很自然的市場分配。

取消“一航 、一航空公司”的政策而引入“一航 、多公司”這種構

思，凡合資格申辦的航空公司必獲簽發航權，不過，這種新政策是否完全符

合香港的需要，我認為值得討論。特區政府聲稱會接受及考慮任何本地航空

公司加入已經有其他本地航空公司營辦的航 ，這是一個十分清楚的政策信

息。不過，我們覺得政府應該進一步向公眾解釋，在目前航 上，其他投資

者可以如何申請加入航班，參與客貨運業務。

其次，我想談論的是開放第五航權問題。民建聯對於全面開放第五航權

會帶來很大利益這類說法有所保留。

現實的情況是香港不存在不開放第五航權問題。近六成與香港有民航協

議的地區已經擁有香港的第五航權，航權班次數目根據雙方需要而定出數

額，即使香港與美國的航空協定亦是一樣。其次，現時的航空公司並不缺乏

使用香港第五航權的權利，協議給予的第五航權已足夠有關的公司使用。

如果香港自行將第五航權完全開放，會真的為香港帶來更大、更長遠的

利益嗎？答案當然是未必。外國航空公司在商言商，想得到第五航權並非為

香港，而是為它們的經濟利益。試看逾八成的第五航權用在甚麼航 上呢？

據民建聯所進行的調查顯示，原來是用在香港最繁忙的 6 條航 上。它們運

用第五航權進入這些已有很大客貨量的航 ，從而分得十分大的市場利益。

在某程度來說，那些都是香港的航空公司可以直航接載的生意。

香港應該善用甚具價值的第五航權，在國際民航協議中換取更大的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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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利。如果香港完全單方面開放了第五航權的話，在以後的民航協議商討中，

香港便會失去原有的條件，以及與其他地區談判的籌碼。

我們知道，美國是很積極及早已推動開放第五航權的國家。有計劃地爭

取更大的航空業務的發展空間，是一項對他們極有利的政策。可惜美國並不

願意開放本國的航權予其他國際航空公司進行競爭；相反，美國卻到處要求

其他國家開放航權。民建聯認為航權的開放必須對等，如果只強調香港全面

開放第五航權是不能接受的。

主席女士，最後我想談一談以香港為基地的航空公司進一步本地化的問

題。如果從資金、管理層的組成至本地職員的比例來看，現時代表香港的航

空公司   ─   國泰航空公司   ─   是否像外國公司一樣呢？我相信大家都

認為，國泰航空公司更像一間外國公司。在數個問題上，我們認為以本港作

為基地的公司，必須對香港作出更大的貢獻，例如進一步培訓香港籍的飛機

師及招聘更多港人工作。國泰現時的員工大約只有三分之一左右是香港人，

香港籍機長更佔一個很小的比例。因此，如果國泰能有計劃地培育本地的機

師及職員，我們會更歡迎它繼續在本港發展。

我謹此陳辭。

田北俊議員：主席女士，在經濟發展方面，這麼多年來，香港最值錢的兩樣

東西是：人和地利，而香港正是亞洲的中心。以往我們時常說深水港、貨櫃

碼頭，海航十分重要，但時至今天，航空亦非常重要。如果我們可以利用新

機場，提高香港作為航空中心的地位，相信每個香港人都會贊成。

　　就今天的原議案及兩項修正案，自由黨會支持原議案，反對兩項修正案。

周梁淑怡議員已發表了一些意見，我想再補充幾句。

　　馮志堅議員的原議案要求政府全面檢討民航政策，積極考慮開放航空巿

場及發掘新航 ，這是重點之一。第二個重點是與機場管理局（“機管局”）

商議，重新制訂新機場長遠的財務安排，以及降低機場收費。自由黨對於上

述各點都表示支持。李華明議員的修正案一開首卻說：“本會促請政府取消

‘一航 、一航空公司’的政策，開放第五航權”；如果民主黨的修正是“本

會促請政府與外國政府商討，一起取消‘一航 、一航空公司’的政策，同

時，香港與外地一起開放第五航權”，自由黨則絕對贊成。

　　民主黨可能是走漏了眼。他們現在這樣說法，可能是怕別人說他們代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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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航空公司說話，加入了政治因素。因為美國所謂開放“一航 、一航空公

司”和第五航權，有兩大不同之處。第一，如果要數美國最大的前列 4、 5

間航空公司，任何一間也比香港兩間航空公司加上中國航空公司都更大，甚

至比再加上台灣航空公司還要大。以這樣強大的美國航空公司來說，他們當

然對我們說事事要開放，因為開放後，只有他們佔有我們的巿場，而我們卻

不能佔有他們的巿場，這情況是否公平呢？

　　民主黨時常都會把這些經濟情況看得過於簡單，好像他們認為任何事物

一經開放，便會對大眾巿民有利。不過，請試看石油公司的例子。香港有 6

間公司，但油價並不便宜。我們是否因一間航空公司出現問題，便要設立 6

間航空公司？ 6 間航空公司成立後，價格是否會較便宜？我相信，如果航空

公司不想讓價格便宜的話，同樣可以令價格不便宜。

　　我們再看看美國的“一航 、一航空公司”政策，美國有沒有這樣做呢？

現時我們前往美國，有 14 條直接航 ，為甚麼香港往三藩巿全由聯合航空包

辦？為甚麼不可以交由西北航空或其他航空公司經營？美國本身也是採用

“一航 、一航空公司”的政策。

　　有關第五航權方面，美國把第五航權闡釋為一個國家前往另一國家，而

美國本身是一個國家，所以第五航權並不適用於本國之內，他們稱之為本地

內航。美國位於太平洋與大西洋之間，飛往歐洲及亞洲同樣距離，香港或東

南亞的航空公司飛往美國西岸的三藩巿後，會否利用第五航權飛往墨西哥或

加拿大？他們不如直接飛往加拿大便可，為何要利用第五航權呢？但是，美

國的航空公司飛到香港後，再從香港轉飛新加坡、吉隆坡或馬尼拉，由美國

至香港那一程已收回成本，香港往新加坡或吉隆坡是純賺的，所以乘客只要

付千多元便可。當然，從香港的消費者角度來看，這是一件好事，因為價錢

甚廉，但這樣是否會令香港的航空公司，即國泰，以及新加坡航空公司經營

困難呢？這情況是否適當呢？

　　有關財務安排方面，單仲偕議員與楊孝華議員的看法相若，所以我們是

支持的。如果政府要令現時航空公司覺得收費合理，我相信要從政府、機管

局及香港巿民 3 方面來看。民主黨剛才說不要用納稅人的金錢，我卻覺得機

場根本是納稅人的。我不會認為機場是機管局的，也不會認為機場是香港政

府的。無論是用納稅人的錢；機管局的錢，又抑或香港政府的錢，機場都是

屬於香港巿民的。如果說到政府要收回成本（當然不是說注資那部分，而是

貸款那部分），50 年後（啟德機場也用了數十年），如果把機場的土地賣掉，

相信價錢可達數千億元，赤 角機場的數百億元投資，絕對不會全部折舊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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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我希望政府能再研究這個見解，把赤 角機場收回成本的時間拖長一些，

甚至不收回。我覺得 50 年後，機場是不會一文不值的，是可以值一筆龐大數

目的。如果以這角度來看，收回的成本已經可以是很多的了。

　　主席女士，至於馬逢國議員的修正案，我覺得他對第五航權問題較民主

黨認識較多，所以他加上了“適當”二字。“適當開放”是政府一向的做法，

我們沒有理由反對。不過，他的修正案的後半部卻無端刪除了新機場長遠財

務安排這點，只提出要檢討各項新收費，這是十分奇怪的。如果檢討各項收

費，政府與機管局卻不檢討整個財務協議的話，根本是沒有可能做到的。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馮志堅議員，你現在可就兩項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馮志堅議員：主席，我今天提出的議案是提高香港作為航空中心的地位，在

這方面，我剛才發言時已說得比較清楚。我們現時的赤 角機場設施齊備，

並得到世界誇獎；赤 角機場在由啟用初期曾產生各種混亂，至現在各運作

已經上了軌道，所以現在是一個好的時機，可考慮如何加快按照《基本法》

第一百二十八條的規定，使香港的國際和區域航空中心的地位得以提高，對

此，香港本身是有需要採取有關措施和研究一定的策略的。但在辯論中，我

聽到兩位修正我議案的議員的發言，以及其他議員的發言，他們或多或少地

把矛頭指向一間本地的主要航空公司的經營方法，有些發言更帶有政治上的

爭論，今天我甚至在報章上看到有些報道，說我不大接近中央，此言一出，

使各人也想為我“加一隻手，加一隻腳”。

    我提出這項議案，是希望政府能作出全面檢討，在政府未作出全面檢

討，未給我們一個交代之前，我們似乎已經替政府作出了兩項決定。其實在

這階段，我們無須這麼急切替政府作決定，待政府在檢討後，才向我們交代

認為那些政策須予維持，那些政策須予改變，讓政府說給市民知道，這樣做

會更為適合；我們不應浪費香港的機場，和浪費我們超過 1,000 億元的投資，

包括青馬大橋、機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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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如果要問國泰航空公司（“國泰”），我也可以問。國泰說其市

場佔有率只是三成多，而國泰加上港龍航空公司，本地的市場佔有率是四成

多，如果我們的航權是對等交換，為何不是五五之比呢？甚至為何我們不能

做到六四之比呢？肯定內裏是有經營策略上或成本控制上的問題。為要求一

間公司做得更好，以便為消費者提供更佳的服務，我認為這完全是可以提出

來討論的。

    我亦很 重貨運輪軸的關係，其實香港的地理條件這麼優越，擁有優良

的海港，加上有公路、鐵路等運輸系統的配合，我們可以藉 現時香港所具

備的優越條件，盡量把華南地區一些貨運出口至世界各地，同時考慮怎樣可

以進口當地周邊的貨物，如何好好利用這兩個輪軸關係來發揮我們的優勢。

在這方面，政府、甚至航空公司，其實也可以大造文章。對於我們的一間貨

運航空公司，其市場佔有率只有兩個多百分點，我認為簡直是不知所謂，這

是甚麼貨運公司呢？真是難以置信。我們應想辦法如何加強我們的貨運業，

特別是我們看到中國可能在不久便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的對外貿易加強

後，香港在這方面一定要搶先做生意，否則，我們便會越走越落後，這是令

人非常擔心的。

    至於現時香港是否容許有第三、甚至第四間航空公司參與經營，這方面

我覺得不可以在這個時候妄下決定，應該有待政府在作出討論和研究後，給

我們一個答案，但我要求的，是一份獨立第三者的報告，而不是以國泰為標

準的報告，那麼我們便可清楚知道出了甚麼問題，應該在甚麼地方下工夫。

    因此，我提出的議案已經包含了大家今天所討論的數項主要內容，我只

是覺得我們不應該把結論放在前面，然後才要求政府作出檢討。謝謝主席。

經濟局局長：主席女士，剛才我聽了多位議員的發言，充分感受到議員對本

港作為航空中心的關心及期望。我非常感謝議員的意見，亦很佩服議員在短

時間內對航空業有深入的認識，提供很多寶貴意見。

    我想藉 今天的辯論，跟各位議員談一談有關航空政策的問題：

    首先是香港政府如何按照《基本法》第一百二十八條的規定，發展在民

航服務方面的硬件及軟件，以保持香港作為國際和區域航空中心的地位。

    《基本法》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提供條件和採

取措施，以保持香港的國際和區域航空中心的地位。政府在這方面的工作，

主要是確保香港在航空服務上，有優良的“硬件”和“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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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硬件”方面，透過機場管理局（“機管局”）及各營運夥伴的努力，

我們的新機場已被公認為世界最佳機場之一。現時，香港國際機場每天平均

處理約 450 班航機、 9 萬名旅客，以及超過 4 500 公噸空運貨物，我相信大

家也知道它的優點，我在此不再贅述。

    機場的第二條跑道已於今年 5 月投入服務，在繁忙時間使用。預計在第

二條跑道於今年 8 月全面啟用後，機場的運作彈性將會大大增加。

    較長遠方面，政府會繼續確保香港有足夠的航空運輸基建設施以應付需

求。政府會在未來投資超過 10 億元，逐步引進新一代的 星通訊、導航及航

空交通管制系統，全面提高飛行效率及安全。

    為了在二十一世紀維持本港作為航空中心的地位，香港國際機場會繼續

因應需求而不斷擴展，預期每年客、貨處理量最終可分別高達 8 700 萬人次

和 900 萬公噸。

    在“軟件”方面，政府的主要工作是不斷與更多新民航夥伴談判及簽訂

民用航空運輸協定（“民航協定”）。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三十三條，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經中央人民政府具體授權，可談判及簽訂新的民航協定。

自回歸至今，香港一共簽訂了 15 份新的民航協定，令有關協定數目，增至

36 份，而已草簽了的民航協定，亦共有 11 份。當然，我們會繼續商議新的

協議。

    此外，我們亦經常與現有民航夥伴檢討航空安排，擴展航空服務，使香

港享有一個廣闊而便捷的航空網絡。現時 60 間國際航空公司，每星期提供超

過 3 000 航班，連接香港與全球 120 個目的地。實際上，這些數目與剛才多

位議員提到新加坡的航空聯繫，其實是不遑多讓的，我亦不很明白為何我們

要妄自菲薄，不過，謙虛點也是好的。

    第二，我想說一說政府開放航空市場的政策。

    自 1944 年國際民用航空公約簽訂至今半個世紀，國際間的定期航空服

務基本上都受 雙邊民航協定的規管。這些雙邊協定給予雙方的航空公司一

定的權利，使它們可以經營定期航班服務。在雙方交換這些航權時，一個基

本的原則是，交換必須在一個公平及機會均等的基礎上進行。

    這些航權，通常包括 5 類，雖然各位是專家，但也讓我簡單解釋其定義：

─ 第一航權，是指一方的航機可不作 陸而飛越另一方的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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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航權，是指一方的航機在飛往第三國時，可在另一方 陸作維

修或補充燃料，但不可上落客貨；

─ 第三航權，是指一方的航機可從本地接載客貨往另一方；

─ 第四航權，是指一方的航機可從另一方接載客貨返回本地；

─ 第五航權，是指一方的航機，在往來另一方的途中或在抵達另一方

後，可運載該另一方與第三國之間的客貨。

    當然，還有第六、第七、第八航權，但我相信如果再說下去，可能大家

會更為混亂，我想還是不說的好。

    一般的雙邊民航協定，通常也容許雙方航空公司享有第一和第二航權。

在第三和第四航權上，該等協定通常會作出安排，規定雙方航空公司可經營

的航 及運力，例如班次數目等。至於第五航權，由於它們不是雙邊民航協

定的首要目標，通常會視乎雙方需要而決定如何交換。

    香港的民航協定，是按照這個一般的國際模式進行。在第三和第四航權

上，政府的一貫做法，是確保有關的航空服務，能充分滿足旅客及貨運的需

求。

    在新機場啟用前的好幾年，由於啟德機場的容量已經飽和，而我們卻收

到不少航空夥伴建議增加航班。當時我們採取的做法，是基於有關航 上市

場的需求，以決定是否同意該等建議，目的是將當時啟德機場有限的容量，

讓交通量較大的航班使用，以便能最妥善地使用機場。

    自新機場啟用後，機場容量大為增加。因此，我們亦因應這情況，採取

了開放的態度，不斷開放市場，擴展香港的航空網絡。

    第三和第四航權方面，我們現行的做法，是採取非常開放的態度，提供

運力，令有計劃經營新航 或增加現有服務的航空公司，能夠落實有關服務。

即使只是對方的航空公司有擴展計劃，而本地航空公司並無興趣作相若的擴

展，我們亦會樂意盡量增加第三和第四航權，使對方航空公司能夠增加服務。

我們最重要的考慮，不是保護本地航空公司的利益，而是香港的整體經濟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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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政策下，我們已先後在過去一年多與 18 個民航夥伴建立或擴展了

在第三和第四航權方面的安排。

    至於第五航權，由於它牽涉到第三國家，考慮點比第三和第四航權較為

複雜。政府的看法是，使用第五航權的航空公司，一般來說會為第三和第四

航權的航空公司帶來競爭，亦可幫助雙方航空公司擴張其服務網絡。因此，

在香港與民航夥伴達成的民航安排中，有超過六成是交換了第五航權，而在

香港的主要航 上，往往有 5、6 甚或更多間各地的航空公司經營直航服務，

競爭非常激烈，乘客亦有很多選擇。

    新機場啟用後，由於容量大幅增加，我們已經逐步開放第五航權以促進

競爭。在一些缺乏直航服務的航 上，我們對提供第五航權會採取一個非常

靈活的態度，以擴展香港與世界各地的航空聯繫。

    不過，我們不打算現時單方面地全面開放第五航權，因為這樣做並不符

合本港的最佳利益。第五航權，剛才很多議員也提到是每個地方的重要資產，

不應該無條件雙手奉上，而應該在對等及符合本身最佳利益下與民航夥伴作

交換。

    此外，很多航空公司，因為它們本身的商業利益，一般都只希望使用第

五航權，在交通量大的航 上提供服務。而這些航 的一個特質，便是已有

相當多的第三、四及五航權航空公司，提供充裕的服務。舉例來說，在 1998

年，超過 88%的第五航權服務，集中於首 6 個與香港旅客交通量最高的城市

（即台北、曼谷、新加坡、東京、馬尼拉及漢城），而交通量較低的航 ，

則很多有關的第五航權並無任何航空公司使用。因此，全面開放第五航權，

對增加該等航 的服務，可能並無實質幫助，反而只會幫助較大航空公司搶

去實力較次等公司的市場佔有率，減少了市場上的競爭，而不是如大家期望，

帶來更多旅客。

    民航夥伴交換第五航權的其中一個目標，是幫助本地航空業擴展其服務

網絡。由於第五航權的實際使用，必須得到另一第三國家的同意，相對某些

擁有強大經濟或政治實力的夥伴而言，香港在取得第三國家同意方面的能

力，相對而言沒有那麼強。而由於某些民航夥伴的偏遠地理位置，香港所取

得的第五航權亦未必有實際的商業價值。因此，全面立即開放第五航權，當

然會幫助有關民航夥伴的航空公司擴張業務，但對本港航空業發展服務網絡

及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則幫助不大，甚至可能造成打擊。

    此外，由於香港優良的地理位置，第五航權是我們與民航夥伴談判時，

其中一個最有力的籌碼。假設香港立即全面開放第五航權，香港將再沒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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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重要的談判籌碼，在將來因應航空業的發展與有關民航夥伴談判時使用。

長遠來說，我相信大家也會明白，這會影響本港航空業的發展。

    我亦想藉此機會解釋我們對“開放天空協定”的看法。現時美國與某些

民航夥伴達成了英文叫 "Open Skies Agreement"的協定。這些雙邊協定，主要

條款包括開放第三、四及五航權予雙方航空公司。

    現時香港與美國的民航協定，已容許雙方航空公司在香港與美國主要城

市之間，無限制地經營航班，因此，如雙方討論“開放天空”的話，主要是

將現時規定的第五航權，轉為完全無限制的安排。

    香港政府對“開放天空協定”，基本上持開放而審慎的態度。如果美國

或任何航空夥伴就這類雙邊協定，向香港作出具體的建議，我們會小心考慮

這些建議對競爭及旅客、貨運業、旅遊業與航空業的利弊，並對香港作為一

個世界及地區航空中心的影響。我們的一個主要原則，是“開放天空協定”

應建基於一個對雙方互惠互利、公平及機會均等的基礎上。因此，我們的考

慮，會包括我剛才所解釋全面開放第五航權是否符合香港的最佳利益這一因

素。

    此外，根據美國的“開放天空協定”，美國國內的航空市場，儘管佔了

世界航空市場一個相當大的比重，仍然不會對外開放，而只讓美國的航空公

司經營。因此，如果香港與美國簽署“開放天空協定”的話，美國的航空公

司可無限制地透過香港經營業務，而香港航空公司卻不可以在這個龐大的美

國國內市場經營服務，這是否公平競爭，是否真的“開放天空”呢？我相信

議員均有自己的答案。

    總括來說，我們將會繼續在互惠互利、公平及機會均等的原則下，開放

本港的第五航權，引進競爭，協助市場的發展。

    最近在傳媒討論開放航權時，有數點是比較特別的，我想藉此機會解釋

一下。

    第一，即使航權有所增加，亦不等如服務會立刻有所增加，或旅客數目

突然增加。事實上，現時香港有四十多個雙邊民航安排，在大約九成的安排

內，香港或有關夥伴的航空公司，實際上是還有第三和第四航權是未用盡的；

而在近 30 個有第五航權來往香港的夥伴中，亦有超過九成的夥伴是未用盡該

等航權的。航空公司是否會充分利用民航協定下所提供的航權以經營服務，

始終還是主要看市場需求，以及其本身的商業考慮。此外，現時在香港的主

要航 上，大家也可能知道，平均載客率只有六成多，因此，開放航權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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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於每年會增加很多旅客使用新機場。事實上，香港跟美國在第三和第四航

權上並無航班數目的限制，換言之，美國的航空公司可以明天加開 100 班機

來港，但他們不會這樣做，我相信大家也明白，不是因為航權問題，而是市

場沒有這個需求。

    第二，國泰航空公司現時佔了香港總客運流量約 35%，這個佔有率是市

場運作下一個自然現象，因為本地航空公司總部在香港，其投資、服務等均

以香港為基地。事實上，這個百分率是低於其他主要機場內其本土航空公司

的佔有率，剛才張永森議員和田北俊議員均提到很多這方面的資料，我不想

重複。不過，我想指出，聯合航空在芝加哥的佔有率是 45%；大韓航空在漢

城是 48%；泰國國際航空在曼谷和新加坡航空在新加坡同是 52%；德國漢莎航

空在法蘭克福是 60%；而馬來西亞航空在吉隆坡是 70%。

    第三，我想談一談“一航 、一航空公司”的政策。

    香港的民航協定，是根據一般國際的雙邊民航協定的做法，每一方政府

可指定自己一方的航空公司，使用自己一方的第三、四及五航權。而航空公

司亦須符合自己一方的標準，香港所採取的指定標準，是反映《基本法》的

條款，即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註冊，並以香港為主要營業地的航空公司，方可

使用香港在雙邊民航協定下取得的航權。其實這是很寬鬆的標準，我不明白

為何剛才馬逢國議員還要求我們再放寬該標準。

    政府在 1985 年時宣布，在一般的情形下，香港政府只會指定 1 間香港

航空公司，使用在有關的雙邊民航協定下香港的航權，在一條航 上提供服

務。通常第一間取得空運牌照局發出有關航 的空運牌照的本港航空公司會

獲得指定。

    由於香港是一個城市，並沒有本土內的航空市場，可以支持香港的航空

公司，在所有的航 上，香港航空公司均必須與屬於雙邊夥伴及第三國家的

航空公司，作激烈的競爭。容許一間本港航空公司充分使用香港在個別航

上的航權，提供更頻密的班次，會增強香港航空業與外國航空業競爭的能力。

    此外，這政策有助提供一個穩定的投資環境，以便本港航空公司充分投

資及發展有關航 。這政策亦會鼓勵香港航空公司擴展更多新航點，包括利

潤不高的航點，令香港可以有一個更廣闊的航空網絡。各位議員亦不應忘記

本地航空公司為本地人士提供了就業機會，當然我們希望航空公司聘用更多

本地員工；本地航空公司亦在機場各項服務及設施作了超過 80 億港元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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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對香港的經濟作出一定貢獻。

    有議員剛才建議我們應該解釋在甚麼情況下，會容許多於 1 間航空公司

在同一航 經營，我想清楚指出我們的所謂“一航 、一航空公司”政策，

現時已經有相當足夠的彈性，讓政府在某些情況下，指定多於 1 間本港航空

公司，在同一條航 上經營，例如：

─ 如果政府認為基於公眾利益須增加競爭，而有關航 的空運量，亦

足以支持除所有外國航空公司外，超過 1 間本港航空公司作有規模

的經營；或

─ 原先指定的香港航空公司沒有經營或已停止經營有關航 ，或其提

供的服務難以令人滿意；或

─ 申請人提供的服務，跟原先指定的航空公司所提供的不同。

    在這些情況下，政府都會樂意考慮在同一條航 上，指定多於 1 間的本

地持牌航空公司提供服務。

    因此，我們的現行政策並不會減少航空市場上的競爭。事實上，本港航

空公司只是市場上眾多提供服務的公司之一，在很多航 上，尤其是主要航

，我們的雙邊夥伴所指定的航空公司及第三國家的航空公司，往往提供了

非常有效的競爭和給予乘客不同的選擇。

    此外，有否本地航空公司有興趣申辦經營已有其他香港航空公司經營的

航 ，主要視乎各公司根據市場需求及其公司的資源運用等因素，作出本身

的商業決定。如果有航空公司作出該等申請，政府一定會確實地予以考慮。

    此外，本地航空公司作出申請前，會向空運牌照局申請有關航 的空運

牌照。該局是一個獨立的法定組織，收到申請後會根據《空運（航空服務牌

照）規例》，讓公眾提出意見，亦可進行研訊。該法例亦規定該局在決定時，

須顧及航空服務的整體協調及發展，目的是確保為公眾提供最有效的服務，

同時避免不符合經濟原則的重疊，牌照局亦須顧及整體公眾利益，包括需要

或相當可能需要空運設施的人的利益，以至提供該等設施的人的利益。因此，

這發牌制度是公開及有高透明度的。

    總括來說，我們現行的政策已包括一個透明度高的機制，和相當大的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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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使政府可以指定多於 1 間持牌本地航空公司在同一航 上提供服務，我

相信這已符合議員的要求。反過來說，如果取消這政策，政府如何決定指定

多於 1 間本地航空公司經營一條航 ，便會變得混淆不清，例如是否所有申

請都獲得自動批准？是否每條航 都有多於 1 間的航空公司經營？這些是否

反而影響了對旅客的服務？會分薄了資源，降低了營運的效率？是否每間航

空公司因此而分薄了航權？舉例來說，如航權訂明每星期只提供 6 班航機，

現時由於這情形，我們硬性把它分為兩間公司所有，每間公司每星期只可提

供 3 班航機，這對乘客是會造成更多的方便還是不便呢？例如乘客買了機

票，以往即使上午沒有航機，也可以改為下午使用，但現在由於班次少了，

便不能夠這樣做。這方面其實是有很多混淆不清的地方，未必是一件好事。

    第四，我想談一談關於發展香港空運貨物服務。

    剛才很多議員提及政府應研究發展海空貨物轉運服務和物流管理中

心，政府非常同意這些建議。事實上政府亦在這方面努力工作。

    為了加強香港新機場和港口的配合，和共同發揮我們在這兩方面的優

勢，政府和機管局正在積極研究在新機場設立一個貨物起卸區，以促進由海

路運送往返新機場與珠江三角洲之間的空運貨物。政府亦正鼓勵新機場與屯

門內河碼頭，共同合作利用珠江水道集散貨物，為附近內地城市提供快捷和

價廉的途徑，使用新機場進出口貨物。我相信以上措施可以結合香港在地理

上及海、空運輸基建方面的優勢，加強香港作為珠江三角洲的貨運中心的地

位。

    此外，機管局亦正積極推動在機場島上發展物流管理中心，以幫助香港

的貨物轉運業，現正計劃邀請有興趣的投資者，在機場發展該類設施。除了

機場上的土地，香港工業 公司亦已放寬了它的遴選準則，使合資格的服務

業，包括有興趣經營物流管理的人士，也可申請進入工業 經營。此外，政

府正進行一項商業園顧問研究，探討現有的土地基建設施，是否足以應付本

港製造業和服務業的需要，以及是否有需要在香港設立商業園，當中亦會考

慮到物流管理業的需要。

    在機場費用方面，我要首先說明，機場收費當然不是由我決定，我感謝

單議員這般看得起我。我相信大家可能知道，機管局和航空公司代表曾於今

年 5 月 24 日向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陳述雙方面的意見。我當然贊同機場收

費應該合理，以助保持香港國際機場的競爭力，但同時我們亦須明白，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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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在檢討機場收費時，必須考慮各有關因素，除了機場的競爭力以外，機管

局亦須顧及其財政狀況及《機場管理局條例》內，關於該局須按照審慎的商

業原則處理其業務和盡量收支平衡的規定等。

    為了把機場費用訂於合理水平，機管局其實已不斷推行開源節流的措

施，以進一步改善本身運作的成本效益。例如該局已聘請顧問公司檢討其管

理架構，此外，透過各項削減開支措施，預計可於 1999-2000 年度節省 10%

至 12%的營運開支。該局並正同時加速開發新的收入來源，例如租出未有長

期發展計劃的土地等。

    至於財務安排方面，機管局是以審慎商業原則處理其業務的法定機構，

必須審慎理財。政府的立場是保持一貫開放的態度，任何有助提高香港競爭

力的建議，我們都會樂於考慮。有關機場收費的問題，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機管局在未來一、兩個月會作出全面檢討，並會和航空公司交換意見，我希

望大家能稍為忍耐，等候檢討的結果。

    剛才亦有數位議員提到機師本地化的問題。當然，培訓更多本地機師是

會受大家歡迎，但我相信，機師無論是本地還是外地，最主要是完全符合國

際標準，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我亦很高興看到國泰航空公司今天刊登一篇招

聘機師的廣告，我希望該公司不是在演戲，而是知道這是真正向前走的正確

路向。我希望除了刊登廣告外，亦可以將機師本地化予以落實，盡快讓我們

看到有更多本地的機師。

    主席女士，總括來說，政府非常同意在航空服務方面應該盡量開放，加

強競爭。因此新機場啟用以後，政府亦已盡量利用新增的機場容量，在符合

本港利益的原則下，逐步開放航空市場。

    在發掘新航 方面，我們是非常積極的，我們會繼續談判及簽訂新的民

航協定，亦會繼續接觸新民航夥伴，擴張香港的民航網絡。

    在增加第三和第四航權方面，我們其實已經採取一個非常開放的做法，

積極與現有民航夥伴檢討交通安排，滿足市場的運輸需求，以及讓航空公司

有充分彈性，因應其經營計劃而增加服務。

    我們會繼續逐步開放第五航權，以增加在不同航 上的競爭。我們覺得

現在並不適宜一刀切地或單方面全面開放第五航權，但我們會因應經濟及全

球航空業等發展情況，在符合本港經濟利益的大前提下，加快開放速度，滿

足實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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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有關“一航 、一航空公司”的政策，我們現行的航空政策已包含

了充分的彈性，亦已有一個透明度高的機制，讓政府可因應本地航空公司申

請及市場的情況，指定多於 1 間本地航空公司經營同一航 。我覺得政府的

取態已經相當清晰，政府覺得在現階段取消此政策，只會引起更多混淆，當

然我們會繼續留意市場發展的改變，不時檢討這方面的政策。

    基於我剛才的解釋，政府並不支持李華明議員及馬逢國議員所提的修正

案。至於原議案，剛才我已解釋，其實即使沒有這項議案，我們也正在進行

我們應做的工作。

    至於在貨運方面，我們會與機管局共同努力，加強香港在航空及其他方

面的基建設施，利用香港在海空運輸方面的共同優勢，確保本港作為一個國

際及地區航空中心的地位。

    最後，讓我在此再次多謝各位議員提出的寶貴意見。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馬逢國議員就李華明議員的修正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馬逢國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MA Fung-kwok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馬逢國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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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提醒各位議員，現在表決的議題是馬逢國議員就李華明議員的修正

案動議的修正案，在我宣布停止表決前，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

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李啟明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張永

森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榮燦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

員及劉健儀議員反對。

何敏嘉議員、呂明華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羅致光議員、馮志堅

議員及鄧兆棠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李卓人議員、劉慧卿議員、吳亮星議員、馬逢國議員及蔡素玉

議員贊成。

陸恭蕙議員、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何世柱

議員、陳鑑林議員及楊耀忠議員反對。

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楊森議

員、鄭家富議員、司徒華議員、朱幼麟議員及劉漢銓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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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0 人出席，1 人贊成，12 人反對，

7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 6

人贊成， 8 人反對，10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

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0 were present, one was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2 against
it and seven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5 were
present, six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eight against it and 10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李華明議員就馮志堅議員的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李華明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Fred LI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李華明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如果大家沒有問題，我宣布停止表決。現在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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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敏嘉議員、何鍾泰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及羅致光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李啟明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夏佳理議員、許長

青議員、陳國強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榮燦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

員、劉健儀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反對。

呂明華議員及張永森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

議員、涂謹申議員、陸恭蕙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司

徒華議員、吳亮星議員、馬逢國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程介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譚耀宗議員、朱幼麟議員、何世柱

議員、陳鑑林議員、楊耀忠議員及劉漢銓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5 人贊成，14 人反對，

2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5 人出席，15

人贊成， 9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

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fiv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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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25 were present, 15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馮志堅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1 分鐘。

馮志堅議員：主席，1分鐘已足夠了。剛才局長說現正進行我們要求的事情，

他的行動很快，但我希望他不單止會這樣做，而是在他聽完議員的辯論後，

更應該多做工夫，考慮如何拓展新機場業務。我希望大家支持我的原議案，

要求政府全面檢討整個航空政策，包括在機場收費方面動動腦筋，並盡快給

我們答案。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馮志堅議員的議案，內容一如議程

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1999 年 6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10 時 24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four minutes past Ten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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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I

《1999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財經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5 刪去建議的第 48F(3)條而代以  ─

“ (3) 除非事先將規例的草案提交立法會，並且獲

立法會藉決議批准，否則不得根據本條訂立任何規例，而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 條並不適用於該等

規例。”。

25 在建議的第 303B 條中  ─

(a) 在第 (1)款中  ─

(i) 刪去“政府及有關人士均”而代以“有關人

士”；

(ii) 在“法律責任”之前加入“個人”；

(b) 加入  ─

“ (1A) 第 (1)款就任何錯誤或遺漏賦予

有關人士的保障，毫不影響政府在侵權法上對

該錯誤或遺漏的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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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26 刪去該條而代以  ─

“ 26.根據本條例註冊的效果

第 322(3)(g)條現予修訂，廢除在“破產或無力償

債，”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則本條例中有關遺產代理

人以及破產人的受託人或無力償債分擔人的受託人的條

文，即告適用。”。”。

27 刪去該條而代以  ─

“ 27.非註冊公司清盤時的分擔人

第 328(2)條現予修訂，廢除在“破產或無力償債，”

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則本條例中有關已故分擔人的

遺產代理人以及破產人的受託人或無力償債分擔人的受

託人的條文，即告適用。”。”。

附表 (a) 在“《公司（清盤）規則》”之前加入  ─

“《公司（費用及百分率）令》

1A. 修訂附表 1

《公司（費用及百分率）令》（第 32 章，附

屬法例）附表 1 第 2 項現予修訂，加入  ─

“ (ca)根據本條例第 291AB 條申請將一間根據

第 291AA 條 撤 銷 註 冊 的 公 司 恢 復 註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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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b) 加入  ─

“《稅務條例》

4. 加入條文

《稅務條例》（第 112 章）現予修訂，加入  ─

“ 88B. 就《公司條例》第 291AA條

撤銷私人公司註冊的申請

而發出不反對通知

(1) 局長可應根據《公司條例》

（第 32 章）第 291AA 條有權申請將一間私人

公司的註冊撤銷的人提出的要求，發出書面通

知，述明局長並不反對撤銷該公司的註冊。

(2) 就第 (1)款所指的要求須繳

付附表 11 指明的費用。

(3) 庫務局局長可藉命令修訂

附表 11。”。

5. 加入附表

現加入  ─

“附表 11 [第 88B 條 ]

根據第 88B 條要求發

出通知須繳付的費用

就第 88B 條所指的要求須繳付的費用是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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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II

COMPANIES (AMENDMENT) BILL 1999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5 By deleting the proposed section 48F(3) and substituting -

"(3) No regulations shall be made under this section
unless a draft of them has been laid before and approved by
resolu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section 34 of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Cap. 1) shall
not apply to such regulations.".

25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303B -

(a) in subsection (1), by deleting "neither the Government
nor a relevant person shall be" and substituting "a
relevant person shall not be personally";

(b) by adding -

"(1A) The protection conferred on a
relevant person by subsection (1) in respect of an
error or omission shall not in any way affect any
li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in tort for the error
or o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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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6 By deleting the clause and substituting -

"26. Effect of registration under Ordinance

Section 322(3)(g) is amended by repealing everything
after "insolvency, of any contributory," and substituting "the
provisions of this Ordinance with respect to the personal
representatives and to the trustees of bankrupt or insolvent
contributories shall apply.".".

27 By deleting the clause and substituting -

"27. Contributories in winding up of
unregistered company

Section 328(2) is amended by repealing everything
after "insolvency, of any contributory," and substituting "the
provisions of this Ordinance with respect to the personal
representatives of deceased contributories and to the trustees
of bankrupt or insolvent contributories shall apply.".".

Schedule (a) By adding before "Companies (Winding-up) Rules" -

"Companies (Fees and Percentages) Order

1A. Schedule 1 amended

Item 2 of Schedule 1 to the Companies (Fees and
Percentages) Order (Cap. 32 sub. leg.) is amended by
adding -

"(ca) under section 291AB to reinstate the
registration of a company deregistered
under section 291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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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b) By adding -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4. Section added

The Inland Revenue Ordinance (Cap. 112) is
amended by adding -

"88B.Notice of no objection in
respect of an application
to deregister a private
company under section 291AA
of Companies Ordinance

(1) On a request made by a person who
is entitled to apply for the deregistration of a
private company under section 291AA of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Cap. 32), the
Commissioner may issue a written notice stating
that he has no objection to the company being
deregistered.

(2) The fee specified in Schedule 11
shall be payable in respect of a request under
subsection (1).

(3) The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may
by order amend Schedul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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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5. Schedule added

The following is added -

"SCHEDULE 11 [s. 88B]

FEE PAYABLE ON REQUEST FOR
NOTICE UNDER SECTION 88B

The fee payable in respect of a request
under section 88B is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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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V

《1999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7 號）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財經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6

第 1 條

刪去在“所有”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或地區”而代

以“、地區或地方”。”。

附表 6

第 2 條

刪去在“廢除”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或地區”而代

以“、地區或地方”。”。

附表 6

第 3 條

刪去在“廢除”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或地區”而代

以“、地區或地方”。”。

附表 6

第 9(b)條

刪去在“出現的”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或地區”而代以

“、地區或地方”。”。

附表 6

第 10 條

刪去在“廢除”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或地區”而代

以“、地區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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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V

ADAPTATION OF LAWS (NO. 7) BILL 1999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Schedule 6,
section 1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repealing" and substituting ""or
territory" wherever it appears and substituting ", territory or
place".".

Schedule 6,
section 2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repealing" and substituting ""or
territory" and substituting ", territory or place".".

Schedule 6,
section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repealing" and substituting ""or
territory" where it twice appears and substituting ", territory or
place".".

Schedule 6,
section 9(b)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repealing" and substituting ""or
territory" wherever it appears and substituting ", territory or
place".".

Schedule 6,
section 10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repealing" and substituting ""or
territory" and substituting ", territory or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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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V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4 號）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1

第 3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2

第 1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3

第 3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4

第 3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5

第 6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6

第 3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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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7

第 3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8

第 3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9

第 3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10

第 3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11

第 2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12

第 3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13

第 3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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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14

第 4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15

第 5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16

第 9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17

第 5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18

第 6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19

第 3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20

第 5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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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21

第 3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22

第 3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23

第 3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24

第 3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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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V

ADAPTATION OF LAWS (NO. 14) BILL 1998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Schedule 1,
section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2,
section 1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3,
section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4,
section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5,
section 6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6,
section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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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Schedule 7,
section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8,
section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9,
section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10,
section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11,
section 2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12,
section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13,
section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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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Schedule 14,
section 4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15,
section 5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16,
section 9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17,
section 5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18,
section 6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19,
section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20,
section 5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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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Schedule 21,
section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22,
section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23,
section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24,
section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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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VI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18 號）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2

第 2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3

第 3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4

第 3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5

第 5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6

第 3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7

第 3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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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建議修正案

附表 8

第 3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9

第 6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10

第 6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11

第 3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12

第 3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附表 13

第 5 條

刪去在“其他繼承人”之後的所有字句而代以“”而代以“中

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根據《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所

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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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VI

ADAPTATION OF LAWS (NO. 18) BILL 1998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Schedule 2,
section 2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3,
section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4,
section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5,
section 5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6,
section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7,
section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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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Schedule 8,
section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9,
section 6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10,
section 6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11,
section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12,
section 3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Schedule 13,
section 5

By deleting everything after "Central" and substituting
"Authorities 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under the Basic Law and other laws".".


